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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外商投资指南主要变更事项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

外商投资促进法(2020.2.6颁布2020.8.5实施)主要修订事项  p.022 

韩国外商投资企业的
未分配利润盈余进行

二次投资时，可以认定为
外商投资

 (第2条) 

01 03

外商投资委员会委员中
添加国防部、国家情报院、

防卫事业厅等安保部门
 (第27条) 

02

 在资金补贴对象中
添加高新技术·产品业务

 (第14条之2) 

01       韩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盈余进行二次投资时，可认定为外商投资

此前，韩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国际标准不同，未分配利润盈余* 进行二次投资时不认定
为外商投资，在韩国进行二次投资时遭遇障碍
* 未分配利润盈余是外商投资企业保留的外商投资未实现利润
* ���OECD和IMF等国际机构，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一直认可外商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盈余的二次投资与股份投资、长期
贷款等一样，是FDI的一种

变更前 变更后

① 外商取得韩国法人或企业股份
* 仅认可投资金额1亿韩元以上+外商投资比率10%以上

② 		海外母公司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五
年期以上长期贷款

※ 在外商投资的范围中(①,②)增加③
③ 		外企未分配利润不转入资本金，再次投

资到工厂新建、扩建时，也认定为外商
投资

外商投资促进法修订前后外商直接投资认可范围



02       对外商投资的资金补贴事项中增加高新技术、产品业务

过去，对外商投资的资金补贴(Cash Grant)奖励仅限于对原材料、零部件行业和新兴
技术领域的投资，今后还将修订法规，允许对技术密集型和技术革新速度快的高新技
术、产品*以及相应业务也进行支援
*《产业发展法》中高新技术、行业目前共包含33个领域的2,990项技术

国防部 国家情报院 防卫事业厅

在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委员长)、企划财政部、教育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外交部、
行政安全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农林畜产部、环境部、雇佣劳动部、国土交通部、海洋
水产部副部长及金融委员会副委员长(13人)基础上增加国防部、国家情报院、防卫事业厅

03       在外商投资委员会委员中增加国防部、国家情报院、防卫事业厅等安保部门

智能型自动生产机械、无人化
智能机械、自动作业农机、自
然循环型机械等智能工厂、智
能农场相关机械

基因重组技术、保护性抗原筛
查及制造技术、生物仿制药制
造改良技术、革新型新药候选
物质发掘技术、身体内微生物
分解材料开发及制造技术等

感知车辆驾驶状况的视觉传
感器。雷达传感器、车辆间
通信网、避免事故的传感器
融合技术、综合控制系统等

无人驾驶车 智能型机械 生物健康

因法律修订可以受到资金补贴的企业案例



•
1,200万韩元

•
4,600万韩元

•
8,800万韩元

征税标准

税率

超过1,200万韩元
4,600万韩元以下

72万韩元
+

超过1,200万韩元
金额的

15%

超过4,600万韩元
8,800万韩元以下

582万韩元
+

超过4,600万韩元
金额的

24%

超过8,800万韩元
1亿5千万韩元以下

1,590万韩元
+

超过8,800万韩元
金额的

 35%

1,200万韩元以下

征税标准的

6%

新设了综合投资税收抵扣制度，整合简化了现行的投资税抵扣。法人将事业用有形资
产投资的金额乘以下列抵扣税率，然后将所得额从法人税中扣除。
*土地、建筑物、车辆等除外

* �适用于21.1.1以后产生的所得部分

新设综合投资税抵扣(预计2021施行)  p.097 

征税

10% 3% 1%

一般投资

中小企业 中坚企业 一般企业

12% 5% 3%

新兴技术产业化设施投资

中小企业 中坚企业 一般企业
基本

抵扣率

追加
抵扣率

* ���纳税人在2021年可以在现有投资税抵扣制度和综合投资税抵扣中选择一种来抵扣法人税，自2022年起仅适用综合投资
税抵扣

3%

所有企业

※ 追加抵扣额度 : 基本抵扣额的200%

当年度
投资额

最近3年
平均投资额



•
1亿5千万韩元

•
3亿韩元

•
5亿韩元

•
10亿韩元

超过1亿5千万韩元
3亿韩元以下

3,760万韩元
+

超过1亿5千万韩元
金额的

  38%

超过3亿韩元
5亿韩元以下

9,460万韩元
+

超过3亿韩元
金额的

40%

超过5亿韩元

1亿7,460万韩元
+

超过5亿韩元
金额的

42%

光州和蔚山为新增指定区域，始兴为京畿经济自由区扩充指定区域。

变更前 变更后

釜山·镇海、大邱·庆北、光阳湾圈、东海
岸圈、仁川、忠北、黄海(7个)

釜山·镇海、大邱·庆北、光阳湾圈、东海岸
圈、仁川、忠北、京畿、光州、蔚山(9个)

经济自由区

釜山·镇海

大邱·庆北

东海岸圈仁川

忠北

蔚山

京畿

光阳湾圈

* 始兴为扩充指定

* 新增指定

光州
* 新增指定

超过10亿韩元

3亿8,460万韩元
+

超过10亿韩元
金额的

45%



企业投资(D-8)方针部分修改(2020.5.15修改)  p.075 

变更前 变更后

从海外法人派遣至韩国法人时，只认可总
公司签发的派遣令

海外法人员工被派遣至韩国法人时，过
去只认可总公司签发的派遣令，为了激
活企业活动，决定认可海外总部第三国
当地法人签发的派遣令

滞留地、外国人登记事项及申报期限变更(2020.12.10日施行)  p.072 

变更前 变更后

•出入境管理法第35条(外国人登记事项变更申报)

•出入境管理法第36条(滞留地变更申报) 

出入境管理法第35条、第36条两项条款
内容有部分修订，改为15日以内

签证

提高最低工资  p.166 

变更前 变更后

时薪 8,590韩元
按月换算额 1,795,310韩元

* 2020年适用/209小时标准

劳务

申报时间在14日以内 申报时间在15日以内

时薪 8,720韩元
按月换算额 1,822,480韩元

* 2021年适用/以209小时为准



孵化条件  p.127 

变更前 变更后

能够提供就业和附加价值，对提升国民
经济做出贡献的具有实力的外国投资商
或外商申报额达3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企
业可通过入驻审查。
* 电话咨询 : Tel 02-3497-1003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的流程，计划投
资申报的外国投资商或在入驻1年内投资
到账额10万美元以上的现有外商投资企
业可以通过审查入驻。
* 电话咨询 : Tel 02-3497-1000

房地产取得申报期限  p.205 

变更前 变更后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以内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以内

随着韩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房地产的申报期限的合并，获得房地产后，房地产所在地的
市/郡/区厅的取得申报期限统一为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以内

具有实力的外国投资商
或

外商投资申报额在30万美元以上的
投资企业

计划投资申报的外国投资商
或

现有企业中入住1年以内投资到账额 
1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经营扶持

房地产



外商投资相关KOTRA出版物体系图

计划投资后在施行过程中所需的阶段性资料

■ 	法人设立指南
■ 	获得房地产流程指南

外商投资韩国法人登记·申报·
营业登记、获取房地产的相关
制度说明及交易资金转入转出

流程等

行政流程

◆ 税收指南
■ 通关指南
● 劳资指南

◆ 选址指南
环境指南

劳资、环境、征税、通关领域法令依据、奖励等实务阶段需要考虑的
韩国政策及相关制度(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议会派遣合作官制定)

投资实务

韩国生活指南

综合行政支持中心宣传册

外商投资咨询FAQ

外商投资指南

	 外商投资促进法
	 FDI条件
	 签证
	 申报
■	成立法人

	 税收减免
	 现金支援
◆	选址

	 签证
◆	税费
■	通关
●	劳务

流程 奖励政策 开展经营

http://www.Investkorea.org
http://www.Investkorea.org


本资料从招商引资开始对韩国投资环境进行说明介绍

韩国投资环境宣传手册

各产业IR

资金补助制度介绍及补助指南宣传册，
PPT

负责部门 : 投资战略组(资金补助中心)

IK组织及国家外商招商引资活动介绍
(投资项目发掘支援、各种业务等)

负责部门 : 投资宣传组

以外商投资企业(未来/革新/高附加价值)
为主的深层访谈及成功案例 

负责部门 : 投资宣传组

韩国经济·通商热点、产业动向、KOTRA业务、
外商投资企业介绍宣传手册

负责部门 : 投资宣传组

资金补助制度宣传资料

KOTRA ExpressIK宣传手册

外商投资企业成功案例集

最新投资政策及朝阳产业信息等宣传
负责部门 : 投资宣传组

负责部门 : 投资宣传组

1  机械
2  造船·海洋 
3  汽车配件 4  半导体·显示器

5  信息通信(ICT)
6  新再生能源

7  生物
8  航空·航天
9  化学

10  文化内容
11  时尚·美容
12  食品

13  流通·物流
14  金融
15  旅游

http://www.Investkorea.org
http://www.Investkor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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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韩国除了在法律上特别规定以外，还制定了外国投资商可不受其他限制地自由进行经营活动，保护外国投资商的制度。

韩国的外商投资支持政策不仅遵循OECD、UNCTAD及WTO等的国际建议和协议事项等全球标准，

而且还对扩充韩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创造优质工作岗位的外国投资项目提供外商投资奖励。

像这样，韩国政府为了营造适合外商开展商务的投资环境，持续提供多种促进外商投资项目。

吸引外商投资 
促进政策
� 投资自由化
� 对外商投资进行保护
� 投资奖励(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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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商购入股份等产生的结果、股份等的出售款、根据长期贷款合
同支付的本息和手续费，根据汇款当时外国投资商的申报或许可内容，
保障其对外汇款。

01. 
保障对外汇款

外国投资商和外商投资企业除了在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外，在企业经营方
面，享受与韩国国民或韩国法人相同的待遇。

02. 
本国人待遇

关于外汇及对外交易的事项，如果《外商投资促进法》中没有特别的规
定，则依照《外汇交易法》的规定。
发生天灾地变、战争、事变等国内外经济重大事件，认定为不得已的情
况时，根据《外汇交易法》，可暂时停止或限制外汇交易，但对外商投
资不适用该条款。
※ 相关规定 : 《外汇交易法》第6条第④项

03. 
不适用外汇交易
中止条款

对外商投资进行保护

投资自由化

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
在依据于韩国标准产业分类的1196个行业中，除立法、公共行政、外务
和国防等61个行业外，其余的1135个行业允许外商投资。在允许的投资
对象行业中，有29个行业在持股比例等方面存在限制，其中未开放行业
包括核能发电业、无线电广播业和地面广播电视业3个行业。

※ 外商投资对象除外行业 ( 附表 1_ p.214 ), 限制行业 ( 附表 2_p.216 ) 参考�

※ 相关规定 : 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定  ( 产业通商资源部告示第 2020-126 号 )

韩国实行对外开放，开展以支持外国投资商为中心的招商引资政策。外
国投资商除了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外，可不受限制地自由开展经营活动。

外商投资
自由化率

99.7%

在适用于韩国国民或韩国法人的税收相关法律中，对于有关减免税的
规定，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对外国投资商、外商投资企业也同样
适用。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3条，同法第30条第①项

04. 
排除税收减免差
别适用等

Procedure 投资程序

https://url.kr/mgwBTk
https://url.kr/K6j9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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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奖励

外商投资具备确保长期稳定的外国资本、创造工作岗位、转移先进技术
及经营方式、参与全球平衡链(Global Value Chain)等多种对内外经济效
果，以及扩大生长潜力的功能。

尤其是，韩国在新增长动力及尖端产业领域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先发制
人，不仅追求国内产业的尖端化，还通过引进地区总部及研究开发中
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全球中心化，将政策重点放在扩大主力产业关
键材料部件在国内的生产基础等方面，推进技术转让。

01. 
外商投资的
作用

韩国政府对高附加值产业和创造工作岗位效果高的外国投资商提供多种
奖励，这在外国投资商的投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02. 
投资奖励

外资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

围绕创造工作岗位修订奖励标准，优待雇佣亲和企业，加强对区域总部等国际中
心外资企业及研发中心的招商引资支持。此外，对于旨在提供针对型支持的现金
补贴，将对象扩大到尖端产业，并大幅扩大了补贴预算。

[产业通商资源部, 2019.1.22.]

外商投资企业用未分配利润重新投资新建及增设工厂时(p.022 ), 认可投资金额
中相当于外商投资比率的部分为外商投资，以此内容为法律修订案。

[产业通商资源部, 2020.8.5.实施]

※ 如变更相关法令，签证审查相关的方针等也可能变更。

※ 详细内容 Part 2. 奖励参考(p.082)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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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外商投资奖励的
主要内容

如果外商从事法令规定的新增长动力事业或材料/
零部件产业，创造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作岗位，或向
设置安装新增长动力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设施进行
投资，将以现金补贴在法律规定的用途方面所需的
资金。

现金补贴
(p.109) 

对拥有提高国内产业结构和强化国际竞争力所需的
新增长动力产业技术等，或入驻外商投资地区等的
外商投资企业减免关税及地方税，对法律规定的外
国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减免所得税。减免税收

(p.085) 

为吸引优质外商投资，指定外商投资地区、自由贸
易区、经济自由区等，提供减免租金、减免税收、
选址补贴等鼓励政策。选址支持

(p.101) 

考虑到雇佣创出及技术转移等外商投资带来的国民
经济效果和入驻地区等因素，提供雇佣补贴、教育
培训补贴等，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商投资可以通过
私人合同租赁或出售国有/公有财产，租赁时享受
减免租金的优惠。

其他支援

\

\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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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商直接投资是指投资金额在1亿韩元以上，外商投资比率达到10%以上的投资。除了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外商

可在韩国不受限制地经营事业。投资类型分为取得韩国企业股份的投资、从海外母公司获得5年以上长期贷款的投资，

以及投资科学技术领域的非盈利法人。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将未分配利润用于该企业工厂的新建和增设等情况，也将视为外商投资。对于外国投资商为取得

股份等而出资的标的物，认可外国货币、资本货物、因取得的股份等产生的结果以及工业产权等。

外商 
直接投资类型
�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

CORPORAT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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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

01. 
取得股份

有资本出资关系的企业
• 法人出资企业
   [外国法人(海外母公司)是外国投资商时]
   ① 		持有海外母公司发行股票总数或出资总

额的50%以上的企业
   ② 		海外母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发行股票

总数或出资总额的50%以上，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企业

• 		持有海外母公司发行股票总数或出资总
额10%以上的企业

• 	对于持有海外母公司或海外母公司发行

股票总数或出资总额50%以上的企业，
持有该企业持有发行股票总数或出资总
额的50%以上

• 个人出资企业
    [外国人个人是外国投资商时]
     	对于拥有外商投资企业发行股票总数或出资

总额的50%以上的外国投资商，持有该外国
投资商发行股票总数或出资总额50%以上的
企业

取得股份的例外条件

即使投资1亿韩元以上，但取得股份的比例不到10%，外商向国内企业派遣或选任
管理人员时，也可以被认定为外商投资

外商以与韩国企业建立持续性经济关系为目标，
取得该企业的股票或股份

2名以上时需满足每人1亿韩元的投资额

投资额1亿韩元以上

新股、原始股均可

持有表决权股票的10%以上

02. 
长期贷款

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母公司或与同一企业有资本出资关系  的企业向相
关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5年以上贷款

•	长期贷款先进行股权投资后提供，平均贷款期限必须为5年以上。

�※ �贷款期限计算 : 各分期或中途还款的贷款期间乘以其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后，计算出的合计值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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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未分配利润使用方式的外商投资自  2020年8月5日起施行  �

① ����外商投资企业将未分配利润用于企业新建、增建工厂设施等总统
令所规定的用途

�•��此情况外商投资企业也被视为外商投资，外商投资额等于使用金额乘以外
商投资比例

② 使用用途 :
•��工厂设施或研究设施的新建(制造业) : 为设置工厂设施或研究设

施而购买地皮或建筑物的购买费、租赁费、建筑费，新建工厂设
施或研究设施所需的电力、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设置费，购买
经营所需的资本货物和研究器材的情况

•��营业地点或研究设施的新建(非制造业) : 为设置营业地点或研究
设施而购买地皮或建筑物的购买费、租赁费、建筑费，新建工厂
设施或研究设施所需的电力、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设置费，购
买经营所需的资本货物和研究器材的情况

04. 
未分配利润的
再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将未分配利润用在新建、增建工厂等一定用途的投资(此时，
外商投资企业被视为外商，外商投资金额为使用总额乘以外商投资比率的
金额 : 预定2020年实施)

03. 
对非盈利法人等
的出资

是指对非盈利法人或企业的出资占全部出资总额的10%以上，并出资5
千万韩元以上并具备下列全部条件，此时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2条第①项第4号，同法实施令第2条第②项，第④项-第⑧项

① ���向科学技术领域的非盈利法人或企业出资，具备独立的研究设施，且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 

�•�雇佣科学技术领域拥有学士学位者，该学士学位拥有者具有3年以上研究经历或
拥有科学技术领域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专业人员，这些人员作为正式员工，且
数量为5人以上
•根据韩国标准产业分类进行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开发

② ���投资下列之一的非盈利法人，外商投资委员会认定为外商投资时 : 
�•�以振兴学术、艺术、医疗和教育等为目的设立的非盈利法人，持续开展旨在培
养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扩大国际间交流的事业

�•执行民间或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的国际机构的区域总部

NEW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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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外支付手段(外汇)或者其交换产生的国内支付手段(韩币) * 外汇流入原则

②	 资本货物(*资本货物引进清单审查·确认·申请后，需确认海关通关及实物出资)

③	 外商投资取得股份所产生的收益(分红、利润分配金) * 认可韩元再投资

④ 产业财产权、知识产权、其他相应技术及其使用权 * 评估机构

⑤	 根据国内分公司、联络办事处、国内法人的清算，给相应外商分配的剩余财产

⑥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取得的贷款或者海外借款的偿还额
 •�代付债权的实物出资—12年商法修订，可抵消

⑦ 总统令规定的股票
 • 在外国的证券市场上市的外国法人的股票
 • 《外商投资促进法》或《外汇交易法》所规定的外商拥有的股份

⑧ 韩国国内的房地产(通过受认可的交易取得的)

	⑨ 	外商持有的国内企业的股份或者出售房地产所得资金 * 认可韩元再投资

外国人

 •拥有外国国籍的个人
 •根据外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外国法人)
 • 总统令所规定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 (如 : IBRD、ADB、IFC等)

 • 在外国永久居住的大韩民国国民中符合总统令规定的人
     注 : 外国永久居留权者的投资资金必须作为海外源头外汇资金进行投资

(国内资产-现金、房地产等不被视为出资标的)

主要术语

外国
投资商

依据《外商投资促进法》持有股份或已捐助的外商

外商投资
企业

外国投资商出资的企业或已捐助的非盈利法人

依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外国投资商为了持有股份而	
出资(投资手段)

出资标的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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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后，因部分转让股票或股份，或减资等无法
满足外商投资条件时，是否也能维持外商投资企业资格?

如果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后，因部分转让股票或股份，或减资等不符
合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也可被视为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条第②项
※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只是在消极的、有限的范围内维持外商投资企业的地位，所以，在
例如延长外商投资企业职员的滞留期限等积极支援方面可能会存在问题，敬请注意。

02
两名外商共同投资，总投资额合算后达到1亿韩元以上的情况，
也能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吗?

如果是两名以上外商共同投资，那么每名外商的投资金额都要达到1
亿韩元以上。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条第③项

03
	长期贷款的期限该如何计算?

 

贷款的期限是考虑还款宽限期及还款期计算的，对于分期还款或中途
还款，还款期是在相应于各分期还款或中途还款的还款期的总贷款金
额中，乘以偿还的贷款金额所占的比率计算的结果之和。
⇒ 加权平均偿还期概念
例) 外商投资企业从母公司借入1000万美元，8年偿还，如果从4年后开始每年偿还200万美
元，分5次偿还，此时偿还期限是?
加权平均偿还期为6年。
* 6年=(8年X2/10)+(7年X2/10)+(6年X2/10)+(5年X2/10)+(4年X2/10)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第2条第②项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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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是否包括在外商投资比率中?

 

外国投资商最初进行投资申报时，必须取得1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
票。因此，如果投资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就不能成为外商投资促进
法规定的投资申报对象。但是，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后，如果同一投
资者追加获得优先股，可被视为增额投资，此时可被认定为外商投
资，所以外商投资金额及外商投资比率会增加。

05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其他韩国企业是否属于外商直接投资?

只有外国投资商直接投资的情况，才能被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被分类为韩国法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的其他韩国
法人不能成为外商投资企业。

06
	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等投资组合是没有法人资格的组合，因此并非
法人而是团体，经常有外国投资商投资这种组合并持有10%以
上股份的情况，此时是否属于《外商投资促进法》中规定的外商
投资？

外商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投资非韩国法人或韩国国民经营的企业
时，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很难视为外商投资，但对相关特
别法*等规定为特例的部分投资组合**进行的外商投资，根据《外国人
投资促进法》第2条第①项第4号，认定为外商投资。
* ������《关于促进风险投资的法律》第64条、《强化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竞争力特别措施
法》第53条、《关于农林水产食品投资组合成立及运用的法律》第 24条等

** 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组合、韩国风险投资组合、材料 · 配件专门投资组合、农食品投资组合等

* 来源 : 国民申闻鼓FAQ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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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外国投资商收购韩国企业也要进行企业合并申报吗?

如果属于申报对象企业的合并，则必须与韩国企业一样，适用《垄断
规制及公平交易相关法律》第12条进行申报。

① 适用对象公司的规模
•��申报公司(外国投资商) : 资产或销售额在3千亿韩元以上
•��对方公司(韩国企业) : 资产或销售额在300亿韩元以上

② 申报对象企业的合并
•�� 持有其他公司发行股票总数(不含无表决权的股票)的20%

(上市法人为15%)以上者
•���持有其他公司发行股票总数(上市法人为15%)的20%以上，

并追加获得该公司股票，成为最大出资者时
•���大规模公司的任职人员兼任其他公司管理人员时
•���合并企业时
•���受让业务时
•��参与设立新公司并成为该公司最大出资者
※ 当外国投资商的资产或销售额在3000亿韩元以上时，则属于事后申报对象，但如果资产
或销售额在2万亿韩元以上，则属于“大规模公司”，此时为事前申报(禁止履行行为)对象，
敬请注意。但是，即使是企业合并事前申报对象，外汇银行等受托机构也可以接受外商投
资申报(与禁止履行行为不矛盾)。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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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资本货物只包括机械及车辆等设施吗?

资本货物除了原料(试运行用除外)、原材料等，还包括不用于销售，
但可以生产产业附加值的产业设施、试运行用原料、技术劳务等。

•���产业设施(包括船舶、车辆、飞机等)，包括机械、器材、设施、器
具、部件、附属品

•��农业、林业、水产业发展所需的牲畜、种子、树木、鱼贝类
•���主务官认定为该设施试运行所需的原料 · 备件及引进设施的运费、

保险费和操作设施或提供建议的技术或劳务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2条第①项第9号

09
	外商在韩国赚取的劳动收入在设立法人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外商
直接投资?

韩国的源头资金不被认定为外商投资金额。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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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资类型的 
程序步骤
� 新设
� 增资
� 取得原始股
� 长期贷款
� 未分配利润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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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型外商投资流程

资本货物现货出资 现金出资 现金

•取得股份(新股、原始股)

•长期贷款

签订长期
借款合同

长期贷款方式的 
外商投资申报 借款汇款登记外商投资

企业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书和许可申请书

取得新股或捐助方式的外 
商投资申报/许可申请

(事前)
法律第5条，第6条

取得原始股方式的外商投 
资申报/许可申请

(事前/事后*)
法律第5条，第6条

通过合并等
取得股票申报
(事后60天内)

法律第5条(第2项第2号~第6号)

资本货物进口通关
(海关)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新申请) :《法》第21条，《令》第27条

投资资金汇款	
(银行、携带通关入境)

• 无偿转资 

(公积金、重估公积金等资
本转入)

•	企业合并、分割，      
一揽子股票交易、转移

• 外商的买入、继承、  
遗赠、赠予

• 收益(现金分红、股票分
红)出资

•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股票
委托证书的股票转换

资本货物引进清单
审查·确认·申请后

(受托机构)

实物出资完成确认
申请书

(大韩贸易振兴公社
关税厅派遣官)

股金缴纳保管 价款清算

法人设立(增资)   
登记和营业注册

*   取得上市法人的原始股后
60天内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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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

01.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包括总部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及海
外投资据点贸易馆)或外汇银行申报 。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申报时
• 申报单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号
格式: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
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书)

• 外国投资商的国籍证明 

(个人 : 护照，法人 : 营业执照、企业证
明等有关国家实体证明文件)

[非现金出资时]
•   关于出资标的物的证明文件	

(例 : 工业产权等估价证明文件)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	
KOTRA 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1600-7119)

技术评估
对于技术出资，需提交工业产权等对技术的估价证明文件，技术评估机构为韩国产业技术振兴
院、技术保证基金、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理院、韩国环境公团、国家技术标准院、韩国科学技
术研究院、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和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等。

※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30条第④项，同法实施令第39条第②项及《风险投资企业培育相关特别措施
法》第4条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 KOTRA, 外汇银行 ]

01

需要4-5天

法人设立申报及取得营业执照
[ 税务局 ]

05

需要2-3天

投资资金汇款
[ 外汇银行，携款入关 ]

02

需要2-3天

设立法人登记
[ 法院登记所 ]

03

根据许可不同

取得许可
[ 必要时，相关机构 ]

04

立即

开设法人存折
[ 外汇银行 ]

06

立即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 最初申报机构 ]

07

※ �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促进法》第5条，第21条，同法实施令第6条，第27条，同法实施规则第2条，
第17条

新设程序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https://url.kr/9jYeJT
https://url.kr/Xi9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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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投资资金汇款

外国投资商可以将投资的资金以电汇方式汇入韩国外汇银行的临时账
户，也可以直接携带外汇入境，如携带入境，必须向海关申报所持有的
外汇，并取得《外汇申报完毕证明》。
汇款的投资资金，原则上应在办理完股金缴款手续后，向法院提交股金
缴款保管证明书。但注册资本不足10亿韩元的公司，可开设投资者名义
的账户后，领取余额证明书后提交法院。此时，可以从次日开始自由提
取资金用于经营用途。

03. 
设立法人登记

设立法人登记的受理机构是法院登记科，处理时间需要2-3天。必要文件
可以在大法院网络登记所的申请书格式及提交文件目录中确认。
※ PART 4. 法人设立 ▶ 企业设立 ▶ 03. 法人设立登记程序参考(p.049) 

04. 
取得许可

对于要开展的事业，必要时应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相关取得许可办理
机构包括区政府、保健所、食品药品安全处等，办理时间根据审批的种
类及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 PART 4. 法人设立 ▶ 企业设立 ▶ 04. 审批许可程序参考(p.049) 

开设临时账户 向银行提交国籍证明文件(外商投资在本国的实体证明或护照)，就可以开设临时账
户。不过，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材料可能有所不同。
资金必须以外币标记货币汇款，汇款目的应填写为投资。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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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开设法人存折

在外汇银行开设法人存折。可以立即开户，但一旦开户，则20个工作日
内不能在其他银行开户，因此选择银行时应慎重。
※ PART 4. 法人设立 ▶ 企业设立 ▶ 06. 法人开户程序参考(p.050) 

07. 
登记外商投资
企业

作为外商投资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法人设立完毕后，必须进行外商投资
企业登记，并向最初申报机构(KOTRA或外汇银行)申请登记。
出资标的物缴纳结束后，必须在60天内完成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

05. 
法人设立申报及
申请营业执照

可以不分管辖地区，在全国所有税务局进行法人设立申报及申请营业执
照，办理时间为3天。
※ PART 4. 法人设立 ▶ 企业设立 ▶ 05. 法人设立申报和营业注册程序参考 (p.049) 

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时
• 申请书1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表第17号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外汇购买证明书/股东名册/营业执照复印件
* 代理登记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https://url.kr/9jYeJT


033

外商投资流程图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KOTRA，
外汇银行)

需要2-3天

投资资金汇款
(外汇银行，
携款入关)

需要2-3天

法人增资登记
(法院登记所)

立即

外商投资企业
登记/变更登
记(最初申报

机构)

增资

外商申报增资时 
• 申报单2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号格式: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
外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书)

•外国投资商的国籍证明(个人 : 护照，法人 : 营业执照、企业证明等有关国家实体证明文件)

[非现金出资时] 
• 提交关于出资标的物的凭证材料(例如 : 产业产权等价格评估证明材料、实物出资完
毕确认书)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 KOTRA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1600-7119)

增资登记时(法人变更登记)
大法院网络登记所 www.iros.go.kr  ▶ 资料中心 ▶ 登记申请样式 ▶ 法人登记 ▶ 搜索(变更登记)

※ 咨询处 : 大法院登记所法人登记部门(1544-0773→2→3)

★ 必要文件

01.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包括总部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及海
外投资据点贸易馆)或外汇银行申报 。

03. 
增资登记

增资登记的受理机构是法院登记科，办理时间需要2-3天。必要文件可以在
大法院网络登记所的申请书格式及提交材料目录中确认。

02. 
投资资金汇款

与设立法人时的方法相同。

04. 
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或变更登记

作为外商投资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或变更登记 
，在最初申报的机构(KOTRA总部或外汇银行)登记。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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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股票买卖
合同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KOTRA，
外汇银行)

投资资金汇款

立即

外商投资企业
登记/变更登
记(最初申报

机构)

取得
原始股

01. 
签订合同

外国投资商与现有国内股东之间签订股票转让合同。

02.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包括总部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及海
外投资据点贸易馆)或外汇银行申报 。

03. 
投资资金汇款

通过韩国国内银行支付股票买卖价款。

04. 
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或变更登记

作为外商投资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或变更登记
，在最初申报的机构(KOTRA总部或外汇银行)登记。

※ �因已设立的韩国法人有偿增资而取得新股时，需要进行增资登记，但在取得现
有股时无需增资登记。

取得现有股后申报外商投资时
• 申请书2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
则》附表第17号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申请书)

• 外国投资商的国籍证明�
(个人 : 护照，法人 : 营业执照、企业证明
等有关国家实体证明材料)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非现金出资时]
• 关于出资标的物的证明材料(例 : 在外
国证券市场上市的外国法人的股票等)

•取得股票的相关凭证(例 : 股票买卖合同)

※ 咨询处 : 	KOTRA 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1600-7119)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或变更登记时
•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
附表第17号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 登记事项所有证明
•购买外汇证明 
•相关合同
•股东名册 
•营业执照复印件
* �代理登记时 : 授权书、代理人身份证

* 变更登记时 : 交还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原件

※ 咨询处 : 	KOTRA 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1600-7119)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流程图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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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长期
贷款合同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KOTRA，
外汇银行)

借款汇款

立即

向外商投资
企业法人
账户汇款

长期贷款

申报长期贷款外商投资时
• 申报单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表第2号格式: 长期贷款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单)

• 借款提供者国籍证明书 

• 海外母公司或证明与母公司资本出资关系的材料
• 借款合同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 KOTRA 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1600-7119)

★ 必要文件

01. 
签订合同

借款提供者(外商或与外商有出资关系的外国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
签订长期贷款合同。

02.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受托机构(KOTRA总部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或外汇银行)申报 。

03. 
借款汇款

借款提供者向外商投资企业的法人账户汇款。

04. 
进款

根据外商投资申报单，从借款提供者处获得借款，并存入外商投资企业
账户。

外商投资流程图

长期贷款在外国投资商出资参股后提供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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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未分配利润使用
投资计划书

外商投资申报
(KOTRA)

投资执行

未分配利润
再投资

根据未分配利润投资认定额使用方式外商投资申报时
• 申请书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附件第2号的2的格式 : 依据未分配利润使用方式的外商投资
申报书及变更申报书)

• 未分配利润使用投资计划书
•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书(外部审计报告书)
•最近账期利润分配表
•外商投资注册证复印件

※ 咨询处 : KOTRA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1600-7119)

★ 必要文件

01. 
填写投资计划书

外商投资企业(申报人)制定未分配利润使用投资计划。
※ �以投资计划书的内容为根据填写申报书后，需要经过KOTRA(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的

事前评估

02.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综合行政支援中心进
行申报 。 

03. 
投资执行

外商投资企业按计划进行投资。
※ �未分配利润投资认定额 = 未分配利润使用投资预定额 X 外商投资比例

外商投资流程图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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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申报和事后申报

区分 申报项目 备注

事前
申报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内容变
更申报

取得新股、现有股或者出资
(但如果是防卫产业企业，
在取得股票(新股或现有股)时，
应向产业通商资源部申请许可)

长期贷款方式的外国投资商申报及内容变更申报 -

未分配利润使用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及内容变更申报单 外商投资企业向KOTRA
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申报

事后
申报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 取得上市法人的现有股票时，
在取得后60天内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
•因外商投资企业合并等取得股份
•以无偿增资方式取得外商投资企业的储备金、重估储备金等
•通过合并、企业拆分、整体换股ㆍ转移等方式取得
•通过取得的股票发生的结果(股息)的出资
•通过购买、继承、遗赠和赠予取得
•�通过可转换公司债券(CB)、可交换公司债券(EB)、股票预托证  
(DR)转换、交换、收购取得

自取得之日起60日内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新登记和变更登记) 自发生事由之日起60天内

→  外商投资申报根据申报项目分为在股票取得前先申报的事前申报和在股票取得后或签订合同后申报的事后申报。

经营过程中发生变
更事由时，需履行
的程序

经营过程中发生变更事项时，应当对以下内容进行变更申报、登记和注册。

变更事由 登记事项全部证
明书 营业执照 外商投资企业

登记证
公司名称 ○ ○ ○

地址 ○ ○ ○
注册资本或投

资金额 ○ - ○

持股率 ○ - ○
目的事业 ○ ○ ○

管理人员 ○ ○
(仅限代表人)

代表理事地址 ○ -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发生变动时，应当自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14日内办理变更登记，否则将被处以
行政罚款。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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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人变更登记时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附件第17号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申请书)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证原件/外商投资企业的法人注册簿副本(包含注销内容)

[ 必要时追加的附加材料 ]
• 出资标的证明资料 / 实物出资完成确认书复印件(资本货物实物出资时) / 外国回

购证明书或外币储备证明复印件 / 股东名册(法人印鉴盖章，原本对照完毕)或股
票转让货款凭证 /《商法》商检人员的调查报告或鉴定人的鉴定评估书副本
(股票或国内房地产投资时) / 其他股票取得相关证明文件等证明变更内容的文件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及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相关变更事项

① 外商投资法人变更登记
外国投资商(代理人)或外商投资企业发生以下事由时，应在发生该事由之日起60日
内，在委托机构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但如果需进行投资申报，在投资申
报后进行变更登记。

② 撤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停业或外国投资商将股票等全部资产转让给韩国国民(或法人)时，或
者因为相应外商投资企业资本的减少而丧失全部持有股票时，应撤销外商投资企
业登记。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21条，同法实施令第28条

变更登记的示例
•由于合并等因素取得股份时(合并，红股发行等取得股份时)
•因外国投资商转让股票、资本减少而变更持有股份或投资比率时
•因本国人增资而导致外国投资商的持有股份或投资比率变更时
•外国投资商或外商投资企业的公司名称或名称、国籍变更时
•其他外商投资额、投资比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地址等登记内容发生变更时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5条第②项第2号至第6号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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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据了解，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时，应将实缴资本的0.4%作为登记
许可税缴纳。但如果总公司地址在首都圈过密抑制区域内时，将
征收3倍重税，缴纳相当于实缴资本的1.2%的登记许可税。有没
有免除重税的办法？

根据《地方税法》第28条第②项，对于认可只能在大城市设置的行
业，可以不适用重税税率，按实缴资本0.4%的金额缴纳登记许可税。
具体行业在 《地方税法实施令》第26条第①项列出。

02
外商直接投资时，也要在金融监督院进行外商投资登记吗?

外商最初取得在有价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或预定上市的证券等，或要
出售时，必须根据金融监督院院长规定的方法，提交将本人的个人资
料等，向金融监督院院长申请进行外国投资商登记。只是，如果要取
得或出售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股票时，可以不进行外商注册，但在
证券市场取得的情况除外。

03
	我们是持有KOTRA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的企业。为了业务
上的便利，想在外汇银行而不是KOTRA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
记，程序是怎样的呢？

可以变更外商投资业务管理机构，这叫做变更委托机构。申请格式*使
用《外商投资相关业务处理准则》附录第2号格式(委托机构变更申请书)

* 下载申请格式 
www.investkorea.org  

▶ 信息中心 ▶ 资料室
▶ 资料格式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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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如果没能按照外商投资申报时申报的内容履行，是否有惩罚规
定?

外商投资申报对申报内容的履行没有法律约束力，在投资计划有变动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变更内容申报(包括撤销申报)。

05
外商收购韩国法人发行的股票，如果金额不到1亿韩元，不需要
申报吗?

投资金额未达到1亿韩元，不适用《外商投资促进法》无法申报时，
根据《外汇交易法令》(外汇交易规定第7-32条)，应进行“非居住者取
得证券申报”。

06
	外商投资企业在设立登记前，要预缴登记许可税等。但作为法人
设立资金用途而存入银行的资金在设立法人登记之前不能提取，
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汇款时，可以区别于外商投资资金，以设立费用为名义汇款，等设
立登记结束后，可以将该款项返还给母公司。根据《外汇交易规定》
第4-3条第6号规定，为设立依据于《外商投资促进法》的外商投资企
业，可以返还非居住者支出的费用。

07
以长期贷款方式进行外商投资时，持有债权的外国投资商能否将
长期贷款直接转换为股票或股份?

以前，由于“股东对于缴款，不能以抵销方式对抗公司”的商法条文，
所以只能实际准备借款，通过偿还程序缴纳股金，或者在法院批准
下，以债权的实物出资方式进行出资转换。但是，由于禁止股东对
公司进行抵销的《商法》第334条被删除，所以现在可以不经法院批
准，直接将长期贷款转为注册资本出资。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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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外商投资申报可以在网上进行吗?

目前无法进行网上申报。但是为了给外国投资商提供便利，可以在
KOTRA投资据点贸易馆进行外商投资申报。投资据点贸易馆现状*可
在Invest KOREA网站上进行确认。

09
听说在选择外商投资企业的公司名称时，不能使用韩国已经使用
的公司名称，是这样的吗？

根据《商业登记法》第29条规定，在同一特别市、广域市、特别自治
市、市(包括行政市)或郡(广域市的郡除外)，从事同种营业时，不得登
记与其他商人登记的公司名称相同的公司名称。

10
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设立法人登记时，是否应当附加办公室租赁
合同?

无需附加租赁合同，但必须确定地址。但在设立法人登记后申请营业
执照时，必须附加租赁合同。

* 	投资据点贸易馆现状
www.investkorea.org  

 ▶ 信息中心 ▶ IK 介绍  ▶ 

总部及全球网络

Procedure 投资程序

http://www.investkorea.org


042

外商在韩国开展事业的方法是，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取得新股(包括设立法人)或现有股，或根据《外汇交易法》设

立外国法人在韩国的分公司或联络办事处。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商法》设立的韩国法人，其形式包括联名公司、合资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及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而外国投资商主要设立的法人类型为有限公司和株式会社。

CORPORATE
BUSINESS

Procedure
投资程序

PART

4

法人设立
� 法人类型
� 法人形态
� 企业设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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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进入韩国市场的方法

* ����外商投资额不满1亿韩元也可以设立法人，但此种情况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而是《外汇交易法》规定的证券取得申
报(《外汇交易规定》附录第7-6号格式)对象。

依据法规 《外商投资促进法》 《外汇交易法》 《外汇交易法》

法人性质 韩国法人 外国法人 外国法人

外商直接投资 认定 不认定 不认定

公司名称 无限制
只能与总公司保持同一公司
名称

只能与总公司保持同一
公司名称

营业范围 在获审批的范围内不受限制
必须与总公司的业务相同，
在获审批的范围内可进行

不能创造收益，只能做
单纯的联络业务

最低投资金额条件 1亿韩元* 无 无

法律责任 只归属本地法人 扩大到总公司 扩大到总公司

独立性 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 从属于总公司 从属于总公司

韩国贷款
可根据本地法人的信用程
度贷款

几乎不可能 不可能

设立程序

1. 外商投资申报
2. 资金汇款
3. 登记法人
4. 取得营业执照
5. 登记外商投资企业

1. 申报设立韩国分公司
2. 登记法人
3. 取得营业执照

1. 申报设立韩国分公司
2. 登记固有编号

会计及税务

根据韩国企业会计准则，
必须记录并维持账簿，在
一定条件下有义务接受外
部审计。

根据韩国企业会计准则，必
须记录并维持账簿，无接受
外部审计义务

无记账义务

法人税率 有纳税义务 ※  税收制度  ▶ 国税 ▶ 法人税参考 (P.136) 无缴纳义务

应纳税所得额
对本地法人产生的所有收
益进行合算

对韩国分公司的韩国源泉收
入进行收益金额合计，
缴纳部分国家分公司税

无

税收优惠
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企
业提供税收优惠

无 无

项目 外商投资企业 分公司 联络办事处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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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形态 《商法》上认定的法人形态为联名公司、合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有
限公司及株式会社5种，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以有限公司和株式会社的形
态设立，因此以这两种形态为中心进行说明。

01. 
株式会社

向公司出资的股东承担以出资额为限额的有限责任。股票转让简单，同
时可以发行公司债券，可在证券市场上市。这是大部分韩国法人选择的
形态。

02.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的员工对公司只承担以出资额为限度的责任，对公司债权人不
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可以通过章程限制转让股份。因为可以免除外部审
计，所以很多担心企业信息对外泄露的外商投资企业选择这种形态，但
随着《关于株式会社等外部审计的法律实施令》的修订(自2018.11.1以
后开始的营业年度开始适用)，有限公司也需要接受会计审计。

法人类型 外商以参与经营为目的投资1亿韩元以上，并获得具有表决权的10%以上的
新股或现有股时，被分类为《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如
此设立的企业被视为依据《商法》设立的韩国法人。

外国法人的分公司和联络办事处根据是否进行营业活动进行区分，适用
《外汇交易法》。分公司是能够进行营业活动的外国法人，联络办事处
是不能进行营业活动，但可以进行市场调查、营销业务等的外国法人。

外商
投资企业

(韩国法人)

外国企业的韩国分
公司(外国法人)

株式会社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公司

联名公司

分公司(营业所)

联络办事处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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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与有限公司的比较
株式会社 有限公司

宗旨 适合大规模公司，
容易募集众多股东

适合小规模中小企业，
由可信赖的少数人组成

最低注册资本 无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为1亿韩元以上) 同左

股份单位 100韩元以上 同左
出资转让 无限制 需要员工总会批准

发行公司债券 可以 不可以
董事会制度 有 无

董事人数 3人以上
(注册资本不足10亿韩元时为1人以上) 1人以上

监事人数 必需(注册资本不足10亿韩元及有非出
资管理人员时不需要) 不需要

能否上市 可以 不可以

01
	被派遣到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法人的韩国分公司的外国人能够获
得的签证种类有哪些？

在依据《外商投资促进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经营、管理或生
产、技术领域工作，从总公司派遣的必需专业人力可取得企业投资
(D-8)签证。此外，在外国公共机构、团体或公司总部、分公司、其他
办事处等工作1年以上者，作为必需人力被派遣到韩国的分公司或办
事处等工作的人员可以取得派驻(D-7)签证。

外部审计对象
① 株式会社
• 股权上市法人(有价证券市场ㆍ科斯达克
市场ㆍKONEX市场)或股权上市预定法人

• 上一年度末资产总额或销售额在500亿韩
元以上

• 以下4个条件中符合2个以上的公司

资产总额 120亿韩元以上
负债总额 70亿韩元以上
销售额 100亿韩元以上

员工人数 100人以上

② 有限公司
• 上一年度末资产总额或销售额在500亿韩
元以上

• 以下5个条件中符合3个以上的公司

资产总额 120亿韩元以上
负债总额 70亿韩元以上
销售额 100亿韩元以上

员工人数 100人以上
员工(出资人)数 50人以上

选择有限公司者相对较多，所以被排除在
审计对象之外的概率高于株式会社

※ �相关规定 :《关于株式会社等外部审计的法律
实施令》第5条第②项(实施 : 2020.10.13)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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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流程包括依据于《外商投资促进法》的外商投资申
报、投资资金汇款、设立法人登记、审批、法人设立申报和企业登记以
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除了外商投资申报、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以外，与
普通韩国法人的设立程序相同。
设立所需时间约为2周，可在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后申请办理滞留签证。

外国投资商准备的部分文件应获得海牙认证，缔结海牙协定的国家  如
下 : 对于未缔结海牙协定的国家，在进行一般公证后，必须经过本国韩
国领事馆的公证。

★ 必要文件 外国投资商
•�国籍证明书(如为个人需准备护照，如为法人需准备营业执照、企业证明书等相关国家

实体证明材料) / 外国法人代表的护照复印件 / 外国法人股东名册(实际所有者确认
书) / 任命代理时 : 2份任命状

* 除了护照以外需要的文件 : 海牙认证或一般公证后领事馆公证

管理人员(外国人)
•就职同意书(海牙认证或一般公证后领事馆公证) / 护照复印件

代表理事(外国人)
• 就职同意书 / 签名公证、地址证明(海牙认证或一般公证后领事馆公证) / 护照复印件

企业设立
流程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 KOTRA，外汇银行 ]

01

需要4-5天

法人设立申报及取得营业执照
[ 税务局 ]

05

需要2-3天

投资资金汇款
[ 外汇银行，携款入关 ]

02

需要2-3天

设立法人登记
[ 法院登记所 ]

03

根据许可不同

取得许可
[ 必要时，相关机构 ]

04

立即

开设法人存折
[ 外汇银行 ]

06

立即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 首次申报机构 ]

07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5条，第21条，同法实施令第6条，第27条，同法实施规则第2条，
第17条

法人设立程序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047

亚洲、
大洋洲

18个国家

新西兰、纽埃、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蒙古、瓦努阿图、文莱、
萨摩亚、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国部分地区**(澳门、香港)、
库克群岛、塔吉克斯坦、汤加、斐济、菲律宾、韩国

欧洲
52个国家

希腊、荷兰、挪威、丹麦、德国、拉脱维亚、俄罗斯、罗马尼亚、
卢森堡、立陶宛、列支敦士登、马其顿、摩纳哥、黑山、摩尔多瓦、
马耳他、比利时、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
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瑞典、瑞士、西班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亚美尼亚、冰岛、爱尔兰、阿塞拜疆、安道尔、阿尔巴尼亚、
爱沙尼亚、英国、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意大利、格鲁
吉亚、捷克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克罗地亚、吉尔吉斯斯
坦、塞浦路斯、土耳其、葡萄牙、波兰、法国、芬兰、匈牙利

北美
1个国家 美国(包括关岛、莫里群岛、塞班岛、波多黎各)

中南美
30个国家

圭亚那、危地马拉、格拉纳达、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
尼加联邦、墨西哥、巴巴多斯、巴哈马、委内瑞拉、伯利兹、玻利
维亚、巴西、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圣基茨和尼维斯、苏里南、阿
根廷、安提瓜和巴布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
马、秘鲁、巴拉圭

非洲
12个国家

纳米比亚、南非、利比里亚、莱索托、马拉维、博茨瓦纳、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塞舌尔、埃斯瓦蒂、佛得角、布隆迪、突尼斯

中东
4个国家 摩洛哥、巴林、阿曼、以色列

共计 117个国家

* 来源 : HCCH(Hague Conference) hcch.net 

海牙协定
(Apostille)
签署国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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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临时账户 如果向银行提交国籍证明文件(外国投资商在相应国家的实体证明书或护照)，就可
以开设临时账户。但是，每个金融机构的要求文件有可能不同。资金必须以外币标
价汇出，汇款目的应写投资。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包括总部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及海
外投资据点贸易馆)或外汇银行申报。

01. 
外商投资申报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申报时
• 申报单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
号格式 :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
商投资申报和许可申请书)

• 外国投资商的国籍证明	
(个人 : 护照，法人 : 营业执照、企业证
明等有关国家实体证明材料)

[非现金出资时]
•			关于出资标的物的证明材料(例 : 工

业产权等估价证明材料)	
(例 : 工业产权等估价证明材料)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 	KOTRA 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 (1600-7119)

02. 
投资资金汇款

外国投资商可以将投资的资金以电汇方式汇入韩国国内外汇银行的临时
账户 ，也可以直接携带外汇入境，如携带入境，必须向海关申报所持
有的外汇，并取得《外汇申报完毕证明》。
对于汇款的投资资金，原则是经过股金缴纳程序后，向法院提交股金缴
纳保管证明书，但如果是未满10亿韩元的公司，则可以在以投资者名义
开设账户后，取得余额证明书，并提交法院。这种情况下，从第二天开
始就可以以业务用途自由提取资金。

技术评估
以技术投资为例，必须提交产业财产权等技术的价格评估证明文件，技术评估机关是韩国产业
技术振兴院、技术保证基金、韩国产业技术评估管理院、韩国环境公团、国家技术标准院、韩
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等。

※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30条第④项，该法施行令第39条第②项和《风险企业培育相关特别措施法施
行令》第4条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https://url.kr/9jYeJT
https://url.kr/Xi9uNK
https://url.kr/VumbDT
https://url.kr/Vumb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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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设立法人登记

设立法人登记的受理机构是法院登记科，处理时间需要2-3天。必要材料
可以在大法院网络登记所的申请书格式及提交材料目录中确认。

设立法人登记时
大法院网络登记所 iros.go.kr  ▶ 资料中心 ▶ 登记申请格式 ▶ 法人登记 ▶ 搜索(设立登记)

※ 咨询处: 大法院登记所法人登记部门(1544-0773→2→3)

★ 必要文件

取得许可项目示例
化妆品制造业、化妆品进口销售业、食品制造业、食品进口销售业、医疗器械销售业、医疗器
械制造业、医疗器械进口销售业、通信销售业(含电子商务)、餐饮业、住宿业、保健食品销售
业、保健食品进口销售业、旅游业、吸引外国患者业、酒类进口业、职业介绍业等

04. 
取得许可

对于要开展的事业，必要时应取得有关部门的取得许可。相关取得许可
办理机构包括区政府、保健所、食品药品安全处等，办理时间根据审批
的种类及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05. 
法人设立申报及
申请营业执照

可以不分管辖地区，在全国所有税务局进行法人设立申报及申请营业执
照，办理时间为3天。

法人设立申报及申请营业执照时 

• 申请书1份(《法人税法实施规则》附录第73号格式 : 法人设立申报和营业执照申请书)
• 章程 / 租赁合同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 股东名册 / 外汇购买证明书 / 

代表人护照 / 外商投资申报单 / 许可证(仅限必要的业务)等
* 代理申请时 :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 咨询处 : 大法院登记所法人登记部门(1544-0773→2→3)

★ 必要文件

Procedure 投资程序

http://www.iros.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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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开设法人存折

在外汇银行开设法人存折。可以立即开户，但一旦开户，则20个工作日
内不能在其他银行开户，因此选择银行时应慎重。

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时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印鉴证明书 / 法人印章 /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总公司股东名册(实际所有者确认书) / 股东名册
* 代理登记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 必要文件

07. 
登记外商投资
企业时

作为外商投资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法人设立  完毕后，必须进行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并向最初申报机构(KOTRA或外汇银行)申请登记。出资标
的物缴纳结束后，必须在60天内完成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

各阶段申请书及申请书格式
各阶段的申请书可从各有关机构的网站上下载。

• 外商投资申报和登记�
Invest Korea www.investkorea.org  ▶ 信息中心 ▶ 资料室 ▶ 资料格式

•  设立法人登记�
大法院互联网登记所 www.iros.go.kr  ▶ 资料中心 ▶ 登记申请样式 ▶ 法人登记 ▶ 搜索(设立登记)

•  法人设立申报及申请营业执照	
法制处 www.moleg.go.kr  ▶ 搜索窗口 ▶ 增值税法施行规则 ▶ 附表、格式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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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设立费用 首都圈等过密抑制区域的公司设立费用示例(以注册资本1亿韩元为准)

首都圈
过密抑制区域

1  首尔特别市
2  ��仁川广域市[江华郡、瓮津郡、西区大谷洞ㆍ不老洞ㆍ麻田洞ㆍ金谷洞ㆍ梧柳洞ㆍ
旺吉洞ㆍ当下洞ㆍ元堂洞、仁川经济自由区(包括在经济自由区中解除的地区)及
南洞国家产业园区除外。]

3  议政府市  4  九里市
5  ��南杨州市[限好坪洞、坪内洞、金谷洞、一牌洞、二牌洞、三牌洞、加云洞、水
石洞、芝锦洞及陶农洞]

6  河南市  7  高阳市  8  水原市  9  城南市  10  安养市
11  富川市  12  光明市  13  果川市  14  义王市  15  军浦市
16  始兴市[半月特殊地区(包括在半月特殊地区解除的地区)除外]
* 来源 : 法制处(www.moleg.go.kr ) → 搜索窗口 →《首都圈整备计划法实施令》→ 附表，格式 → 附表1

项目 金额(韩元) 备注

登记许可税 1,200,000
实缴资本的0.4%
(在过密抑制区域内设立时将征收3倍重税)

地方教育税 240,000 登记许可税的20%

大法院收入印花税 25,000 登记申请手续费

公证费 1,000,000 章程等

合计 2,465,000

* 上表仅包含实际费用，法律手续费除外。

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时
•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表第17号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 外汇购买证明书 / 股东名册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代理登记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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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选址上，必须考虑相关企业的形态和行业。通常情况下，在经营制造业的情况下，可以在易于设立

工厂的产业园区或变更个别选址的用途后设立工厂。

CORPORATE
BUSINESS

Procedure
投资程序

PART

5

选址
� 产业选址的理解
� 外商投资企业重点招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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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选址的特点

经济自由区 外商投资地区 自由贸易区
(9个) 园区型(28个) 个别型(78个) 产业园区7个，港口/机场型6个

•  设立和经营经济自由
区的特别法律

•外商投资促进法
•   设立和经营自由贸易
区的相关法律

依
据

• 市道知事请求 ▶  

委员会审议表决 ▶ 

产业部长官指定
•市道知事请求 ▶ 委员会审议 ▶ 产业部长官指定

• 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市
道知事请求  ▶ 委员会
审议 ▶ 产业部长官指定

程
序

•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团购
• 国有土地 : ~50年 租赁
(地皮价格的1%水平，
减免50%~100%)

• 国家公有土地: 租赁和
减免租赁费
(~50年，50~100%)

•租赁费减免 : (地皮价格的1%，75~100%)选址
支持

•国内
•外商投资企业

•国内
• 外商投资企业
*制造业: 出口额50%↑  

*�批发业: 进出口额50%↑

*物流业，业务支援行业

入
驻
资
格

•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比例30%↑,
1亿韩元↑ 

*��新增长动力产业技
术行业，尖端制造
业，研究开发业，
物流业

• 外商投资企业&不同
行业最少金额投资
(和税收减免条件一致)

•制造业: 3千万美元↑

•物流业: 1千万美元↑

•观光旅游业: 2千万美元↑

• 研究开发: 2百万美元↑ 

&雇佣研究员10人↑

减
免
税
收

•制造业: 3千(1千)万美元↑ 

•物流业: 1千(5百)万美元↑ 

•观光旅游业: 2千(1千)万美元↑ 

• 研究开发: 2百(1百)万美元↑  

&研究员雇佣10人↑  

•医疗机构: 5百万美元↑

•开发商: 3千万美元↑

•制造业: 1千万美元↑ 

•物流业: 5百万美元↑

•制造业: 1千万美元↑

•物流业: 5百万美元↑

•制造业: 3千万美元↑

•物流业: 1千万美元↑

• 观光旅游业: 2千万
美元↑

• 研究开发: 2百万美元↑ 

雇佣研究员10人↑

条
件

•减免行业和金额/减免时间/减免比例以《地方税制特例限制法》为基准
*但根据条例规定，最长可以减免15年(购置综合园区，财产税等)

地
方
税

• 进口资本货物五年间100% 

*�7年型可减免个别消费
税、增值税

•免除
• 进口资本货物五年间100%�
*个别类型: 可减免个别消费税、增值税

关
税

•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对
象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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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选址的
理解

外国投资商可考虑的选址类型

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选址上，必须考虑相关企业的形态和行业。国家产业
园区或一般产业园区是主要需求方和相关设施集成化的规划选址，取得
地皮相对容易，为开展业务创造了最佳环境。
但是，国内还有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建立的入驻地，以外商投资企业为
例，可以优先考虑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建立的外商投资地区、经济自由
区、自由贸易区等选址。此外，根据投资者想要从事的行业特性，可以
考虑对业务有利的，符合各行业特点的其他计划选址或个别选址。

计划选址

产业园区
国家ㆍ一般ㆍ城市尖端产业园区，农工园区，租赁型产业园区

招商引资重点区域
外商投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专用租赁园区)，
经济自由区，自由贸易区

国内外引资重点区域
新万金，企业城市，济州特别自治道

研究开发，技术，各行业集中地区
研究开发特区、国际科学商务带、尖端医疗综合园区、
根基产业特色园区、产业技术园区、环境产业研究园
区、风险投资企业促进地区、新技术创业集成地区、
城市型工人聚集区

管制ㆍ革新地区
管制自由特区，区域特色发展特区

为了国家均衡发展的选址
国家创新融合园区，创新城市，幸福城市

个别选址 符合国土计划法用途地区的工厂建筑
(工厂设立批准，创业计划批准)及运营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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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选址大体上可以分为计划选址和个别选址。以在产业布局上最常见
的制造业为例，为了生产产品需要设立工厂，但是根据选址的不同，工
厂设立程序及许可也不同。在个别选址设立工厂时，审批程序很复杂，
但像产业园区一样，为顺利进行制造业所建设的规划选址，简化审批程
序。如果之前找到了可以经营制造业的地皮，那么应该对相关地皮的土
地使用限制、工厂建筑可行与否、环境相关限制等，进行如下讨论。

* 来源: 韩国产业园区公团官网 : www.kicox.or.kr  (2020 产业选址 要览)

计划选址与个别选址 的工厂设立程序

是否为
个别选址 ？

是否
可成立
依据于

产业集群法
的工厂？

产业园区
入驻合同
(计划选址) 
(批准建厂)

根据《国土
规划法》
是否允许

创立工厂？

是否为
中小企业
创业工厂？

创业事业
规划批准

用途地区
(区域/地区)

可以
变更吗?

厂房建筑
面积在

500m2以上？

工厂注册
申请

不能
设立工厂

工厂新建
许可

(制造设施
许可)

不能
设立工厂

YES

YES

NO

YESNO

NO NO

NO YES

YES

NO

YES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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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计划选址与
个别选址

韩国为了有效地确保产业的生产及活动空间，帮助企业选择优秀的地
址，正在促进产业选址政策。为进行系统和有序的管理，通过政策鼓励
在产业园区  设立工厂。但是，由于项目条件、用地价格等各企业内部
原因，不适合在产业园区建厂的，可以购买个别用地，取得必要的审批
后建立工厂即可。

① 计划选址(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是在为产业设施、劳动者及使用者设置共同服务设施的综合规划下指定
和开发的地区，帮助企业确保工厂用地，通过产业集群确保合作企业及人力，提
供顺畅的原材料、配件供应等便利。最近，产业园区追求建立产学研合作体系以
及将多种服务设施进行联合布局的综合开发。

产业园区根据建设目的的不同，选址类型也多种多样，与建厂相关的行业管理方
式也与个别选址存在差异。首先，即使同样是制造业，根据选址不同，可以入驻
的行业也不同，与此同时，为推进各自园区发展的运营和管理规定也不同。

例如，产业园区、外商投资区(园区型)和国家食品集群按照各园区的“管理基本计
划”运作选址，而经济自由区、新万金地区和研究开发特区等则遵循各种个别法。
对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地区的指定及运营相关法律》中规定了入驻资格。

同样，产业园区不能涵盖所有选址类型，因此，具有特殊目的的地区可以重复
或个别指定产业园区，也可以在特殊目的地区内指定产业园区。其代表性例子
就是，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建立的选址——外商投资地区、经济自由区、自由贸
易区。

限制产业园区的
工厂出售(处置)

产业园区为了引导产业聚集，以低于实际价值的造价水平来计算出售价格。因
此，为了防止入驻企业以低廉的价格买入产业用地，并在入驻后短时间内出售获
取差价，对出售做出了限制规定。
限制出售期限为5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在不满5年的时间里需要出售，可通
过管理机构，通过公开出售、控制买入价格等处置申请制度出售。
→ �在个别选址与工业园区内收购现有工厂地皮的情况非上述规定的适用对象。�

※ 相关规定 :《搞活产业集群及工厂设立相关法律》第39条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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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个别选址
个别选址是指除了有计划地指定、开发的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因此，企业因为
内部原因而购入产业园区以外的土地或城市、居住地区的建筑物或者租赁时，需
要直接取得对变更用途的取得许可后方可设立工厂。
如果为了发展制造业的项目而选择个别选址，可入驻依据于《建筑法实施令》的
建筑种类中的工厂及第二类邻近生活设施(制造企业)。但是，全国的土地根据《国
土规划及利用相关法律》规定了“用途地区”，而且按照用途地区限制了行为，因
此如果计划新建建筑物，应首先确认《国土规划及利用相关法律》及地方自治团
体条例中规定的建筑物的用途和各用途地区的行为限制事项。如果是无法建造工
厂的用途地区，可以通过变更城市 · 郡管理计划将其变更为用途地区，但这需要经
过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审议等。
※ �各用途地区可入驻的行业参照《工厂选址标准公告》或《国土规划及利用相关法律实施令》附表

产业园区 个别选址

产业园区和个别选址的优缺点

•基础设施等SOC条件良好
•建立工厂的审批流程简单
• 企业集成，易于企业间信息和技
术交流

•节省物流成本
•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比个别选址要顺利

•可获得价格低廉的土地
•可以在适合的地方和场所选择选址
• 位置可靠近产品销售市场�
可选择小规模选址

•容易处置工厂用地

优点

• 建立工厂的审批流程简化，但出
售时另有限制

• 建厂相关审批程序复杂
• 与产业园区相比，税收减免、   
金融支持和奖励不足

• 需直接安装基础设施(道路、用水等)
•难以控制工厂周边环境要素

缺点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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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设立工厂

工厂是指为经营制造业的营业场所，是建筑物或工厂车间、制造设施及
其配套设施的总称。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根据统计厅长发布的标准产
业分类的制造业。

工厂的范围
•制造设施(包括物品的加工装配和修理设施)及试生产设施
•为管理及支持制造设施以及为了员工的福利，在工厂用地内设置的配套设施
•根据相关法令义务设置的设施
•设有上述设施的工厂用地

① 在产业园区(计划选址)设立工厂
产业园区与个别选址不同，很多部分都比较完备，需要另行接受审批的事项不
多，行业也受限于各产业园区，所以大大缩短了审核所需的时间。

产业园区向管理机构提交“入驻合同申请”，该申请与个别选址的“工厂设立审批申
请”具有相同的行政效果。一般来说，申请后5日内会批准，或者如果需要相关机
构协商，在10日内批准。

批准入驻后，工厂建设、申报完工、负责公务员现场访问确认及工厂登记等程序
则与个别选址的流程相同。

入驻
申请
(5日)

入驻
审查

(管理期
限,5日)

签订入驻
合同

(管理期限)

签订出售
合同
(项目
实施者)

建设
工厂

登记
(3日)

工厂设立审批流程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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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个别选址设立工厂
ⓐ 根据《搞活产业集群及工厂设立相关法律》在个别选址设立工厂

对于个别选址，由于有关建厂的法令较多，因此对所有法令都要一一探讨，这是非常重
要的。申请时，根据韩国的《工厂设立审批制度》，在20日内进行审核后予以批准。

向管辖设立工厂用地的相关地方自治团体申请设立时，可以在14天内得到批准。
如果适用拟制处理*，可以将批准期限缩短至7天以内。
* �拟制处理 : 根据个别法律，统一处理需要分别执行的取得许可，提高行政业务的效率，改善行政服务
的制度

• 入驻标准确认申请
这是提前确认是否可在相关土地设立工厂的制度，在向地方自治团体提出“选址标
准确认申请”后，10天内就可以收到结果。

•建设工厂                                                                  
取得设立工厂的审批后，实行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安装和建筑等。

•工厂登记
如果在建设及机械、装置安装后两个月内完成工厂设立申报，相关公务员就会访
问工厂，确认工厂是否按照最初申请的条件运转。如果判断没有问题，则自设立
完成申报日起3日内进行工厂登记。

制造厂 对用于制造的建筑面积为500m2以下，且不排放环境污染物质的制造业，可自愿决
定是否登记工厂。然后，在履行营业执照等各行业的行政流程后，就可以经营制
造业。但必要时，可以通过申请登记工厂来完成工厂登记，并同时通过工厂设立
审批，取得取得许可。

小企业 作为小企业建厂的特例，凡制造厂未办理工厂登记的，如需工厂登记证明，可将
营业执照视为工厂登记证明文件。
※ 相关规定 :《中小企业振兴相关法律》第62条的10

选址标准
确认
申请
(10日)

工厂设立
审核
(14日)

建设
工厂

工厂
完工
申报

负责
公务员
访问
确认

工厂
登记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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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个别选址设立工厂

制造业中小企业创业免除企业负担费用内容

承担费用 相关法律 承担费用 相关法律

分摊额 《地方自治法》第138条
废弃物

费
《节约资源和促进回收利用相
关法律》第12条第①项

农地保护费 《农地法》第38条第①项

水费

《汉江水系上水源水质改善及
居民补贴等相关法律》第19条
第①项

替代草地建
造费

《草地法》第23条第⑧项
《锦江水系水管理及居民补贴
等相关法律》第30条第①项

基本企业负
担费用

《大气环境保护法》第35条
第②项第1号

《洛东江水系水管理及居民补
贴等相关法律》第32条第①项

基本排放费
《保护水质及水生态系相关
法律》第41条第①项第1号

《荣山江及蟾津江水管理及居
民补贴等相关法律》第30条第
①项

企业负担
费用

《电气事业法》第51条第①项
替代森林资
源建造费

《山地管理法》第19条第①项

→ �自项目开始之日起3年内免除企业负担费用。但农地保护费和代替草地建造费从项目开始之日起7年
内免除�
※ 相关规定 :《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第39条之3

工厂设立限制及例外      

•在《首都圈整备规划法》规定的遏制过密
区域、发展管理区域及自然保护区域，不得
新建、扩建或转移厂房建筑面积在500m2以
上的工厂(包括知识产业中心)或进行变更行
业种类的行为。
※ ��相关规定 :《搞活产业集群及工厂设立相关法

律》第20条第①项
  但是，入驻外商投资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除
外，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发展管理区域
可新建、扩建或转移厂房建筑面积500m2以
上的工厂(包括知识产业中心)或进行变更行
业种类的行为。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20条第④项
在发展管理地区中，平泽市内可以新设或增
设建筑面积在500m2以上的工厂(包括知识产
业中心)。但是，新建工厂仅限于特定行业。
※ ���相关规定 :《随驻韩美军基地迁移的平泽市等

支援特别法》第25条

设立工厂支持系统
Factory-On(www.factoryon.go.kr ) , 设
立工厂在线支持系统: 韩国产业园区公团运
营设立工厂在线支持系统，提供工厂设立信
息、介绍设立实务、提供工厂设立民政、产
业园区入驻、开具各种证明等一站式行政服
务。

韩国产业园区公团各地区工厂设立服
务中心
全国地区总部及13处分公司运营工厂设立服务
中心(首尔、仁川、京畿、原州、天安、大邱、
龟尾、蔚山、釜山、昌原、光州、群山、光阳)

• 设立工厂在线支持系统�
www.femis.go.kr    

•  韩国产业园区公团工厂选址支援组	
070-8895-7266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https://url.kr/S9VJCd
https://url.kr/S9VJCd
https://url.kr/1xsb5B
https://url.kr/1xsb5B
https://www.factoryon.go.kr/main/main.do
https://www.factoryon.go.kr/main/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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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设立程序法令

法令 内容

《搞活产业集群及工厂设立相关法律》
工厂设立审批流程和用地建造审批、
入驻合同等

《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
中小企业创业者(制造业)经创业项目计
划批准后可建厂(个别选址)

* 来源 : 韩国产业园区公团

土地利用相关法令

法令 内容

《首都圈整备规划法》
分为3个区域(过密抑制区域、发展管理
区域、自然保护区域)，首都圈内限制工
厂入驻

《国土规划及利用相关法律》
规定用途地区、用途区域等可设立的建
筑物用途

《产业选址及开发相关法律》
按类型指定和建造产业园区(国家产业
园区、一般产业园区、城市尖端产业园
区、农工园区)

《建筑法》
建筑物的用途划分为29个
(规定建筑、用途变更程序)

《私道法》 开设私道许可程序

《回收开发利益相关法律》
回收土地上发生的开发利益(征收企业负
担费用对象及标准等)

工厂设立相关特例及支援法律

法令 内容

《风险投资企业培育相关特别措施法》
对实验室工厂的特例，对入驻创业保育
中心的风险企业及创业者的特例

《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 关于在产业技术园区内设立工厂的特例

《中小企业基本法》 中小企业经营者范围

《中小企业振兴相关法律》 设立小企业工厂的特例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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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关法律

法令 内容

《大气环境保护法》 《大气环境保护法》等规定申报ㆍ许可
对象排放设施的种类，规定依据污染物
排放量的企业“种类”

《保护水质及水生态系相关法律》

《噪音ㆍ振动管理法》

《废弃物管理法》 按不同地区，在开发一定规模的土地时，
需评估选址妥当性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估法》

《化学物质管理法》
化学物质操作现场的安全管理、有害化
学物质预防管理、化学事故应对等3个
领域的方针事项

《化学物质登记和评估等相关法律》

对化学物质的登记、含有化学物质和有
害化学物质产品的有害性ㆍ危害性进行
审查和评估，规定有关指定有害化学物
质的事项

税收支援

法令 内容

《税收特例限制法》

•�对国税(所得税、法人税)的税收优惠措施�
- 产业园区内入驻企业、创业企业、地方迁入企业等
•�对地方税(购置税、财产税)的税收优惠措施�
- 外商投资企业

《地方税特例限制法》

•�对取得房地产等地方税(购置税、财产税)的税收优惠
措施�
- ��产业园区内入驻企业、创业企业、知识产业中心入
驻企业、地方迁入企业等

设立工厂时取得环境许可及
运营工厂时遵守事项等参考
资料

外商投资企业环境政策2020 (KOTRA)
Download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https://url.kr/xPnUjo
https://url.kr/iBD7EH
https://url.kr/iBD7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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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选址是为了支持经济自由区、外商投资地区及自由贸易区等的外国
投资商而规划的地区，选址以租赁或出售两种形态提供。这类地区在企
业满足一定条件时，不仅提供选址支持，而且还适用税收减免政策，偶
尔会不适用于其他法令所限制的事项。

外商
投资企业
重点招商地区

01. 
外商投资地区

外商投资地区有园区型、个别型和服务型三种形态。园区型和个别型外
商投资地区租金低廉，在企业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追加减免租金并减免
税收。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虽然没有减免税收的支援，但提供租金补助
等优惠。

外商投资地区指定现状 截至2020年12月底

园区型 个别型 服务型

指定现况(处) 28 78* 3

* 官方统计于2021年3月以后公布

按地区分类的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现状 截至2020年12月底

※ ��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现状�
参照韩国产业园区管理署网站 (www.kicox.or.kr ) 内主要事业 ▶ 外商投资地区运营网页

忠清北道
梧仓、镇川山水、忠州

京畿道
长安1、长安2、堂洞、梧城

忠清南道
天安、仁州、天安5、
松山2、松山2-1、松山2-2

光州广域市
月田

全罗南道
大佛、光阳世丰

江原道
文幕

庆尚北道
龟尾、龟尾配件、
浦项配件

大田广域市
大田

大邱广域市
达城

釜山广域市
智士、美音配件

庆尚南道
泗川、昌原配件

全罗北道
益山配件、国家食品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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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经济自由区

经济自由区是为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改善经营环境和职工条件而划定的
区域，放宽各项规定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经济活动自主性。
此外，作为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的特别经济区，还提供各种招商引资
政策。
新万金(2018.4. 解除经济自由区的指定)是通过《新万金特别法》规定的
政府直接开发并支援的国策事业，为了支持投资者的创意性开发，提供
低廉的用地并提供土地利用计划的灵活性。

各地区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租金水平 截至2020年12月底

园区名
租金

(韩元/㎡-月)
园区名

租金
(韩元/㎡-月)

园区名
租金

(韩元/㎡-月)

天安(忠南) 320 达城(大邱) 241 文幕(江原) 249

大佛(全南) 74
龟尾配件

(庆北)
155

镇川山水
(忠北

144

泗川(庆南) 234 梧城(京畿) 323 松山2(忠南) 290

龟尾(庆北) 171 浦项(配件) 127
国家食品

(全北)
122

梧仓(忠北) 227 益山(配件) 103 忠州(忠北) 160

长安1(京畿) 262
昌原南门

(配件)
451

松山2-1
(忠南)

290

仁州(忠南) 165 美音(配件) 470
光阳世丰

(全南)
248

堂洞(京畿) 383 天安5(忠南) 207 松山2-2 290

智士(釜山) 446
月田(光州)

(第1次)214 
/(第2次)250

大田 374 
长安2(京畿) 303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065

经济自由区及新万金现状 以2020年12月为基准

* 光州、蔚山经济自由区成立20年，预计第21年将成立经济自由区厅

新万金
拥有群山产业园区等丰富的产业
基础，欲打造具备发达的经济、
产业、旅游业的全球自由贸易
中心。

京畿经济自由区
京畿/平泽港
位于环黄海圈中央，是国际合作的
据点，以平泽港为关口，是对开发
成对华进出口前沿基地及知识创造
型经济特区。力争成为具有全球大
企业的尖端集群。

光阳湾圈/丽水机场、光阳港
地处太平洋基干航道中心，地理位
置优越，拥有秀丽的自然环境、便
利快捷的生产及物流基础设施。追
求《新产业和文化观光相结合的国
际贸易城市》蓝图。

仁川/仁川机场、仁川港
以国际水平的仁川国际机场和港口
基础设施、国际业务园区为中心，
具备高效的商务环境，物流、
医疗、教育、尖端产业等发达。

忠清北道/清州机场
地处中部内陆区域，确保到全国各
地最短的交通距离。是构建新一代
战略产业太阳能、半导体、生物集
群的IT、BT复合产业中枢，追求成
为东北亚航空整备产业的枢纽。

东海岸圈/襄阳机场、东海港
这里是有色金属矿物资源的宝
库，也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举
办地。拥有韩国最大的有色金
属集群、绿色材料产业、国际
物流 · 商务园区，是一年四季游
人不断的著名海洋旅游中心。

大邱庆北/大邱机场
这里是韩国最大的汽车配件、
IT/SW产业及医疗、钢铁产业
等国内主力产业集群的中心，
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釜山、镇海/金海机场、釜山新港
釜山港吞吐量居世界第六位，是
连接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主要
集装箱供应港的韩国最大的物流
枢纽，是造船、汽车等产业集群
及休养休闲的中心地。

蔚山港/蔚山机场
作为东北亚新兴中心，韩国计
划引进氢气产业(氢燃料车、燃
料电池、零部件制造、研究开
发、氢气城市)。

光州机场/木浦港
作为与人工智能相融合的新业务中
心，计划引进未来型汽车、智能能
源、生物医疗行业。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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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保障自由制造、物流、流通及贸易活动等的特别地区，根
据有关法令，对外商投资给予减免税收及租金、提供服务设施等各种优
惠。特别是作为关税保留地区，比任何地区都有利于进出口活动。

入驻资格为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为主要目的经营制造业、知识产业、国内回归企业、进出口
批发企业等，此前3年销售额中出口额在50%以上的期间为连续1年以上。还包括其他装卸运输
等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机构等。

※ 相关规定 :《指定和运营自由贸易区相关法律》第10条

生产及物流功能
(制造业、物流业)

(生产、装卸、运输、
保管、展示、贸易)

海外 自由贸易区(非关税区) 韩国

货物运进国内地区
视为进口(进口通关)

国内货物运进
视为出口(退税)

免征运进关税

(再)出口转运

* 来源 : 产业研究院《吸引外商投资经济特区的实质性方案研究》，2013

自由贸易区指定现状 2019年12月底 (单位 : 千km2)

自由贸易区概念图

 机场型    港口型    产业园区型

仁川国际机场
(3,050)

仁川港
(1,837)

平泽 · 唐津港
(1,429)

群山
(1,256)

金堤
(991)

大佛
(1,157)

栗村
(344)

光阳港
(8,880)

马山
(957)

东海
(248)

浦项港
(925)

蔚山
(819)

釜山港
(9,364)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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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其他位置

① 招商引资重点地区
除外商投资地区外，新万金、企业城市、济州特别自治道为吸引包括
外国投资商在内的国内外投资者，分别被写入个别法律，并提供各种
奖励。

② 研究开发，技术，各行业聚集地区
按照研究开发、技术、行业类别，产业园区和重复或个别指定的地区，
根据各自法律进行运营，对特定对象行业提供奖励。另外，在特区内有
产业用地时，制造业、特色产业和相关产业也可以同时进驻。园区的运
营及管理是根据各个产业园区管理基本计划进行的，因此，如果有希望
入住的园区，应事先查看相关管理计划，确认是否可以入住

区分 特定区域 相关法令

尖端医疗综合园区
大邱新西革新城市

忠北五松生命科学基地
设立和申请尖端医疗综合
园区相关的特别法律

研究开发特区
大田、光州、大邱、

釜山、全北
培育研究开发特区相关的

特别法律

国际科学商务带/商务区
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内新
洞、屯谷、道龙地区

构建、支援国际科学商务
带相关的特别法律

根基产业特色园区
安山镀金合作化园区等33

个地区
根基产业振兴和尖端化相

关的特别法律

物流园区
江陵等23个物流园区运  

营中
物流设施的开发和运营相

关的法律

※ 只列举了为培育特别产业所指定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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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签证
� 入境
� 签发企业投资签证及居留程序
� 设立外国投资商居留许可专用窗口
� 外国人居留业务访问预约制
� 按居留资格申请签证
� 出入境优惠制度
� 对高额投资商、投资企业高管赋予居住和永住权
� 公益事业投资移民
� 房地产投资移民制

入境到韩国的外国人原则上要事先取得签证。即使外国人持签证入境或免签证国家的国民入境，也不允许擅自出入

境。在上述情况下，必须在国境或机场、港口等处经过出入境申报程序，如果不符合入境条件，将不允许入境。此

外，要在韩国居留超过90天的外国人，须在管辖居留地的出入境、外事机构进行外国人登记。

CORPORATE
BUSINESS

Procedure
投资程序

PA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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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入境到韩国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 

< 3 >
免签证入境，在出入境机场进行入境审查时，

获得居留资格及期限后入境的方法

机场入境审查
(赋予居留者资格)

在国内停留无签证入境

< 1 >
驻外使领馆签发签证入境的方法

机场入境审查
(确认)

在国内停留
驻外使领馆
签发签证

< 2 >
签发签证前认为特别必要之时

申请人所在居住地的地方出入境管理局·外国机关签证发放认定书(或者认定编
号)，向驻外机构出示后，取得签证的方法

出入境 · 外国机
关发放签证发放
认定书或者认定

编号

驻外使领馆
签发签证

机场
入境审查

在国内停留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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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企业投资(D-8)签证及居留程序

申请出具
签证签发
认定书

所在居住地的地方出入
境管理局 · 外国机关

驻外使领馆

滞留地的地方出入境管
理局 · 外国机关

KOTRA外商投
资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

交付给外国人

申请签发签证

居留资格以外的活动许可

居留地管辖
出入境管理

事务所及市、郡、区、
邑、面、洞的长官

入境

外国人登记

变更居留资格

延长居留时间

赋予居留资格

再入境许可

变更 · 追加工作地点

外商登记事项
变更申报，
在同一系列内
变更 · 追加
工作地点

90日以内

签发外国人登记证

15日内申报

15日内申报

子女出生申报(90日以内)

15日内迁入申报

返还外国人登记证

变更居留地

出境出境审查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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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签发签证

① 程序
签发签证的权限归属法务部长官，但可以依据总统令规定范围，将该权
限委任给驻外使领馆长。外国人入境有三种方式 : 包括向驻外使领馆长
申请并领取签证的方式、拥有短期访问签证或免签证国家的外国人在
入境后，通过出入境审查获得居留资格和居留期限的方式、以及从管辖
邀请者地址的地方出入境及外事机构领取签证签发认定书(或认定编号)
后，向驻外使领馆提交并领取签证的方式。

② 签发签证的方式
•  向驻外使领馆长申请并领取签证。

驻外使领馆长签发签证的范围 : 在规定范围内签发由法务部长委任的
签证。

•  希望入境的外国人直接申请签发，或者由韩国邀请者向其本人住所地
管辖的出入境 · 外事机构申请，领取认证书或签发编号。对于后者，
希望入境的外国人在签证签发申请书上填写签证签发认定编号，然后
向驻外使领馆馆长提交，并领取签证。

•  持短期访问签证或无签证入境后，需在出入境 · 外事机构变更居留资
格(D-8等)。

→ 签证签发认定申请书的认定有效期 : 3个月

02. 
外国人登记

持91天以上长期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应自入境之日起90日内到其居留地
所在地方出入境 · 外事机构申请进行外国人登记。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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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变更居留资格

如果外国人要进行不符合已获准的居留资格的其他活动，必须事先取得
变更居留资格的许可。如在未取得变更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不符合居留资
格的活动被揭发，将被处以2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或被强制驱逐出境。

① 延长居留期限 如果要在韩国停留获准的居留期限以上时间，必须在居留期限结束之前获取延长居
留期限的许可。居留期限延长申请原则上应在居留期限到期前4个月提出。

②� ��出生于韩国的外国人 在韩国出生，无法取得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必须从出生之日起90天内申请居留资格。

③ ��与居留相关的外国
人本人申请义务

延长滞留期限等各种滞留许可申请原则上应由本人进行，但是，外国人未满17周岁
或因疾病、家事、工作原因本人无法到场的，可由法定代理人或者本人委托的代理
人代理申请。代理人申请时，外国人本人必须居留在韩国。不允许外国人居留在海
外，而采用邮寄护照的方式通过韩国代理人申请各种居留许可等。

④ ��代理人申请限制及
取消许可等

地方出入境 · 外事机构的长官为了审查各种居留许可等申请事由、申请人的居留情
况等，需要本人出席时，可以限制代理申请，代理人以虚假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
各种居留许可等的事实被揭发时，可取消或变更许可。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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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变更时申报事项

① 工作单位变更
外国人如果要在居留资格范围内变更或追加工作单位，必须事先得到工
作单位变更及追加许可。但具有专业知识 · 技术或技能者(E-1~E-7签证持
有者)只要自变更或追加其他工作单位之日起15天内申报即可。雇佣或为
未得到工作单位变更及追加许可的外国人介绍工作如被揭发，将有可能
被处以1千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或被强制驱逐出境。

② 居留资格以外的活动
如果想与符合居留资格的活动并行，进行属于其他居留资格的活动，必
须事先取得进行居留资格以外的活动许可。违反居留资格以外的活动许
可规定时，可处以2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或被强制驱逐出境。

③ 居留地变更
登记的外国人变更居留地时，应当自迁入之日起14日内向新的居留地的
市、郡、区的长官或邑、面、洞的长官或管辖该居留地的地方出入境·外事
机构长官进行居留地变更申报。未申报时处以1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④ 雇佣外国人的企业主的申报义务
雇佣被赋予就业活动资格的外国人者，在解雇外国人或外国人离职、死
亡时、无法知道外国人的下落时、变更雇佣合同的重要内容时，须自知
道该事实之日起15日内向地方出入境 · 外事机构的长官申报。未申报时
处以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 来源 :《通俗易懂的外国人雇佣和签证实务指南》(Park Gilnam · Jung Bongsu，江南劳务法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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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
居留业务
访问预约制

为了方便居留外国人办理民政业务，首尔、水原、仁川等首都圈6个地方
的出入境ㆍ外事机构正在实施外国人居留民政访问预约制。
登录HI-KOREA网站，输入预约日期和时间后，持预约受理证访问地方出
入境ㆍ外事机构，无需长时间等待即可办理民政业务。

设立外国投
资商居留许
可专用窗口

为向外国投资商提供办理签证及居留手续相关的便利，KOTRA运营外商
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由法务部派驻入境管理公务员，不受居留地管
辖区域限制，为具备企业投资(D-8)资格的外国人及其家属办理居留资格
变更许可、居留期限延长许可、再入境许可、为其在韩国出生的子女赋
予居留资格及进行外国人登记、外国人登记事项变更申报业务、居留地
变更申报及企业投资(D-8)居留资格者的工作单位变更ㆍ追加等业务。

首尔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投资服务中心(包括南部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也设
置了外国投资商专用窗口，负责为企业投资(D-8)资格持有者办理延长居
留期限等有关居留许可的业务。

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 无需区号1345
•关于签证和各种居留许可的内容介绍

HI-KOREA : hikorea.go.kr 

•提供各签证和居留资格的指南，居留民政访问预约等服务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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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居留资格申请签证

01. 
企业投资(D-8)
签证

① 签发对象
从事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的必需专业人才，或
以拥有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力设立风险企业的人，向取得风
险企业确认的人签发。
• 被派遣到韩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母公司的必需专业人员，可申请“企业
投资签证”。不仅是总公司，子公司职员也可被派遣，这种情况下需提交与子公
司关系的证明文件，而且要在派遣命令书中标明派遣期限。

•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从国外引进1亿韩元以上的投资资金设立和经营法人
时，可以申请企业投资签证。

• 必需专业人员包括从事经营ㆍ管理、生产技术领域的高级管理人员、资深管理人
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国内通常可取代的工作时除外。

�•�申请机构 : 申请人居住地或外商投资企业所在地管辖的出入境ㆍ外事机构

② 在韩国无法变更时
以团体旅游或纯粹旅游为目的的入境者；持短期访问(C-3)签证入境的一
部分国家的国民中，作为团体游客的一员或以纯粹旅游为目的的个别入
境者；以技术研修(D-3)、非专业就业(E-9)、船员就业(E-10)、访问就业
(H-2)、其他(G-1),旅游就业(H-1)资格入境的一部分国家的国民，不能在
韩国将居留资格变更为D-8资格。

必需专业人才范围
•管理人员 
在组织内部，总指挥组织的管理，对决策行
使广泛权力，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人员，只
接受董事会、股东的一般性指挥/监督者(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直接从事与服务实际供应或组
织服务有关的工作。)

•资深管理者
负责企业或部门单位组织的目标和政策的制
定及实施，具备计划/指挥/监督方面的权限
和对职员的雇佣、解雇权或与此相关的推荐

权，决定/监督/和管理其他监督职位/专业职
位/管理职位从事者的业务或者在日常业务中
行使裁量权的人(被监督者不包括非专业服务
供应商的一线监督者，也不包括直接从事服
务供应行为者。) 

•专家
具有相关企业服务的研究/设计/技术/管理等
所必需的高级专门和独家经验与知识者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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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变更居留资格和外国人登记
适用于从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的必需专业人才。

④ 延长居留期限
延长居留期限时，提交的材料与变更居留期限类似，可根据业绩增减。

02. 
特定活动(E-7)
签证

为加强国家竞争力，有必要引进具有专门知识、技术或技能的外国人才
时，向在另行指定的领域(85个职业)工作的人签发的签证。
外国劳动者与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韩国企业签订雇佣合同后工作的形
态，原则上根据签证认定签发申请取得签证，但对于尖端技术专门技术
人员等情况，允许变更居留资格。

★ 必要文件

变更居留资格及进行外国人登记时�
[法人的设立者为外国公司]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 综
合申请书) / 护照、护照用照片1张
•�结核病高危国家的国民需提交结核病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义务检查结核病对象国(35个)

尼泊尔、东帝汶、俄罗斯、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孟加拉国、
越南、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柬
埔寨、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老挝、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共
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
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明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3个月内法人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如开展派驻活动，提交派遣命令书(由总公
司或海外当地法人(之前的工作地点)发放，明确派遣期限)及在职
证明(由总公司或海外当地法人(之前的工作地点)发放)
•��必需专业人才证明材料 : 资格证(技术人员)、经历证明书、组织

图、学位证中择1
•��营业业绩(进出口业绩等)证明书中 - 纳税事实证明(包括法人税、
劳动所得税、增值税等)
•�居留地证明材料(房地产租赁合同等) / 股东变动情况明细书原件
•�投资资金引进证明材料_相应国家海关或本国银行(金融机构)的
外汇出口许可(申报)书(相关人员) 投资资金引进明细书 (汇款确认
证、购汇证明书、海关申报单) / 办公室租赁合同
•�外国人职业及年收入申报表

※ 所有材料可根据行业和投资金额增减。

�
[法人的设立者为外国人时]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 综
合申请书) / 护照、护照用照片1张
•�结核病高危国家的国民需提交结核病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义务检查结核病对象国(35个)

尼泊尔、东帝汶、俄罗斯、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孟加拉国、
越南、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柬
埔寨、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老挝、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共
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
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明书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3个月内法
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 股东变动情况明细书原件 / 居留地证明
材料(房地产租赁合同等) / 办公室租赁合同复印件 / 法人存折及
法人存折交易明细复印件 / 营业场所照片(营业场所全景、办公
空间、招牌照片等资料) /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业务经验相关国籍
国家的材料(必要时要求提供) / 投资资金引进证明材料_相应国家
海关或相关银行的外汇出口许可(申报)书 / 外汇外运汇款交易明
细单(汇款时)或海关申报单(携款入关时) / 购汇证明书
•�营业业绩(进出口业绩等)证明材料(已有业绩的情况)_出口申报完
毕证明(进出口许可证), 增值税征税标准证明投资资金使用明细
及证明材料_物品购买收据、办公室装修费用等、韩国银行账户
存取款明细书等
•�外国人职业及年收入申报表

※ 所有材料可根据行业和投资金额增减。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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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随行(F-3)
签证

D-8或E-7型滞留资格者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随行家属将被赋予直到D-8
或E-7型滞留资格者的滞留期限最后一天的滞留期限。

变更居留资格及外国人登记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 综合申请书) / 护照 / �

护照用照片1张/结核病高危国家国民需提交结核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 D-8-1持有
者的外国人身份证复印件 / 结婚证明书(家庭关系证明书) / 居住地证明材料(房地产租赁合
同等) / 中小学在校与否申报表(6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 / 在校证明

•�手续费(资格变更应缴纳10万韩元的印花税(行政手续费)、外国人登记证签发手续费为3万韩元(现金))
※ 所有材料均可增减部分材料，以审查确认申请人的资格等。

延长居留期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 护照 / 护照用照片1张 /	

外国人登记证 / 结核高危国家国民需提交结核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 
D-8-1持有者的外国人身份证复印件 / 居留地证明材料(房地产租赁合同等) /	
中小学在校与否申报表(6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 / 在校证明
•�手续费(延长手续费6万韩元)

※ 所有材料均可增减部分材料，以审查确认申请人的资格等。

★ 必要文件

申请签证时的注意事项
提交资料时，如国内签发材料有效期未另行设定，视为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地方出入境ㆍ
外事机构长官为了进行签证和居留审查而特别需要时，可以要求增减材料，敬请注意。

居留资格的种类
(区分为36种居留
资格)

区分 各居留资格的对象
外交公务(A) 外交(A-1)、公务(A-2)和协定(A-3)
免签证(B) 免签证(B-1)、旅游过境(B-2)

非盈利短期(C) 临时采访(C-1)、短期访问(C-3)、短期就业(C-4)
长期居留(D) 文化艺术(D-1)、留学(D-2)、技术研修(D-3)、一般研修(D-4)、采访(D-5)、

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资(D-8)、贸易经营(D-9)、求职(D-10)
就业(E、H) 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业职业(E-5)、

艺术(E-6)、特定活动(E-7)、非专业就业(E-9)、船员就业(E-10)、旅游就业
(H-1)、H-2(访问就业)

陪同居住(F) 访问同居(F-1)、居住(F-2)、陪同(F-3)、永住(F-5) : 朝鲜族、难民除外、
结婚移民(F-6)

其他(G) 其他(G-1)

→ 外国国籍同胞居留资格 : C-3(短期访问)、F-1(访问同居)、H-2(访问就业)、F-4(海外同胞)、F-5(永住)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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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优惠
制度

韩国政府向外国投资商提供出入境和居留的各种优惠。对外国投资商提
供出入境优惠服务，或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给予永久居住权，并允许外
国投资商雇佣家政助理。此外，为了方便起见，当天可办理变更居留资
格、外国人登记及延长居留期限等业务。

01. 
对D-8签证持有者
实行出入境优惠

持有投资签证(D-8)者可以使用快速通关(Fast track)服务，在申请居留许
可时，可以免除各种手续费。
•�免除手续费项目 : 签发外国人登记证(3万韩元)、居留期限延长许可(6
万韩元)、居留资格变更许可(10万韩元)、再入境许可(3-5万韩元)

→ 不免除居留资格以外的活动许可手续费(12万韩元)、外国人登记事实证明书签发手续费(2千韩元)。

02. 
出入境优惠卡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海外总部或亚洲地区总部的管理层，签
发可使用出入境快速通关服务(Fast track)、安检专用窗口等的出入境优
惠卡(Immigration Priority Card)。

出入境优惠卡签发条件

区分 外国人投资金额(以申报为准)

制造业 1500万美元以上

金融、保险 5000万美元以上

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业 500万美元以上

其他 1000万美元以上

研究开发
200万美元以上

伴随新增长动力产业技术的产业

→ ��更新出入境优惠卡有效期时，外国人投资金额应达到当初申报金额的50%以上。
申请及咨询处 : KOTRA外商投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02-3497-1971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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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额投资商、投资企业高管
赋予居住和永住权

01. 
居住(F-2)
签证

向投资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人，以企业投资(D-8)居留资格连续居留3年
以上者，及投资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法人派遣到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员且
连续居留3年以上者，通过审查后赋予居住资格(F-2)。
→ 对投资30万美元以上并雇佣2名以上韩国人者，可授予F-2资格。

02. 
永住(F-5)
签证

对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商，且雇佣5名以上韩国人者，赋予永住资
格(F-5-5)。
除了高额外国投资商以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可以申请永住资格。
对于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派遣的管理人员(仅限监事或
董事)，且居留韩国3年以上者，经法务部长官审查后，可赋予其特别功
劳者永住资格(F-5-12)。
→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雇佣的每10名韩国人正式员工，向1名管理人员赋予永住资格，但每一个法人企

业，最多只能向10位管理人员赋予永久居住资格。

Procedure 投资程序



080

公益事业
投资移民

这是向高额投资者有条件地赋予永久居住权的制度，向对韩国投资5亿韩
元以上的外国人赋予可自由进行经济活动的居住资格(F-2)后，如保持投
资5年期间，则可变更为永久居住资格(F-5)。不仅向投资者本人，还向
其配偶、未婚子女赋予同一资格。
此外，如投资15亿韩元以上，并承诺维持5年投资状态时，也可向投资
者本人、其配偶、未婚子女赋予永久居住资格(F-5)。

事前
审查

开户及
汇款
(友利
银行)

外国人
本人入境

确认汇款
和更改

居住资格 
(F-2)

维持投资5
年后，赋予
永住资格

(F-5)

高额投资有条件赋予永住资格的程序

公益事业投资移民
• 向法务部长官指定的保障本金无利息基金投资5年以上时 
法务部和韩国产业银行将利用投资移民基金筹备智能工厂优惠金融贷款商品，为建立中小企
业智能工厂做出贡献。

• 本金得到保障，随时可以收回投资，但在收回部分或全部投资时，将丧失现有赋予的居住资格。
※ 咨询处: 法务部全球人才签证中心 032-740-7788, 7600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不同投资类型的程序步骤 法人设立 选址 签证



081

房地产
投资移民制

法务部长官向在指定ㆍ告示的地区投资休养设施5亿韩元以上的外国人赋
予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居住资格(F-2)后，在维持5年投资时，赋予永久
居住资格(F-5)的制度。

关于房地产投资移民的指南/来源 : www.visa.go.kr 

1. ���保持投资状态 将投资设施出租给他人、设定担保或被扣押、买卖时，将丧失投资条件。

丧失投资条件时，将注销外国人登记，不得以投资签证继续居留。

2. 		就业或经济活动 持有房地产投资移民(F-5)签证时，可自由进行一般的就业、经济活动和学
业等，但禁止从事赌博行为及败坏风俗的营业或就业。

3. ���再入境许可期间 进行外国人登记时，自出境之日起一年内必须至少入境1次以上，否则外国
人登记将被注销。

4. ���居留期限延长 必须在被赋予的居留期限到期日前入境，并取得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的延长居
留期限许可。否则，外国人登记将被注销。

5. 咨询处 : 法务部投资移民中心(032-740-7888) 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1345)

01

 签证和居留资格的差异?

居留资格是外国人在韩国居留并从事一定活动的法律地位，根据《出
入境管理法》对居留资格赋予一定的权利，共分为36种居留资格进行
管理。因此，签证与居留资格实际上是相同的。

关于签证及定居条
件的参考资料

韩国生活指南2020 (KOTRA)
Download

Procedure 投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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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BUSINESS

Incentive
奖励

� 减免税收
� 外商投资地区
� 现金补贴
�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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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招商引资，通过转移尖端技术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针对外商投资减免购置税、财产税、关税、增值税等，减

免外籍技术人员所得税，并对外籍劳工适用所得税税收特例等优惠。

CORPORATE
BUSINESS

Incentive
奖励

PART

1

减免税收
� 对象及程序
� 减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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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特例限制法》上对外商投资的税收减免

对象及程序

外商投资企业减免税收项目的范围在《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
同法实施令第116条之2中规定。

01. 
对象

区分(相关规定)
投资条件等

适用项目 投资金额

各新增长动力 · 源泉技术领域适用技术、
与新增长技术直接相关的材料工程技术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附表7、同法实施规则附表14

为经营相关项目，
安装并运营工厂设施

200万美元以上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18条第①项第2号规定的外商投资地
区(个别型)入驻企业及经济自由区、济州尖端科学技术园
区、济州投资振兴地区等入驻企业中，通过各委员会审议的
企业
※ ��以前出口自由区的入驻企业也作为外商投资地区(个别型)入驻企业予

以减免

制造业等 3千万美元以上

旅游业

2千万美元以上
休养业

国际会议设施

青少年修炼设施

物流业
1千万美元以上

SOC

R&D 200万美元以上

共同项目 3千万美元以上

适用对象 减免税收内容 相关规定

外商
投资企业

对取得和拥有的财产减免购置税和财产税 《地方税特例限制法》第78条的3

资本货物进口免征关税、个别消费税和增值税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的3第①，②项

外籍
技术人员

劳动所得税减免50%(5年内)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8条

外籍劳工 可适用19%单一税率(5年)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8条的2

Incentive 奖励

https://url.kr/LRmD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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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相关规定)
投资条件等

适用项目 投资金额

经济自由区入驻企业
※ 《经济自由区的指定和运营相关特别法》第2条之1

制造业

1千万美元以上

旅游业

休养业

国际会议设施

青少年修炼设施

物流业
500万美元以上

医疗机构

R&D 100万美元以上

经济自由区开发项目实施者
※ 《经济自由区的指定和运营相关特别法》第8条之3

投资金额达3千万美元以上或者外商投资比率在50%以上，
其总开发项目经费为5亿美元以上

济州投资振兴地区开发项目实施者
※ 《为设置济州特别自治道及建立国际自由城市的特别法》第162条

投资金额达1千万美元以上或者外商投资比率在50%以上，
其总开发项目经费为1亿美元以上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18条第①项第1号规定的外商投资地区
(园区型)入驻企业

制造业 1千万美元以上

物流业 500万美元以上

企业城市开发区域的入驻企业
※ 《企业城市开发特别法》第2条第2号

制造业等 1千万美元以上

物流业 500万美元以上

R&D 200万美元以上

企业城市开发项目实施者
※ 《企业城市开发特别法》第10条第①项

投资金额达3千万美元以上或者外商投资比率在50%以上，
其总开发项目经费为5亿美元以上

新万金事业地区入驻项目或《新万金支援特别法》规定的项
目实施者
※ 《促进和支持新万金事业相关法律》第2条、第8条

制造业
1千万美元以上

旅游业

物流业 500万美元以上

R&D 100万美元以上以上

其他不可避免的免税项目
※ 《自由贸易区的指定和运营相关法律》第10条第①项第2、5号

制造业 1千万美元以上

物流业 500万美元以上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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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领域40个细分领域，共173项技术

区分 领域
未来型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电动车

智能信息
人工智能、物联网(IoT)、云计算、大数据、
穿戴式智能机器、IT融合、区块链、量子计算机

新一代SW及安全 基础软件(SW)、融合保安
内容 真实性内容、文化内容

新一代电子信息
设备

智能半导体ㆍ传感器、半导体等材料、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等高
性能显示器、3D打印、AR设备

新一代广播通信 5G移动通信、UHD

生物ㆍ健康
生物·化合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护理、生物农水产·食品、生物化妆
品材料

能源新产业ㆍ环境
能源储存系统(ESS)、新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及
碳资源化、原子能

融复合材料 高功能纤维、超轻金属、超塑性、钛
机器人 尖端制造及产业机器人、安全机器人、医疗及生活机器人、机器人共同

航空ㆍ宇宙 无人系统、宇宙
尖端材料ㆍ零部件ㆍ装备 尖端材料、尖端零部件、尖端装备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附表7(修订2019.2.12.)

各新增长动力 · 
源泉技术领域的适
用技术

材料技术11项、工程技术5项，共16项技术

类型分类 适用技术

材料技术

高密度半导体材料技术
柔性导电材料技术
Micro LED材料技术
电动汽车用电池材料
智能型‧功能性传感器材料
碳复合体新材料技术
3D打印机用复合材料技术(环保、医疗用、审美用)
高功能性化学品新材料技术
基因检测用微型生物半导体材料
有机-无机纳米杂化材料(Organic-Inorganic Hybrid Nano-Materials)技术
超级工程塑料(SEP， Super Engineering Plastics) 材料技术

工程技术

智能型电力半导体模块技术
大屏幕柔性OLED制造技术
难加工金属材料及工程技术
功能性(耐热、微型)透镜树脂和制造工程技术
OLED材料图案精密化提升技术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表14 (新设2017.3.17.)

新增长技术直接
关联材料工程技术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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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若要享受税收减免或变更内容，必须向企划财政部长官(自
由贸易区则为自由贸易管理权者)申请减免税收。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第⑥项

申请书向企划财政部对外经济总管科(044-215-7625)提交，如果外国投资商
要在进行外商投资申报的同时申请税收减免，则应向外汇银行(委托银行)和
KOTRA提交外商投资申报书的同时，提交税收减免申请书。
※ ���相关规定 :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第15条之3及企划财政部告示第2017-10号，2017.4.4. 《对

外商投资的税收减免规定》第5条第②项

申请期限为，新投资时为项目开始的所属纳税年度结束时为止。变更已
得到税收减免决定的项目内容时，自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至满两年之日
为止，应进行变更申请。

02. 
程序

适用税收减免项目事先确认申请(选择事项)

取得股票等的外商投资申报

减免税收申请

决定是否减免税收

通报是否减免税收

减免税收申请程序

企划财政部

委托机构
(外汇银行及KOTRA)

企划财政部、相关部
门、地方自治团体

企划财政部

企划财政部

申请减免税收或变更内容时
•	申报书(《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号格式 :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

商投资申报书和许可申请书)

• 申请书(《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录第80号格式 : 税收减免申请书或税收减免内容
变更申请书) 

• 具体证明或说明申请减免税收的事由及申请减免税收内容变更事由的材料	
→  根据《外商投资税收减免规定》附表2的提交材料

•营业执照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明书

* 各制作3份提交。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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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税收减免适用项目的事先确认
外国投资商可以在外商投资申报之前，事先申请确认是否为税收减免对象，以作
为投资参考。事先确认的效力仅限于确认是否为税收减免适用技术，因此在投资
申报后，要另行申请税收减免。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第⑦项

② 税收减免的决定和通报
对于减免税收或变更减免税收内容的申请是否符合减免税收标准，企划财政部长
官与主务部长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协商，在20天内决定是否减免税收或变更减
免内容，并将此通知申请人、国税厅长、关税厅长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但是，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在20天的范围内延长办理时间。

③ 非减免项目决定预告通知
企划财政部长官在接到税收减免申请后，在将相应项目决定为非减免对象项目
时，自申请日起20天内发出决定预告通知。申请人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20日内，
可附上说明材料，书面申请对通知内容是否适当进行审查。企划财政部长官应从
接到请求之日起20日内，决定减免与否及是否变更减免内容，并通知结果。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第⑧项，同法实施令第116条之3第①-⑥项

事先确认税收减免适用项目时
• 申请书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录第81号格式 : 是否属于税收减免对象事先确认申请书)

• 具体证明或说明申请减免税收的事由及申请减免税收内容变更事由的材料	
→  根据《外商投资税收减免规定》附表2的提交材料 

* 各制作3份提交。

★ 必要文件

证明税收减免(事先确认是否属于变更税收减免内容、税收减免对象)申请理由的材料 : 

※ 相关规定 : 企划财政部公告第2017-10号，2017.4.4.《外商投资税收减免规定》附表2

Incentive 奖励

https://url.kr/ONnX7E


090

新增长动力产业减免税收申请对照表

检查项目 YES NO

1. 		申请技术是否在《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附表7或同法实施规则
附表14的列表中列明(在税收减免申请书的税收减免申请内容中准
确填写)

ex) 属于《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附表7(各新增长动力‧源泉技术领域适用
技术)的2)智能信息 A. 人工智能领域中的3)的视觉理解技术

2. 		提交可证明是随着韩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增强，属于重
要的新增长动力产业的项目所伴随的技术的材料。�
� ��专利权、认证机构的认证书、测试合格书、评价书及可证明技术性等的资料

3. 		提交申请技术说明

① ��提交概述技术关键部分的摘要(1-2p)

② 提交技术特性和具体说明资料

③ 记载要通过技术经营的项目范围

4. 		提交为了经营伴随申请技术的项目，将设立或运营工厂设施(营业
场所)的资料

① ��提交生产方式和工序表(仅限制造业)等说明资料

② ��提交证明要运用申请技术直接生产产品的工厂位置等的资料

5. 		是否有与新增长动力产业直接相关的项目(以下简称“减免相关项目”)�
�   提交减免适用项目和减免相关项目的生产方式及工序表等资料

6. 提交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书

7. 用英语等外语制作的主要证明材料要同时提交韩文译本

* 来源 : 企划财政部

Check List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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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优惠

对于为经营外商投资企业申报的减免项目而购置、拥有的财产，减免购
置税及财产税

01. 
减免购置税及财
产税

减免内容 : 自项目开始日之后购置 · 拥有的财产

区分 项目 期间及减免比率

购置税及
财产税

(对土地的
财产税)

对新增长动力产业企业或个别型
外商投资地区入驻企业等，各委
员会进行审议并决议的项目

从项目开始之日起，5年间减
免对象税额(抵扣对象金额)的

100%，之后2年间减免50%税额
(从税收标准中抵扣)

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经济自
由区、济州投资振兴地区、企
业城市开发地区、新万金事业
地区、自由贸易区等入驻企业

及经营者等

从项目开始之日起，3年间减免
税额的100%，之后2年间减免

50%税额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第④项

例外 : 在项目开始日之前购置ㆍ拥有的财产
即使是在项目开始日之前，对于在得到减免税收决定后购置的财产，也减免相应的购置税全
额。对于财产税，将减免期的起算日定为“取得财产之日”，而不是“项目开始之日”。因此，将
相对于上述期间及比率得到相应减免。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78条之3第②项

根据条例扩大减免地方税
地方自治团体根据《地方税特例限制法》第4条的条例规定，如将减免
期限或抵扣期限延长至15年，或在延长的期间范围内，提高减免比率或
抵扣比率时，可忽略《税收特例限制法》第78条之3的上述减免内容规
定，依据于地方自治团体规定的期间及比率。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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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减免项目所需的以下资本货物中，对于依据取得新发行股票等的
外商投资申报引进的资本货物，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免除关税、
个别消费税及增值税。
 •�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国投资商出资的对外支付手段或本国支付手段引进的资本货物
 •外国投资商作为出资标的物引进的资本货物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3

① 申请
收到减免税收决定的企业，如希望免除引进资本货物的关税、个别消费税及增值
税时，应附上下列材料，提交海关关长。

② 期限
对资本货物的税收减免自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的申报投资之日起5年内，必须
完成关税法规定的进口申报。但是，因工厂设立许可的延迟等其他不得已原因，
在上述期限内无法完成进口申报时，可在期限结束前向企划财政部长申请延长，
此时可获延长一年的批准(共6年)。

③ 除外
对于取得韩国国民或法人经营的企业已发行股票或股份后投资的情况，不予免除。

02. 
减免资本货物的
关税 · 个别消费税 
· 增值税 

减免资本货物的关税ㆍ个别消费税ㆍ增值税时
• 申请书1份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录第83号格式 : 免除关税 · 个别消费税 · 增值税申请书(外
商投资) 

• 证明相关项目是减免对象的材料复印件(税收减免决定)1份 
• 证明属于对外支付手段等或作为出资标的物引进的资本货物的材料复印件1份
• 资本货物进口物品明细确认书复印件1份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第51条之5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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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减免关税及地方税的各追缴事由追缴范围

追缴事由 适用税收 追缴范围

注销登记或停业时
关税、个别消费税、
增值税、购置税、

财产税

追溯自注销日 · 停业日起5年(关税
为3年)内减免的税额

将持有股份转让给韩国国民或
法人时

关税、个别消费税、
增值税

在追溯至3年内的减免税额中，
转让后超过外国投资商剩余出资额

范围的资本货物的减免税额

购置税、财产税
自转让之日起追溯，为5年内减免

的税额x股票等的转让比率

外商投资申报后5年(雇佣相关
税收减免为3年)内出资标的物
的缴纳、借款引进或雇佣人员

未达到标准条件时

关税、个别消费税、
增值税、购置税、

财产税

自外商投资申报后经过5年(雇佣相
关税收减免为3年)之日起追溯，
为5年(雇佣相关税收减免标准为3

年)以内减免的税额

出资标的物用于申报目的以外
或出售时

关税、个别消费税、
增值税

自受理进口申报之日起追溯，
对5年(关税为3年)以内用于申报目的
以外或出售的资本货物减免的税额

外国投资商持有股票的比率未
达到减免当时的比率时

购置税、财产税
追缴税额=持有股票等比率未达到
日期前5年内减免的税额x股票等未

达到比率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5，同法实施令第116条之8、9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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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减免税额的追缴和例外
减免企业如符合《税收特例限制法》规定的事项，将追缴海关长(税务局
局长)及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减免的关税及地方税。但是，如因外商投资企
业的合并导致发生解散等一定事由时，不追缴减免税额。

不追缴减免税额事由如下 : 
 • 因外商投资企业合并而解散，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时
 • 免除关税等后引进的资本货物，因天灾地变或其他不可抗力的理由或折旧、技
术进步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动等，导致无法用于其原本目的，经企划财政部
长官批准，用于本目的以外的目的或出售时

 • 根据《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业相关法律》，为公开相关外商投资企业而将股票
等转让给韩国国民或韩国法人时

 •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在市ㆍ道知事延长的履行期限内，缴纳出资标的物，
满足相关税收减免标准时

 • 此外，被认定达到税收减免目的而另行规定的情况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5第⑤项，同法实施令第116条之10第②项

外籍技术人员适用对象
1. 工程技术引进合同规定的技术提供者
2. 			在外商投资企业研究开发设施工作的研究员	

研究专责人员5人以上，拥有独立的研究设施、研究设施投资1亿韩元以上，外商投资股份
占30%以上�
适用期限 : 仅适用于2021年12月31日之前在韩国首次提供劳动时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8条，第9条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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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减免外籍技术人员的所得税
作为外籍技术人员在韩国提供劳动并得到支付的劳动收入，自该技术人员在韩国首次
提供劳动之日起到满5年所属月份发生的劳动收入，减免所得税的50%。但是，对于
外籍技术人员中，根据总统令规定的材料、配件、装备相关的外籍技术人员，从首次
提供劳动之日起到满3年之日所属月份发生的劳动收入，减免所得税的70%，之后2年
内减免所得税的50%。

② 外籍劳工税收特例
对于外籍劳工(指外籍高管或雇员，不包括日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收入，自从在
韩国首次提供劳动之日起(限2021.12.31.以前在韩国最早开始工作时的日落条款)
到5年以内结束的纳税期间为止，对期间领取的劳动收入的所得税不适用综合所得
税税率，而是将该劳动收入乘以19%的金额作为税额。

③ 地区总部劳工
对于外籍劳工在《外商投资促进法》中认定的在地区总部工作而获得的劳动收
入，不限劳动期限，自从在韩国首次提供劳动之日起到5年以内结束的纳税期间为
止，对期间领取的劳动收入的所得税为将该劳动收入乘以19%的金额。
→  2021.12.31. 以后，首次提供劳动时也适用特例。�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8条之2

④ 税收特例适用法
在进行劳动所得税额的年末结算或综合所得税税收标准确定申报时，应在劳动收
入者的收入ㆍ税额抵扣申报书上附加企划财政部令规定的《外籍劳工单一税率适
用申请书》(《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录第8号格式)，提交给扣缴义务人ㆍ
纳税组合或纳税地管辖税务局局长。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第16条之2

03. 
对外国优秀人才
的税制优惠

政府虽然于2018年年末废除了一直以来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法人税 · 所得税减免
制度，但地方税(购置税、财产税)、关税、个别消费税、增值税的减免在2019年以
后也保障所决定的减免期限。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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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实现新增长技术商业化的设备投资的税额抵扣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投资于《税收特例限制法》中另行规定的新增长
技术商业化设施的企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从法人税中抵扣。

抵扣条件 抵扣率

属于将新增长动力 · 源泉技术领域适用技术商业化的设施 
(《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规则》附表8之8)，且研究开发额在
上年度销售额中所占的比率为2%以上，与上一年相比，固

定员工数未减少时

中小企业10%
中坚企业7%
大企业5%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25条之5，同法实施令第22条之9

① 对特定设施投资的税额抵扣
以对符合抵扣条件的设施等的投资费用为基准计算一定比率的金额，从
法人税额中抵扣。

支援区分 法人税抵扣率

研究试验用设施和职业培训用设施
中小企业7%、中坚企业3%、大企业1%

节能设施

生产率提高设施 中小企业10%、中坚企业5%、大企业2%

环境保护设施
中小企业10%、中坚企业5%、大企业3%

劳动福利增进设施

安全设施 中小企业7%、中坚企业5%、大企业1%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25条第①项

04. 
韩国人与外国人
适用相同的税额
抵扣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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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企业城市，研究开发特区等地区特区进驻减免税额�

支援区分 减免条件 相关规定 法人税减免

研究开发特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条的2

前3年按照外商
投资比例的10
0%减免、后2
年按照外商投
资比例的50%

减免

企业城市, 研究开发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17

济州岛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8，9

丽水海洋博览会特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17

亚洲文化中心城市
投资振兴地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20

金融中心地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21

尖端医疗综合园区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的22

③ 综合投资税额抵扣 (预计2021年实行)
法人投资于事业用有形资产(土地、建筑物、车辆等除外)的金额乘以以
下抵扣率的税额从法人税中扣除

区分
一般投资 新增长技术事业化设施投资

中小企业 中坚企业 一般企业 中小企业 中坚企业 一般企业

基本抵扣率 10% 3% 1% 12% 5% 3%

追加抵扣率
[当年度投资额 - 之前3年平均投资额] x 追加扣除率(所有企业3%)

*追加抵扣额度 : 基本抵扣额的200%

※ ��综合投资税额抵扣是将现有的投资税额抵扣项目进行整合。纳税人在2021年可
以从现有的投资税额抵扣*和综合投资税额抵扣中选择一个，从2022年开始只
能适用综合投资税额抵扣。

* ��① 对特定设施投资的税额抵扣�
② 对实现新增长技术商业化的设备投资的税额抵扣等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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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雇佣或产业危机地区内创业企业的税额减免
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在危机地区以另行规定的行业* 创业或新设营业场所(不包
括转移现有营业场所的企业)的企业，根据规定减免法人税或所得税。从发生收入
的纳税年度起5年内减免100%法人税和所得税。(根据企业规模适用减免限额等级)
→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6条第③项规定的创业中小企业31个行业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99条之9

⑦ 中小企业税额减免与抵扣
区分 减免条件 减免法人税

创业
中小
企业

制造业、建筑业、餐饮店
业、通信、销售业等《税收
特例限制法》中规定的18个
行业的创业中小企业

青年创业中小企业
•首都圈过密抑制圈 : 5年内减免50%
•  首都圈过密抑制圈外 : 5年内减免100%
创业中小企业 : 5年减免50%
* ��根据相较于上一年的雇佣增加结果，可100%减免

一般
中小中坚

企业

制造业、矿业、建筑业等
《税收特例限制法》中规定
的46个行业的中小企业

特别税额减免(法人税减免5%-30%)

首都圈过密抑制区域以外的
中小·中坚企业，投资机器装
置等《税收特例限制法》规
定的项目资产 �
* 中坚企业在职工数量减少时不适用

投资税额抵扣
• 从法人税额中抵扣相应投资额的3%  
(中坚企业为1%-2%，按不同地区差别
适用)�
* 企业在危机地区内投资时，提高抵扣率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5条-第7条

⑤ 对增加雇佣企业的税额抵扣

雇佣增加的税额优惠(雇佣增加的人均抵扣金额) (单位 : 万韩元)

中小企业 中坚企业 其他企业

首都圈 地方

青年正式职工和残疾人职工 1,100 1,200 800 400

其他固定员工 700 770 450

→ 抵扣期限 : 中小、中坚企业3年，其他企业2年/适用时间 : 2021.12.31
※ 相关规定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29条之7，同法实施令第26条之7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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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定义 中小企业必须同时满足规模标准和独立性标准，才属于中小企业。

1. 行业标准
应把中小企业的相关项目作为主要项目经营。

2. 规模标准
各行业规模标准和上限标准均应满足。

•行业规模标准 : 满足主要行业的3年平均销售额标准
•上限标准 : 不分行业，资产总额低于5千亿韩元
※ 参考《中小企业基本法实施令》[附表1]主要各行业平均销售额等中小企业规模标准

3. 独立性标准
不符合以下三点中的任何一点
•属于互相出资限制企业集团的公司
•  资产总额达5000亿韩元以上的法人(包括外国法人，非盈利法人等除外)直接或间
接持有股票等的30%以上，是出资最多的企业。

•  对属于关联企业的情况，合算相当于出资比率的平均销售额，不满足各行业规
模标准的企业

* 宽限期 : ��中小企业因其规模扩大或超过标准等原因不再属于中小企业时，限最初1次到特定期间为止

将其视为中小企业的期间

4. 中小企业相关民政业务

① 呼叫中心 1357 (FAX) 042-472-6083

② 		电子民政 中小风险企业部  www.mss.go.kr  	
参与民政 ▶ 电子民政

③ 			书面民政 (邮)35208 大田广域市西区厅舍路189号1栋�
政府大田办公厅中小风险企业部客户信息化负责官室

④ 		访问民政 到政府大田办公厅，联系中小风险企业部客户信息化负责官室民政负
责人(042-481-8933)

⑤ 	企业广场  www.bizinfo.go.kr 	
实时提供政府部门、地方自治团体等450多家机构正在实施的中小企业服务事
业信息。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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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促进法》中规定了为搞活外商投资的区位支持条款，包括外商投资地区的指定、开发、公告、管理和解除

等，外商投资地区的种类包括园区型、个别型和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由广域地方自治团体长经过外商投资委员会的

审议指定(公告)。
※ �相关规定 :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18条-第20条，同法实施令第25条，同法实施规则第16条，《外商投资地区运营指南》

(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告第2020-541号)

对于满足入驻外商投资地区的企业入驻条件，其外商投资金额只认可通过购买新股的外商投资和通过5年以上长期贷款

的外商投资，对于取得现有股或迂回投资而持有比率的金额，不计入外商投资金额之中。

外商投资地区
� 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
� 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
� 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

CORPORATE
BUSINESS

Incentive
奖励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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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型外商
投资地区

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是专为向外商投资企业租赁或转让而指定的地区。
租赁期限共50年，每10年都要重新签订更新合同。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
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用地，根据投资内容给予租金及税收减免优惠等。

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准入行业为以下行业，各地区准入行业在管理基本
计划中规定。
•伴随新增长动力产业技术的项目《税收特例限制法》
•适用尖端技术或制造尖端产品的行业《产业发展法》
•企业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开发业《为加强国家科学技术竞争力的理工科支援特别法》
• 复合物流码头项目《物流设施的开发与运营相关法律》或共同集配送中心运营
项目《流通产业发展法》

•其他管理机构考虑到相应地区的产业特点而规定的行业

01. 
入驻对象行业

在入驻资格方面，仅限外商投资比率在30%(但大佛外商投资地区标准型
工厂为10%，综合物流码头项目、共同集配送中心运营项目为50%)以
上，且到入驻时间为止登记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此外，如新建工厂
设施(营业场所)或在现有建筑物内新安装机械或设备，则仅限于同一法
人与现有工厂设施区分开来，安装会计上可以独立计入的工厂设施或机
器、设施、装置的情况。同时，现有的外商投资工厂设施不得搬迁。但
是，在外商投资地区之间搬迁或增加30%以上的外商投资时，在得到相
应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管理权者的许可后才能进行搬迁。

02. 
入驻资格

工厂建筑面积按制造业类别，适用标准厂房面积率(至少12%以上)，各
企业租赁面积的限额应为工厂占地面积价格的1倍以上。即，入驻限额
是指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希望入驻的面积大小，应进行投资的外商投资
金额。

03. 
入驻限额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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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租金应达到该投资地区购置价额(个别公示价高于购置额时为公示价)的
1%以上。但是，在确定入驻限额时适用的“未达到外商投资金额及工厂建筑
面积的入驻企业”、“未达到入驻资格的入驻企业”、“符合入驻合同解除事由
的入驻企业”等企业的租金应为购置价额的5%以上，并由产业通商资源部长
官将与企划财政部部长及市、道知事协商后决定。租赁保证金以现金缴纳
购置价格的5%以上，入驻企业可以要求以保证保险证券或银行支付保证书
代替。

04. 
租金及租赁保
证金

外商投资地区的入驻企业为了缩短工期、减少成本等，邀请没有外商投
资股份的合作企业使用相应入驻企业工厂的一部分时，经过评价委员会
的评估后，可以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的同意下允许入驻。在入驻的外
商投资企业的剩余租赁期内，可以签订入驻合同，并应每5年更新一次
合同。合作企业的入驻许可面积不得超过该入驻企业的工厂建筑面积的
30%。

06. 
合作企业
入驻制度

减免率按外国投资商已缴清的投资金额比例适用，固定员工数的计算时
间为租金缴款告知前1个月。国有及公有财产的租金为购置价值的5%以
上，但入驻外商投资地区时，租赁价格为购置价值的1%以上。

05. 
减免租金

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的租金减免

减免率 项目
条件

备注
投资额 固定员工数

0% 入驻企业 正常租金(购置价格的1%) - -

75% 制造业
500万美元以上 - -
250万美元以上 不足70-150人 -

90% 制造业 250万美元以上 不足150-200人 -

100%

制造业 500万美元 -
材料配件园
区入驻企业

制造业 250万美元以上 200人以上 -
新增长动力
产业技术

100万美元以上 - -

* 减免率是指在正常租金中减免的比率，现实租金是购置价格的5%(国有及公有财产租赁)�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19条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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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型外商
投资地区

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是根据外国投资商的意愿指定的地区，主要提供旨
在大规模招商引资的区位支持。

对于新建工厂设施(营业场所)，或在现有建筑物内新安装机械或设备，
且同一法人可与现有工厂设施区分开来，安装会计上可以独立计入的
工厂设施或机器、设施、装置的情况，以及收购未完成建筑工程的建筑
物，取得建筑物的使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可予以指定。

01. 
指定标准

满足各行业一定金额以上的投资，同时新设立工厂设施(营业场所)时予
以指定。

金额标准 行业标准

3千万美元
以上

制造业、新增长动力产业技术项目、计算机编程、
系统集成及管理业、信息服务业中的资料处理、托管及相关服务业

2千万美元
以上

度假公寓业、旅游业(旅游酒店业、水上旅游酒店业、
韩国传统酒店业)、专业度假业、综合度假业、综合游乐设施业、
国际会议设施、产业支援服务业、青少年修炼设施

1千万美元
以上

复合物流码头项目、共同集配送中心运营项目、港湾设施运营项目、
在港湾覆盖园区内经营的物流产业、运营机场设施的项目及机场区域
内经营的物流产业、通过执行民间投资项目构筑社会基础设施的项目

200万美元
以上

拥有为执行《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规定的项目的研究开发设施，
及与项目相关领域的硕士以上学位者，且拥有3年以上研究经验的研
究专员的固定员工数为10人以上时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5条

02. 
指定条件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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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ㆍ道知事为指定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应制定包含以下内容的指定计
划，并提交给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03. 
指定申请

对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的租金，如外商投资委员会考虑到对国民经济的
影响而决定时，可以100%减免。入驻面积限度是相当于入驻企业投资的
外商投资金额的50%价格的面积以下范围。

04. 
租金及入驻限额

被指定为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后，如果投资计划及指定告示等内容变
更，应经过外商投资委员会的审议，变更指定告示。但如果是另行规
定的轻微变更，可以事先与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进行协商后，进行变
更公告。
※ �指定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现状 : �

参考韩国产业园区管理署网站 (www.kicox.or.kr  ) 内主要事业 ▶ 外商投资地区运营网页

05. 
指定变更

审核是否满足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指定条件时，外商投资金额中在指定
前已完成缴纳的金额除外。但是，如果确定已缴纳的外商投资金额用于
旨在被指定为外商投资地区的目的，如购买希望被指定为个别投资地区
的房地产等时，则认定为外商投资金额。如果2人以上的外国投资商要申
请被指定为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则该外国投资商之间必须签订有关投
资计划实行和履行义务的合同。

对于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指定计划(案)
•   要入驻外商投资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明细、雇佣规模及项目内容 
•   《外商投资地区运营指南》附录第2号格式
招商对象外商投资可行性/财源筹措计划/对外商投资地区的主要设施支援计划管理机构/
开发项目的实施者/土地利用规划和主要基础设施规划要征用ㆍ使用的土地、建筑物、如
有其他物品或权利，包括其明细其他外商投资委员会规定的事项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5条第⑥项第2号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http://www.kicox.or.kr
https://url.kr/6AvpmY
https://url.kr/z3KLtg


105

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审核市 · 道知事的指定计划是否符合指定条件等，
并提交给外商投资实务委员会。市 · 道知事提交在地区内新指定或扩建
指定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的计划时，应附加综合考虑招商引资对象的外
商投资执行可行性、地区开发效果、雇佣增加等国民经济效果、财政资
金支援效果等的可行性报告。

01. 
指定程序

新指定及追加指定地区(用地)或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申报中明确提出入
驻需求的建筑，必须能立即入驻。但对国家ㆍ公有财产(含建筑物)预留一
定空间的，投资申报金额应为相当于指定面积30%以上的面积的金额。

02. 
指定条件

研究开发业(自然科学及工程研究开发业)、金融及保险业、知识服务产
业(《产业发展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旅游事业
(《旅游振兴法》，博彩事业除外)

03. 
入驻对象行业

服务型外商
投资地区

是指为向经营服务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租赁或转让而指定的地区。与需要
大规模用地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不同，服务型外商
投资地区属于研究设施等服务行业，是支持对地区及建筑物的入驻需求
的制度。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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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用地可在共10年的范围内签订入驻合同(研究开发业为50年)，租赁
建筑可在共5年的范围内签订入驻合同。但仅限1次，在同一期间内可以
更新入驻合同。

05. 
租赁

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可补助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的建筑物租金。在这种
情况下，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可以补助相当于标准租金50%以内的金
额。但标准租金不包括租赁保证金。

06. 
建筑租金补助

入驻资格仅限于外商投资持股率30%以上，在签订入驻合同时间为止已
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

04. 
入驻条件

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各产业最低雇佣人员

区分 雇佣标准 外商投资金额标准

研究开发业
研究专业人
力5人以上

相当于租赁面积的用地或建筑物价额的
100%以上的投资

金融及保险业

15人以上知识服务产业

文化产业

•  雇佣人员以固定员工数为准计算，指每月按《所得税法》缴纳劳动所得的职工
人数

•  旅游业应满足《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5条第①项规定的个别型外商投资
地区的外商投资金额标准以上的投资条件。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地区运营指南》附表3，附表4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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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通过外商投资合作入驻外商投资地区的企业，在没有外国投资商
投资的情况下，为扩大事业而增资。此时，如外商投资持股率达
不到30%，是否应支付因未遵守入驻资格而产生的现实租金?

入驻企业履行项目计划后，在没有减少外商投资金额的情况下，为设
置工厂设施或机械、设备、装置，只对国内资本增资，导致未能保持
入驻资格时，可继续适用减免率。但在这种情况下，外商投资持股率
应持续维持在10%以上。

02
外商投资地区入驻企业的投资履行期限是多长时间？
  

入驻企业的投资履行期限为自签订入驻合同之日起5年，是否履行根
据5年后外商投资剩余金额及建筑面积判断。

03
		通过引进长期贷款，满足外商投资入驻限额的外商投资地区入驻
企业，在借款到期时是否可以继续入驻? 能否减免租金?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可到期偿还长期贷款，但偿还长期贷款后未
达到入驻限额时，将适用解除入驻合同事由，并收取现实租金，即，
相当于购置价格的5%的租金。
※ 园区型外商地区指定现状 : 参照各选址特征(p.053) 

04
入驻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后，入驻企业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履行项
目计划书上的投资?

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的入驻企业履行项目计划(外商投资金额、建筑
物建筑面积、最少雇佣人员)的期限为自签订入驻合同之日起3年。此
外，园区型及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的项目计划履行期限为5年。

05
		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入驻企业也能享受减免税收优惠吗?

服务型外商投资地区入驻企业不享受《税收特例限制法》规定的减免
税收优惠。

Incentive 奖励



108

现金补贴是指，为了促进对国家经济将作出巨大贡献的外商投资，如经营伴随新增长动力技术的企业、尖端技术及尖

端产品事业或材料配件产业的企业、创造大规模雇佣的企业、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或地区总部的企业等，向满足一定条

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审查后，以现金方式补贴项目经费的制度。

现金补贴
� 补贴对象
� 补贴项目
� 申请现金补贴程序

CORPORATE
BUSINESS

Incentive
奖励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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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现金补贴时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1号之3格式)

•投资计划书及摘要书
•申请人的财务报表�(如增额投资，应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报表)

•投资资金的各来源明细及确认书 / 外商投资申报书复印件1份(如已申报)

•如收到PM有关外商投资的意见时，提交该意见书
※ 相关规定 : 现金补贴制度经营要领 第6条

★ 必要文件

通过KOTRA投资据点贸易馆、Invest KOREA或地方自治团体的支援，向
产业通商资源部(吸引投资科)提交申请书等。Invest KOREA的外投现金
服务中心和PM就是否满足条件、申请及审查程序等提供咨询和服务。

� 申请
现金补贴
程序

主体

[申请] 投资商(企业)
[受理] 产业通商资源部

[协助] KOTRA

预先评估委员会
(限未分配利润再投资)

及评估委员会

外商投资委员会

产业通商资源部
- 地方自治团体

- 投资商

产业通商资源部、
地方自治团体、 KOTRA

产业通商资源部
- 地方自治团体
- 企划财政部

限额计算委员会

具体内容

现金补贴评估委员会
指定协商负责人
指定PM及申请

现金补贴预先评估委员会、
评估委员会构成与评估

决定是否提供现金补贴

签署合同后，支付现金补贴
 (可一次性ㆍ分期支付)

检查投资履行及执行情况，
审核现金补贴履行明细

拟订建议书(协商案)后
提交外商投资委员会

限额计算委员会的构成
及评估

拟订建议书(协商案)

04

程序

申请现金补贴
01

审查
02

审议ㆍ决议
05

签订合同
06

后期管理
07

限额计算
03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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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象 仅限于通过取得新股方式(未分配利润使用方式中的外国人投资也包括在
内)进行的外商投资，且外商投资比率在30%以上。通过长期贷款的投资
不包括在补贴对象中。

各新增长动力ㆍ源泉技术领域适用技术、与新增长技术直接相关的材料
工程技术
※ ��相关规定 :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1条之2第①项第1号规定的产业，《税收特例限制法实施令》

附表7，同法实施规则附表14

01. 
新增长动力

新设及增设开展尖端技术或尖端产品项目的工厂
※ �相关规定 :《产业发展法》第5条，产业通商资源部告示第2020-40号，《尖端技术和产品的范围》

附表1

02. 
尖端技术

纤维、纸浆、化学、医药、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物、初级金属、金属
加工、电子配件、电脑、影像ㆍ音响ㆍ通信设备、医疗ㆍ精密ㆍ光学仪
器、电气设备、机械ㆍ设备、汽车、拖车、其他运输设备、家具等
※ 相关规定 :《为强化原材料·零件·装备产业竞争力特别处置法施行令》第2条和附表1，施行规则附表1

03. 
材料 · 配件

制造ㆍ建设ㆍ运输ㆍ信息服务业等雇佣300人以上，批发零售ㆍ住宿ㆍ金
融保险ㆍ专业科学技术ㆍ休闲服务业等雇佣200人以上，教育服务业、其
他个人服务业等雇佣100人以上，房地产业及租赁业雇佣50人以上等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0条的2 第4项 附表2

04. 
创造雇佣

新增长动力技术业务、尖端技术和尖端产品、原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相
关领域，常年雇佣专门从事研究的5名人员(相关领域硕士以上或学士学
位持有者中具有3年以上研究经历者)，研究设施新设或增设时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第14条之2第①项第4号

05. 
研究开发中心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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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设立支持和调整2个以上海外法人的生产、销售、物流、人事等
核心功能的据点时(海外母公司销售额3万亿韩元以上，外商投资持股率
50%以上，各核心功能固定员工为10名以上等)，经过外商投资委员会的
审议，由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指定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第9条之3

06. 
地区总部

属于创造地区工作岗位、加强地区产业竞争力等所需的地区特色产业及
广域合作圈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到认可时
※ 相关规定 :《国家均衡发展法》第2条第4号及第5号

07. 
其他

补贴项目 •设置工厂设施或研究设施的土地、建筑物购置费及租金
•工厂设施或研究设施的建筑费
• 工厂设施或研究设施中，用于项目或研究的资本货物及研究器材的购
买费用

•新建工厂设施或研究设施所必要的电气及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安装费
•雇佣补贴及教育培训补贴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0条之2

国家ㆍ地方自治团体之间财政资金分摊比率

项目
首都圈

(国家:地方自治团体)
非首都圈

(国家:地方自治团体)

土地购置费和租赁费 40:60 60:40

雇佣补贴及教育培训补贴 50:50

※ 尖端产业和研究开发领域，国家分担比例有可能上调10%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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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现金补贴的外国投资商向产业通商资源部提交现金补贴申请书
和投资计划书等附加材料，以及PM的现金补贴相关意见书。

01. 
申请材料

为评估是否提供现金补贴，组成由协商关系人，即产业通商资源部、地
方自治团体、Invest KOREA的PM和各领域专家等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对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准、技术转移效果(技术性)、与国内投资是否重
复(产业性)、投资的生存可能性(财务性)进行评估。

02. 
审查补贴与否

举行由协商负责人及2人以上民间专家组成的限额计算委员会，考虑在韩
国以外的投资可能性、创造工作岗位效果及雇佣质量、选址适当性、对
地区及国家经济产生的效果，计算出限额，并将结果报告提交给产业通
商资源部。在该委员会决定的限额内，协商负责人将与外国投资商进行
协商。

03. 
评估补贴限额

★ 必要文件 申请现金补贴时
�  投资计划书中应包含的事项
① ��申请人的主要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包括

母公司及海外子公司现状，另提交项目
报告等可利用的相关资料)

② 总投资金额及外商投资金额
③ �选址计划(包括区域、规模、购置方式、

费用等)
④ ��今后5年各年度的投资和执行计划(按土

地、建筑物、设备等固定资产项目分类)
⑤ ��今后5年各年度的投资资金及周转资金筹

措计划(分为内部筹措、外部筹措、现金
补贴等)

⑥ ��具体项目计划(包括项目内容、产品、
技术内容及水平、生产工艺、前后方产
业、与母公司及海外子公司的具体项目
关系等)

⑦ ��国内外市场供求现状及未来前景(包括国
内外预期竞争企业现状及前景)

⑧ ��今后5年各年度的新雇佣计划及总括表
(按理工科的学历区分人员、区分正式员
工/非正式员工及韩国人/外国人)

⑨ ��未来五年推定财务报表(另提交构成销售
成本的各成本要素和销售额的具体推定
内容和依据资料)

⑩ ��有研究开发计划的企业今后5年的研究开
发计划(包括教育培训费、是否设立附属
研究所、按学历分类的研究开发人力规
模、研究开发投资规模、与国内企业和
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等)

⑪ ���将韩国选为投资对象国的原因(包括将韩
国和替代投资国进行比较时的优ㆍ缺点)

⑫ ��今后5年对地区及国民经济的贡献效果
(包括生产、出口及内需销售、直ㆍ间接
雇佣规模、税金缴纳、原辅材料调配线
及产品销售线的前后方关联效果、是否
履行亚洲地区总部功能等)

⑬ 其他必要事项

→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将作为营业性秘密加
以保护，除用于现金资源的审查需要外，
未经申请人同意不予公开。

※ ���管理规定 : 施行规则附件第11号的3格式现
金支援申请书附件，现金补贴制度经营要领 
第6条第③项, 附件第1号格式

申请现金补贴程序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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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补贴将在产业通商资源部与企划财政部部长及相关地方自治团体协
商后，经外商投资委员会审议和决议后决定，并在签订现金补贴合同后
支付。但是，除区位补贴外，现金补贴额不足10亿韩元时，可以通过外
商投资实务委员会的审议和决议决定。

04. 
协商及补贴的
决定

现金补贴可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一次性支付，或者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5年内，分10次以内分期支付。申请人对已领取的现金补贴，应设置
单独账户，并明确区分收入及支出进行会计处理。
如分期支付补贴，在申请人提交记载该年度现金补贴的规模、目的和内
容等的申请书后，在评估投资支出计划的履行情况或现金补贴的执行情
况等后将予以支付，支付金额及支付时间可调整。

05. 
支付方式

如果决定提供现金补贴，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相关广域地方自治团体
长及申请人作为合同当事者，应就现金补贴合同期限、现金补贴的支付
方式、租赁土地的取得及租赁等内容签订合同。

06. 
签订合同

1. 后期管理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负责人每年都
要对合约期间申请人的投资支出计划、
研究开发等履行与否进行检验后，将其
结果提交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和产业通商
资源部长官。
申请人在使用现金支援金后，在2个月
内将业绩报告书提交大韩贸易投资振兴
公社的长官。另外，现金支援结束后，
申请人应返还该年度的使用余额及产生
的利息。

2. 申请人的责任 
申请人要认真履行现金补贴合同上的义
务和投资支出计划。
• 所有资产都要加入损害赔偿保险，或
者采取可恢复或更换的措施。

•  取得资产的合同应当采用确保现金补

贴有效使用的办法签订，如公开招
标、权威鉴定评估、征收两个以上报
价单等。

※ ��相关规定 : 现金支援制度经营要领参考附
件第2号格式现金支援契约履行报告书，
第3号格式现金支援金业绩报告书 

•  如要将资产用于项目以外的其他目
的，或者转让、交换、出租或提供担
保，必须事先得到产业通商资源部长
官的书面同意。

•  现金补贴不得以分红及许可费等名目
使用，相关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将其用
于除项目以外目的的债务保证。

•  申请人应提供充分信息，以便审核合
同的执行情况，并且每年向产业通商
资源部长官提交经外部审计的决算报
告。在研究开发领域，除决算报告书
外，每年应提交研究开发活动现状

及成果相关报告。根据法律第2条第
1项第4号规定(未分配利润再投资)申
请现金支援的申请人，在签订现金支
援合同后，应立即将未分配利润再投
资，将想被认定为外商投资的金额另
设账户。

3. 减少或收回补贴
申请人发生以虚假或不正当的方式申请
等一定事由时，将通过外商投资委员会
的审议，取消、撤回补贴，或者减少或
收回补贴额。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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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制度
KOTRA社长为了积极吸引预期国民经济效果显著的特定外商投资，必要时可以向产业通商统一委员会部长建议，
在申请现金补贴之前，通过事先审查制作现金补贴协商案，提交至委员会

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与企划财政部长官(地方自治团体确定时，包括与相关地方自治团体长协议)协商后，将协
商案提交给外商投资委员会。
•  协商案包括对象投资业务相关事项、现金支援的最小条件及现金支援金额的最小金额(或比率)、在全体上限
额协商过程中可以灵活应对的项目等

如果协商案得到批准，协商负责人要在1年内与外国投资商完成协商(1年内可延长期限)，并向申请人申请现金
支援。申请现金支援后，经过企划财政部长官和相关地方自治团体长的协商，签订现金支援合同。
•  申请现金支援时，在必要文件中省略提交国内外市场动向、今后5年预估财务报表、PM意见书等

※ 管理规定 :《现金补贴制度经营要领》第14条~第17条

“投资韩国”投资战略组(外商投资现金支援中心)的作用
区分 内容

1. 咨询
外商现金支援中心以外国投资商、地方自治团体及相关机构为对象，对现金支援制度
相关的支援条件、申请程序及申请文件等进行咨询和支援。

2. 需求调查
对需要现金支援的外国投资商及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定期需求调查，并与政府及地方自
治团体交流共享，提高各地区、各时期的现金支援规模预测的可能性。

3. 评估和审查
为现金援助的评定及限额计算，将召开事前评估委员会(未分配利润再投资)、评估委
员会及限额计算委员会，在制定现金支援合同时给予支援。

4. 指定协商负责人
及产品经理

外国投资商在申请现金支援之前和之后，可以向产业通商资源部提出对现金支援进行
咨询或协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通商资源部和地方自治团体指定协商负责人
进行通报，KOTRA指定PM支援申请人。

※ 现金补贴咨询处 02-3460-7852, 7834

01
	入驻外商投资地区并租赁用地的企业也可以申请现金补贴吗?

入驻外商投资地区，获得租赁用地的企业也可以申请现金补贴。但
是，计算现金补贴额度时，截至现金补贴合同期限为止，将入驻外商
投资地区等获减免的租金也包括在现金补贴额度内，所以得到的现金
补贴将会减少。
※ 管理规定 :《现金补贴制度经营要领》第10条第⑥项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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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拥有系统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优秀的 人力资源，可以说是研究开发活动的最佳地。而且，韩国政府还致力于推动尖

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创造未来发展动力等，追求可持续发展，为支持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研究开发活动而不遗余力。

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通过申报设立企业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开发部门，可以得到研究人员、税收、关税、资金及技术支

持等优惠。对于支援研究开发的项目，通过申请研究开发服务业，可以在研究人员、税收、金融等方面，得到与企业

附属研究所类似的支援和优惠。尤其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如具备一定条件的研究开发设施，可以追加得到现金补

贴、税收支援、区位支援等投资奖励。

此外，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指定的地区总部或研究开发设施相关人员可以得到企业投资(D-8)签证。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 企业附属研究所等
� 研究开发服务业

CORPORATE
BUSINESS

Incentive
奖励

PART

4



117

企业附属研
究所等

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的研究所或研究开发专责部门可以向(社)韩国产业
技术振兴协会申报和登记，享受依据于研究开发活动的各种支援优惠。
→ 现状 : 企业附属研究所40,693家，研究开发专责部门27,787个(截至2019年9月)�
※ 相关规定 :《基础研究振兴与技术开发支援相关法律》第14条之2， 同法实施令第16条之2

设立研究所/专责部门后，应在具备一定条件的状态下，制作准备材
料，向(社)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KOITA: Korea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申报。申报只能通过在线系统进行。

01. 
申报方式

* 处理期限 : �自接到申报书之日起7日内处理。但是，由于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不齐全，企业方面
准备补交材料的期间不计入处理期间。

※ 咨询处 (申请附属研究所/研究开发专责部门) 

     KOITA 研究所认定组 02-3460-9141~46, 9013~17

事先咨询

设立
研究所

在线申报

设立申报
及登记

KOITA

申报受理
及审查

在线打印

发行
认证书

KOITA

后期
管理

申报程序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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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企业附属研究所/研究开发专责部门认定，必须同时满足人力条
件和物质条件。

02. 
认定条件

研究所条件满足标准
① 研究专员资格

自然系(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系列)领域学士学位以上拥有者、研究开发活动领域专业者、或
相关研究开发经历1年以上者、或与研究开发活动相关，依据《国家技术资格法》规定的技术 · 
技能领域技师以上资格者，上述人员与企业规模无关，均适用研究专员资格。以中小企业、中
坚企业、产业设计领域及知识基础服务领域为主行业时，应参照另外的资格认定标准。
※ 相关规定 :《基础研究振兴与技术开发支援相关法律实施规则》第2条第③项

② 研究空间及研究设施

应确保固定墙面的墙体，以与四周其他部门区分，并确保有单独的出入口独立空间。对于小企
业等，可以将小规模(专用面积在30m2)的研究空间通过隔板与其他部门区分开来，而不设置独
立的出入门，将研究所的匾额安装在隔板上运营。
研究空间内应有直接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机械、器具、装置及材料等。

区分

人力
条件

物质
条件

申报条件

附属研究所

研究开发
负责部门

研究设施及空间条件

与企业规模
无关

风险企业
研究专员2人以上

研究专员3人以上
 (创业3年以内2人)

研究专员1人以上

拥有研究开发活动
所必需的独立的

研究空间和研究设施

研究专员5人以上

研究专员7人以上

研究专员10人以上

研究员创业
中小企业

国外
企业研究所 
(海外研究所)

小企业

中企业

中坚企业

大企业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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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企业附属研究所/研究开发专责部门的企业可获得税收、关税、人
力、资金、销路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03. 
支援内容

① 减免税收和关税

支援项目 相关规定

研究及人力开发费税额抵扣
一般研究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0条(附表6)

新增长动力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0条(附表7)

研究开发及人力开发设备投资税额抵扣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25条

减免企业设立研究所用房地产地方税 《地方税特例限制法》第46条第①项

技术转让和租借等税收特例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条

减免外籍技术人员所得税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8条

研究开发相关出资等税收特例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0条之2

研究开发特区尖端技术企业等 减免法人税 《税收特例限制法》第12条之2

研究专员研究活动费所得税免税 《所得税法实施令》 第12条第12号之3

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物品减免关税 《关税法》第90条第①项第4号

② 资金补贴

项目部门 主要内容 相关项目信息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支持技术开发项目
韩国研究财团 www.nrf.re.kr
韩国科学创意财团 www.kofac.re.kr
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 www.nipa.kr

产业通商资源部
产业等核心技术 
开发等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院 www.kiat.or.kr
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理院 www.keit.re.kr

中小风险企业部
新产品技术开发 
项目等

中小企业技术信息振兴院 www.tipa.or.kr
中小风险企业部 www.smtech.go.kr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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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人力支持

补贴项目 相关内容 咨询处

研究专员制度 兵役替代服务制 KOITA 02-3460-9124

中小企业研究人力支援事业 
(招聘、派遣)

聘用研究人员时，
提供劳务费补贴

KOITA 02-3460-9082

中坚企业核心研究人员培养支
援事业

聘用研究人员时，
提供劳务费补贴

KIAT 02-6009-3541

青年托举明日抵扣 青年资产形成支援 中小风险企业部 1357

ICT学分挂钩项目实习 实习项目经费补贴
信息产业联合会
02-2132-0726

产业专业人才力量强化事业 培养专业人才补贴 KIAT 02-6009-4375

聘请海外高级科学人员
(Brain Pool)事业

聘请经费、研究补贴费 研究财团 042-869-6377

雇佣推荐书(Gold Card)制度
海外技术人才
雇佣推荐奖

KOTRA 02-3460-7338

全球人才挖掘服务 海外专门人才引进支援 KOTRA 02-3460-7337

青年追加雇佣奖金支援事业 提供聘用奖金 雇佣劳动部 1350

理工科人才中介中心 理工科人才中介 KOITA 02-3460-9033

④ 技术支持

项目部门 主要内容 相关项目信息

产业通商资源部 信赖性凭证事业(材料开发支持) www.신뢰성바우처.org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K-Global 项目
k-global@nipa.kr
www.nipa.kr

支持产学研合作集群

www.koita.or.kr学研联合研究所联合后续研究开
发项目

中小风险企业部
支持中小企业咨询 www.smbacon.go.kr

支持取得海外规格认证 www.exportcenter.go.kr

专利厅
IP-R&D 电力支援事业 http://biz.kista.re.kr/ippro

商业化结合专利技术评估支持 www.kipa.org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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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
服务业

研究开发服务业是负责研究开发外包的产业，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独立
或受托执行研究开发的研究开发业和支持执行研究开发的研究开发支援
业。研究开发服务商向(社)研究开发服务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代理运营机构)申报和登记研究开发服务行业后，可参与国家研究开发事
业等，或获得政府的各种支援。
→ 现状 : 研究开发业821个，研究开发支援业710个(截至2019年8月)�
※ 相关规定 :《加强国家科学技术竞争力的理工科支援特别法》第2条、第25条

区分 事业内容 有关事业信息

研究开发业

对无法自行满足研究开发需求的
企业等代理执行(委托研究)研究
开发活动的部分或全部，或者独
立开发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后供应
的事业

•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研究开发业 

•农学研究开发业
•工程与技术开发业
•其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开发业
•  与理工及工程领域的行业相关
的融合领域的研究开发业

研究开发
支援业

提供R&D咨询、R&D企划及评
价、研究装备的租赁及交易、技
术经营及技术战略、通过分析科
学技术信息和确保及支援必要的
技术人力，支援研究开发主体的
研究开发活动的事业。

•专业研究开发咨询业
•专业技术市场调查业
•专业专利管理ㆍ代理业
• 技术开发投资ㆍ融资、技术交易
中介业

•物质成分检查业
•构筑物及产品检查业
•研究开发产品设计业
•研究人力供应和教育培训业
• 与理科及工程领域的行业相关
的融合领域的研究开发支援业

* 来源 : 韩国研究开发服务业协会、研究开发服务业申报及支援制度

Incentive 奖励

https://url.kr/cJr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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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条件的研究开发服务商只要向(社)韩国研究开发服务行业协会
在线申报，就可以通过书面审查和现场确认，领取签发的申报证。

01. 
申报方式

认定条件包括人力条件、物质条件和销售额条件，必须全部满足。02. 
认定条件

→ ���处理期限 : 自受理申报书之日起30日内处理。但是，由于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不齐全导致的补交期间
不计入处理期间。

※ 咨询处 (申请研究开发服务业)

     韩国研究开发服务业协会 TEL 02-540-4172 / FAX 02-540-4132	
     电邮 : korsia@rndservice.or.kr / 网址 : www.rndservice.or.kr  

区分 研究开发业 研究开发支援业

人力条件 理工科人力5人以上 理工科人力2人以上

物质条件 拥有独立的研究设施 不适用

销售额条件
在总销售额中研究开发服务的
销售额比重达到50%以上

申报程序

受理材料 网络注册

材料审查 协会

申报批准 协会

现场确认 协会/申请人

发放申报证 网络

请求补充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http://www.rndservice.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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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ㆍ注册的研究开发服务业企业可享受国家科研开发项目参与支援、
科研人员支援、税收支援和金融支援等优惠政策。

03. 
支援内容

① 人力支援

支援项目 相关内容 咨询处

研究专员
(兵役特例)选定
企业指定制度

指定为兵役指定企业
《兵役法》第36条、

第39条
KOITA 02-3460-9124

→ 申请指定为研究专员(兵营特例)选定企业时，向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KOITA)申请。

③ 金融支援

支援项目 内容

技术保证制度
审查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性，由技术保证基金签发
技术保证书，从金融机构等方面获得资金援助

技术评估制度
对无形技术进行技术性、商业性、市场性评估等，提出金额、
等级评分意见的制度

咨询处 技术保证基金 : 1544-1220

② 参与支援

科学技术信息通
信部

产业通商资源部 中小风险企业部 国土交通部 农林畜产食品部

•基础研究项目

• 宇宙技术开发
项目

• 原子能研究开
发项目

• 核聚变ㆍ加速器
研究支援项目

• 信息通信广播
研究开发项目

• 工业技术开发
项目

•   能源技术开发
项目

• 技术转让ㆍ商
业化促进项目

• 与电力产业相
关的技术开发
项目

• 研究设备共同
运用支援项目

•   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开发

• 中小企业融 · 
复合技术开发
项目

• 中小企业商业化
技术开发项目

• ESP �
(技术专业企业)

•   建设技术研究
项目

• 成套设备研究
项目

• 国土空间信息
研究项目

• 铁路技术研究
项目

•   航空安全技术
研究项目

• 家畜疾病应对
技术开发

• 高附加价值食
品技术开发

• 农生命产业技
术开发

• 尖端生产技术
开发

•    后基因组多部
门基因项目

→ ���研究开发服务企业的劳务费计入现金研究开发服务企业参与国家研究开发项目时，支援研究活动，以
现金计入研究开发费用中的内部劳务费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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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减免税收

支援项目 内容

对创业中小企业等减免
税额

对于在首都圈过密抑制圈以外地区创业的中小企业者
中获得指定的企业，和取得创业保育中心 
企业确认的研究开发服务企业，减免一定比率的所得
税或法人税

适用中小企业特例
根据中小企业中的研究开发业和研究开发支援业的规
模和所在地，减免一定比率的所得税或法人税

对研究开发业R&D费用的
税额抵扣

从法人税或所得税中抵扣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的一
定比率

进行研究及人力开发相关
设备投资时减免

对于为韩国人的研究及人力开发，或新增长技术商业
化而进行的设施投资(除二手产品外)，从所得税或法人
税中扣除投资金额的一定比率

技术转让和技术取得金额
的税额抵扣

转让或取得韩国人的专利权、实用新型权、技术秘诀
或技术时，从该年度所得税或法人税中扣除取得金额
的一定比率

中小企业特别税额减免 减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或法人税一定比率的制度

研究开发相关出资等税收
特例

为研究开发而接受出资等资产时，计算收入金额时，
不将该金额计入利润

入驻研究开发特区时，
对尖端技术企业减免税收

对于入驻研究开发特区的尖端技术或研究所企业，
在实施减免适用项目时，减免所得税(法人税)

研究开发服务行业的设立申报只能在网上进行，在线受理材料及审查后
将进行现场确认，并需提交与公司相关的补充材料。

04. 
处理程序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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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们是专门从事研究的企业，只有研究专责部门，没有其他部门，
其他业务(管理等)由代表理事独自负责，这种情况下能否申请研究
专责部门？

申请企业中，除在企业附属研究所或研究专责部门工作的研究员外，
必须有其他部门，其他部门至少必须有1名以上的固定员工(代表理事
除外)。研究专员及固定员工均应投保四大保险。

02
对经济动向等的研究活动是否也可被认定为附属研究所/研究专
责部门？

市场调查、经济动向研究等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研究活动不属于认定
对象。只认定最终产出结果与科技进步有关，以系统解决科技不确定
性为目的的研究活动。而例如公司内部计算机系统运行等日常反复的
软件相关活动，或产品试验阶段结束并转入商业生产阶段时，都不属
于研究开发活动。

03
附属研究所与研究开发专责部门的设立方式与优惠政策有何区别？	

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开发负责部门的申请登记的物质条件相同，但在人
力条件方面，研究开发负责部门的专员人数放宽到1人以上。研究开
发负责部门在税收、关税等税收优惠方面与企业附属研究所相同，但
在部分地方税(购置税、财产税等)及兵役特例制度方面存在差异。

04
企业附属研究所的研究员是否可以在研究开发活动以外的时间从
事营业支持等其他业务？

在企业附属研究所等工作的研究员除从事与研究开发活动相关的业务
外，不能兼职生产、销售、营业等与企业活动相关的其他业务。但对
于成立3年以内的小企业，企业附属研究所的研究员可以兼任企业法
人代表。
※ 相关规定 :《基础研究振兴与技术开发支援相关法律》第14条之4

Incentive 奖励

https://url.kr/9Wjb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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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支持
� 孵化
�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支援
� 出入境援助“红地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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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 KOTRA运营的IKP(Invest KOREA Plaza)是外国投资商专用的孵化设施，
旨在支援初期的投资落户，提供办公室等支援。IKP不仅提供行政支援及
咨询等服务，还提供每层都具备秘书服务的外国投资商专用办公室、专
用商务休息室、咨询室、影像会议室、睡眠 · 淋浴室等各种设施，提高
外国投资商的便利。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中规定的程序，计划申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或
作为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入住1年内投资到位额超过10万美元的投资
企业可以通过审查入驻。

① IKP设施现状

建筑物全景 大厅及咖啡厅

会议室(80席) 租赁办公室(5人)

租赁办公室(2人) 上午休息室

* 来源 : �Invest KOREA网站/入驻办公室规模 : 21.82m2-32.4m2(2人室)，50.24m2(5人室)，根据情况，大
小及入驻空间会发生变化

Incentive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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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入驻IKP孵化设施

区分 主要内容

选定标准
•  外商投资企业 : 审核最小投资(申报)金额及项目计划等，协商入
驻条件等后进行内部审查

    * ��有海外贸易馆及外商投资引进专责PM的推荐书时，给予加分

合同期限 •  外商投资企业 : 2年，战略招商引资领域可再延长

租金 •  33,000韩元/m2(含增值税)，入驻保证金 : 6个月租金

支援内容
•  为帮助外商投资企业初期落户，提供使用办公室及商务中心的支援
•  入驻后通过项目主管进行信息交流，并提供网络支援

③ 申请程序

入驻
咨询

申请
入驻
/受理

组建
IKP
入驻
选定

委员会

通知
结果
(需要
1-2周)

签订
租赁
合同

入驻
IKP

④ IKP入驻咨询
Invest KOREA 投资战略组
电话咨询 : 02-3497-1000, 电邮 : ikp@kotra.or.kr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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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
资企业招
聘支援

① 项目概要
以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人潜在投资者为对象，为国内经营活动所需的人
才聘用提供支援。外商投资企业招聘博览会、外商投资企业就业洽谈
会、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招聘说明会、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招聘专用会
馆，支援外商投资企业招聘。

② 对象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潜在外商投资家

③ 支援内容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召开周期

外商投资企业招
聘博览会

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用人难”问题，为国
内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国内对外
商投资企业的看法

一年1次

外商投资企业就
业咨询会

为外商投资企业-求职者间提供实质的一
对一深入面试提供实用的招聘支援

一年1次

不同区域的外商
投资企业招聘说

明会

所在地区大学内巡回举办外商投资企业
招聘说明会

一年10次

外商投资企业招
聘专用场馆

��外商投资企业可在网络上即时上传招聘公
告，为招聘需求提供常规、及时的帮助

http://www.jobkorea.co.kr/Theme/kotra 
平时

④ 参加费用 : 免费

⑤ 申请方法 : �通过网址 www.jobfairfic.org  或 �
官方邮件(jf@kotra.or.kr)申请

⑥ 咨询处
Invest KOREA 外投企业招聘支援组
02-3460-7876, jf@kotra.or.kr

Incentive 奖励

http://www.jobkorea.co.kr/Theme/kotra
https://www.jobfairfic.org/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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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援助
“红地毯服务”

① 项目概要
为访韩投资者提供滞留期间所需事项的一站式服务。

② 支援对象 [外国投资商]
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商，由中央政府部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KOTRA)海外贸易馆、地方自治团体、经济自由区厅及驻韩外国有关机
构推荐的人士担任

③ 支援内容

区分 详细条目 基本 加价，补贴

入境手续支援 门口迎接和CIQ引导 ○ ○

车辆支援

仁川国际机场 ▶ 宾馆 ○ ○

整个滞留期间 - ○

执行项目管理 - 必要时 ○

投资咨询热线 政府相关机构与业界高层人士面谈 - ○

产业视察 - - 必要时

提供午晚餐 - - 必要时

机场运送支援

宾馆 ▶ 仁川国际机场 - ○

金浦机场/首尔站 ▶ 仁川国际机场 - ○

外商投资地区减免税收 现金补贴 研究开发中心特例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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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加费用 : 免费

⑤ 评选标准
•   拥有高科技技术的企业、高附加值服务企业、预期可大规模创造就业

机会的企业等，需要积极招商引资的外国企业
•   MOU,投资申报,选址(工厂)确认,企业并购契约签订等，开展国内投资

可能性高的项目的外国企业
* ��但是，与韩国已经形成商务关系的定期访韩投资者或只访问特定民间企业的投资
者除外

* ��高端服务仅限于对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管理人员级别(尽可能)以上

⑥ 申请方法 : ��KOTRA 网址 www.kotra.or.kr  ▶ 申请对外引资 ▶ 投资
者申请访韩

⑦ 咨询处
Invest KOREA 投资战略小组
02-3460-7827 / hkchoi@kotra.or.kr

Incentive 奖励

http://www.kotra.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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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 国税
� 地方税
� 转移定价税制
� 资本过少税制
� 税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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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税收制度根据税收权的主体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国税包括针对收入征收的法人税及所得税
等本国税，以及对进口物品征收的关税。地方自治团体征收的地方税包括购置税、登记许可税和
财产税等。

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应注意与外国投资商等特殊关系人的国际交易相关的转移定价税制和对借款
的资本过少税制等的处理。

� 与外商投资有关的主要税种

地方税

税收

购置税 (p.141) 

登记许可税 (p.141) 

财产税 (p.141) 

汽车税 (p.141) 

地方所得税 (p.141) 

地方教育税 (p.141) 

•	법인세

增值税 (p.137) 

劳动所得税 (p.138) 

转让所得税 (p.139) 

证券交易税 (p.140) 

法人税 (p.136) 

关税

国税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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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税是指将法人的收入作为纳税对象征收的税金，可以说是对企业征
收的所得税。法人税的纳税对象包括盈利法人和非盈利法人在内，对社
团法人及财团法人等也和普通法人一样征收。

① 纳税义务人和征税收入
韩国法人及有韩国来源收入的外国法人有缴纳法人税的义务。申报对象征税收入
为各营业年度的收入、清算收入和土地等转让收入。
每营业年度的收入按照从法人的本期净收益中加减《法人税法》规定的损益来
计算。

② 营业年度
营业年度将法令或法人章程规定的期间作为1个会计期间。但该期间不得超过一年。

③ 申报期限
自各营业年度结束日所属月的末日起3个月内，应向纳税地管辖税务局署长申报该
营业年度收入的法人税计税标准和税额。

税率

计税标准 税率

2亿韩元以下 计税标准的10%

超过2亿韩元，200亿韩元以下 2千万韩元 + (超过2亿韩元的金额 x 20%)

超过200亿韩元，3千亿韩元以下 39.8亿韩元+(超过200亿韩元的金额 x 22%)

超过3千亿韩元 655.8亿韩元 + (超过3千亿的金额 x 25%)

→  缴纳法人税时，另行缴纳地方所得税(法人税的10%)。

01. 
法人税

国税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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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是指对商品或劳务的提供、货物进口过程中发生的附加价值进行
申报ㆍ缴纳的税款。

① 纳税义务人和征税收入
纳税义务者是项目经营者或进口货物者，增值税是从销售税额(总销售额x税率)中
扣除购买税额(总购买额x税率)后计算的。

② 营业年度和申报期限
增值税的征税期间分为两期，1月1日至6月30日为第1期，7月1日至12月31日为第
2期。但是，由于存在预定申报期，所以每个季度都有申报义务。

第1期 第2期

对象期间 01.01 - 03.31 04.01 - 06.30 07.01 - 09.30 10.01 - 12.31

申报及
缴纳期间

04.01 - 04.25 07.01 - 07.25 10.01 - 10.25
下一年  01.01-

01.25

税率

计税标准 税率

韩国销售额 10%

出口货物、向国外供应劳务等 0%

02. 
增值税

即使向外国人提供的劳务，也有可能适用销售额10%的税率，因此要确认好条件。例如，外国
法人租赁的韩国房地产需要缴纳10%的增值税。

③ 出具税单的义务
项目经营者提供货物或劳务时，应向获供应者出具账单(以下简称"税单")。
公司法人有出具电子税单的义务，可以通过国税厅官网(hometax.go.kr  ▶ 通
过公认认证书登录 ▶ 查询/发放服务)发行。税单发行时期应为货物或劳务供应时
期，或者存在多项特例，应遵守《增值税法》第34条的规定，否则将征收罚款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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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得税是指对提供劳动并获取代价的行为征收的税款，作为征收
对象的劳动收入不论其名称和形式，除了金钱以外，还包括物品、股
票等。

① 纳税义务人和征税收入
提供劳动并领取工资的劳动者是纳税义务人，按劳动所得报酬(工资、奖金)根据简
易税额表计算后，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承担每月扣缴义务的公司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次年2月通过年终结算，最终确定职工上年度应缴纳的劳动所得税，结算
代扣代缴税额。

② 申报期限
应于工资发放日所属月的下月10日之前申报。

税率

计税标准 计税标准

1,200万韩元以下 计税标准的6%

超过1200万韩元，4600万韩元以下 72万韩元+(超过1,200万韩元金额的15%)

超过4,600万韩元，8,800万韩元以下 582万韩元+(超过4,600万韩元金额的24%)

超过8,800万韩元，1.5亿韩元以下 1,590万韩元+(超过8,800万韩元金额的35%)

超过1.5亿韩元，3亿韩元以下 3,760万韩元+(超过1.5亿韩元金额的38%)

超过3亿韩元，5亿韩元以下 9,460万韩元+(超过3亿韩元金额的40%)

超过5亿韩元，10亿韩元以下 1亿7,460万韩元+(超过5亿韩元金额的42%)

超过10亿韩元 3亿8,460万韩元+(超过10亿韩元金额的45%)

→  缴纳所得税时，还需缴地方所得税。

03. 
劳动所得税
(劳动者)

从非居住者处获得的劳动收入纳税义务
① 从外国机构或在韩国驻扎的联合国部队(美军除外)获得的劳动收入
② 从在国外的非居住者或外国法人(韩国分公司或营业所除外)获得的劳动收入。(以韩国营业场所

来源收入金额计算的必要经费或成本除外)

对于上述情况，代扣代缴义务人实际上不能进行代扣代缴，应由纳税人自行计算计税标准和税
额后申报和缴纳。政府鼓励这些人通过纳税组合办理的代扣代缴制度，此时允许5%的纳税组
合税额抵扣。

※ 相关规定 :《所得税法》第1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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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所得税是通过资产的出售、交换或向法人实物出资等，将资产有偿
转移时征收的税款。在本书中，只涉及外国投资商之间频繁发生的股票
或股份转让所得税。对于转让收入，有税收协定的国家遵循税收协定，
也有的国家根据税收协定免税。

① 纳税义务人和征税收入
纳税义务者为以有偿方式转移资产者，征税收入为从转让价额中扣除必要经费的
金额。

② 申报期限
应于从转让日所属的半年的末日起到2个月内申报。

③ 税率
ⓐ 大股东转让的股票等
•1持有未满1年的中小企业以外的法人股票等 : 计税标准的30%
•不属于上述范围的股票等

计税标准 税率

3亿韩元以下 20%

超过3亿韩元 6千万韩元+(超过3亿韩元金额的25%)

ⓑ 非大股东转让的股票等
•中小企业的股票等 : 计税标准的10%
•不属于上述范围的股票等 : 计税标准的20%

04. 
转让所得税
(股票等)

大股东的范围 

•截至2020.3.31转让股票等时 : 持股率4%或各股持有额15亿韩元以上
•截至2021.3.31转让股票等时 : 持股率4%或各股持有额10亿韩元以上

※ 相关规定 :《所得税法实施令》第167条之8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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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税是指所持股权或股份因合同或法律原因有偿转让所有权时，
对该股权等转让价额征收的税。

① 纳税义务人和计税标准
纳税义务人为股权等的转让人，计税标准是股权的转让价额。

② 申报期限
转让日所属的季度末日起2个月内申报。但非上市股票的申报期限为转让日所属的
半年末日起2个月以内。

③ 税率
证券交易税率(非上市股票等)为0.43%

05. 
证券交易税

国税厅业务咨询 •国税厅一般咨询 : 126 (平日) 09:00-18:00
•英语咨询 : 1588-0560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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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

01. 
纳税对象及
缴纳期限

税目 纳税对象及税收目的 缴纳期间 · 缴纳期限

购置税

• 对取得房地产、车辆、机械设备*、
飞机、船舶、立木、矿业权、渔业
权、高尔夫会员权、骑马会员权、度
假公寓会员权、综合体育设施使用会
员权或游艇会员权的人征税

• 自取得日起60天内

登记许
可税

• 分为向购置等各种登记ㆍ注册等征收
的登记部分和向审批ㆍ许可等征收的
许可部分

• 每年1.16-1.31(限对许可的登记许可税)
• 登记许可税(登记部分) : 登记‧注册前为止
• 登记许可税(许可部分) : 收到许可证前为止

地方教
育税

• 为确保增加地方教育财政所需的财源
而征收，旨在提高地方教育质量

• 到购置税ㆍ烟草消费税缴纳期限为止 
• 到居民税(均等)、财产税、汽车税(仅限
于非营业用轿车)缴纳期限为止

居民税

• 包括对个人或法人征收的均等部分、
为将营业场所总面积作为计税标准征
收的财产部分、将员工的工资总额按
计税标准征收的员工部分

• 均等部分 : 普通征收(缴纳期限8.16-
8.31)

• 财产部分 : 申报缴纳(申报缴纳期7.1-
7.31)

• 员工部分 : 截至下月10日为止申报缴纳
每月应缴纳的税额

地方所
得税

• 区分为根据《所得税法》的个人地方
所得税和根据《法人税法》的法人地
方所得税

• 法人部分 : 自营业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
• 转让ㆍ综合所得部分 : 与所得税同时申
报缴纳 (下一年度 : 5.1-5.31) 
 - ��特别征收 : 截止到特别征收税额征收日
所属月的下月10日申报缴纳

财产税

• 纳税对象为土地、建筑、住宅、飞
机、船舶等5种财产

• 住宅包括建筑和附属土地进行统一评
估，因此是独立的纳税对象

• 定期部分
• 7月(16-31) : 缴纳住宅部分财产税1/2 : 
全额缴纳建筑部分财产税

• 9月(16-30) : 缴纳住宅部分财产税1/2 : 
全额缴纳土地部分财产税
※ ���住宅部分财产税计算税额在20万韩元

以下时，7月全额告知

汽车税

•  将持有汽车的税收分为持有部分和行
驶部分，纳税对象为根据《汽车管理
法》的规定注册或申报的车辆和根据
《建设机械管理法》的规定注册的自
卸卡车及混凝土搅拌车

•  轿车的年税额根据营业用和非营业用
而不同

• 定期部分 : 第1期(6.16-6.30)/第2期
(12.16- 12.31)

• 随时部分 : 申请二手汽车日按日结算税
时征税

• 年税额一次性缴纳(1,3,6,9月)/ 分期缴
纳(3,6,9,12月)

* 来源 : 2019地方税指南，韩国地方税研究院
* ����机械设备 : 用于建筑工程、货物装卸和矿业的机械设备，《建筑机械管理法》中规定的建设机械和类
似机械设备中行政安全部令规定的设备

→ 相关税率参考附录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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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减免对象

① 根据地方条例减免
ⓐ 外商投资相关的减免地方税
对入住个别型外商投资地区的企业和入住园区型外商投资地区及经济自由区的企
业中，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经营新增长动力产业技术事业的企业征收
的购置税、财产税，可根据地方自治团体的条例减免15年。

ⓑ 对农工园区替代入驻者的减免
对在农工园区购置停业或关闭的工厂而希望入驻者所购置的房地产，截至2019年
12月31日为止减免75%的购置税。

ⓒ 对研究开发特区的减免
对尖端技术企业、研究所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研究机构为直接用于固有业
务而取得的房地产，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为止免征购置税。

② 《地方税特例限制法》规定的减免

规定 主要内容

税目(减免率%)

购置税
登记

许可税
财产税

第45条之2 对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的减免 100 100

第46条第①项
对企业附属研究所 
(中坚企业) 减免

(大企业过密抑制圈内除外)
35 35

第46条的第②项
对企业附属研究所

(除大企业过密抑制圈外)减免
35 35

第46条第③项 企业附属研究所 60 50

第58条第①项 对风险企业等的减免 50 50

第58条第②项
对风险企业集中设施等入驻

企业减免
从重税中
除外

从重税中
除外

第58条第③项 对新技术创业集中地区的减免 50 50(3年)

第58条第④项 对风险企业培育促进地区的减免 37.5 37.5

第58条之2第①项
对知识产业中心项目经营者

减免(综合购置税减免保留1年)
35 37.5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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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主要内容

税目(减免率%)

购置税
登记

许可税
财产税

第58条之2第
②项

对知识产业中心入驻者减免 50 37.5

第58条之3 对创业中小企业房地产的减免 75 100 100/50

第71条第①项 对物流园区项目经营者减免 35 35

第71条第②项 对物流园区入驻企业减免 50 35

第75条之2第
①项1

企业城市开发区域内创业、
营业场所减免

50 50

第75条之2第
①项2

企业城市开发区域内项目
经营者减免

50 50

第75条之2第
①项3

地区开发事业区域内创业、
营业场所减免

50 50

第75条之2第①
项4

地区开发事业区域内项目
经营者减免

50 50

第75条之3 危机地区内中小企业减免 50 50

第78条第④项甲 产业园区内入驻企业减免(新建) 50 35-75

第78条第④项乙 产业园区内入驻企业减免(大修) 25

第79条第①、
②项

法人迁入地方减免 100 100 100/50

第80条第①项 工厂迁入地方减免 100 100/50

地方税ONE CALL 
咨询中心

•电话 : 1577-5700 (连接各地方自治团体管辖具体部门)

•网址 : www.wetax.go.kr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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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定价税制适用于居住者等与国外特殊关系人进行国际交易时，支付
高于正常价格的代价，或者收取较低代价将应税所得转移到境外的情
况。税务机关不论在国际交易中是否有避税意图，否认转移定价，以正
常价格征税，以此保护本国的税收权，防止国际避税。

企业与国外特殊关系人进行交易时，如果价格高于正常价格或因适用较
低价格而减少应税所得时，由税务机关以该交易的正常价格为准，重新
计算应税所得金额并对其征税的制度。

02. 
按正常价格征税

转移定价
税制

所谓正常价格，是指判断居住者、韩国法人或营业场所在与非国外特殊
关系人之间正常交易中适用或将适用的价格，是以下列方法中最合理的
方式计算的价格 : 

正常价格计算方法

① 可比较的第三方定价法 ④ 利润分割法

② 再出售定价法 ⑤ 交易利润率法

③ 加算成本法 ⑥ 除此以外，认定为合理的方法

→ 关于正常价格计算方法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法制处官网《国际税收调整相关法律》第5条

01. 
正常价格

国际交易时不应忽视的注意事项
① 对不诚实提交国际交易清单的行政罚款
如果有义务提交国际交易明细书的人无正当
理由，没有提交全部或部分国际交易明细书
或虚假提交，将对各国外特殊关系人分别处
以500万韩元的行政罚款。(2017年2月7日以
前部分 : 罚款1千万韩元)
※ ������相关规定 :《调整国际税收相关的法律实施

令》第51条第①项

② 	对被要求提交资料的人不履行要求的行政罚款
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义务人提交申报法人税

时遗漏的表格或项目等相关资料*，被税务机
关要求提交资料的人自要求提交资料的60天
内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或提交虚假资料时，最
高可处以1亿韩元以下的行政罚款。
* ���资料 : 正常价格计算方法申报表、成本等分摊
额调整明细书、国际交易明细书、支付保证劳
务交易明细书、国外特殊关系人的概括损益
表、交易价格调整申报表等

※ �相关规定 :《调整国际税收相关的法律》第12
条第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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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资本过少”是指，由于出资和借款的结果带来的征税差异，导致为
了减轻税收负担，在筹措资金时人为地减少出资，增加借款的情况，而
不将由此导致的过多借款利息认定为成本额的制度叫做资本过少税制。

资本过少
税制

在计算法人收入时，对借款支付的利息以成本额抵扣，但是对出资的股
息不以成本额抵扣，所以存在法人为了减少从股东那里筹集所需资金时
的法人税负担，欲以多借款来代替出资的倾向。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对超过一定借款的利息部分不视为成本额，这被称为资本过少税制(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 Thin-Cap)。

01. 
资本过少的概念

在韩国法人的借款中，从境外控股股东借款的金额以及以境外控股股东
的支付担保，从第三方借款的金额超过其控股股东出资金额的2倍(金融
业为其6倍)时，对超过部分支付的利息及折扣费不计入韩国法人的成本
额。

02. 
适用资本过少
税制

境外控股股东支付利息不计入成本额等
关于向境外控股股东等支付的利息的征税调整详细情况
请参照法制处官网《国际税收调整相关法律》第3章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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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是指关于收入、资本和财产的税收或税收行政合作，韩国与其
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协议、协定、备忘录等根据国际法规范的所有类型
的国际协议。由于税收协定是国际法，所以根据一般国际法理论设定了
与韩国税法的关系，税收协定具有下列法律效力 : 

税收协定

韩国的税收协定旨在防止对收入的双重征税及逃税，适用对象为居住
者，重要内容包括韩国营业场所的范围及纳税对象收入的范围、收入
来源国的问题、适用税率的最高限度(限制税率)。协议对象为法人税、
所得税及地方所得税，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等间接税不属于税收协定
的对象。

01. 
税收协定的特性
及主要功能

税收协定具有与韩国法相同的效力，在税收协定与韩国税法发生冲突的
情况下，税收协定优先于韩国税法。但是，不得在韩国税法上未规定的
情况下，只根据税收协定征税，而且不能超过韩国税法规定的税收额对
其他缔约国的居住者增加税收额。

02. 
税收协定的地位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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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缔约国
(93个国家)

加蓬、希腊、南非、荷兰、尼泊尔、挪威、新西兰、丹麦、德国、老挝、拉脱维
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卢森堡、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马耳他、
蒙古、美国、缅甸、巴林、孟加拉国、委内瑞拉、越南、比利时、白俄罗斯、保
加利亚、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塞尔维亚、斯里兰卡、瑞典、
瑞士、西班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冰岛、爱尔
兰、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爱沙尼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联邦
民主共和国、英国、阿曼、奥地利、约旦、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伊
朗、以色列、埃及、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格鲁吉亚、中国、捷克共
和国、智利、哈萨克斯坦、卡塔尔、加拿大、肯尼亚共和国、哥伦比亚共和国、科
威特、克罗地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突尼
斯、巴拿马、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葡萄牙、波兰、法国、斐济、芬
兰、菲律宾、匈牙利、澳大利亚、香港

各国税收协定内容 国税厅官网  
https://www.nts.go.kr/  ▶ 国税信息 ▶ 国际税收信息 ▶ 税收协定国税法令信息
系统官网

国税法令信息系统官网 
https://txsi.hometax.go.kr  ▶ 法令 ▶ 税收协定

※ �����注意事项 : 税收协定的修改事项未反映于正文中，而是反映在最后部分，因此一定要将税收协定确
认到底，确认是否有修改事项。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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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税率 (税收协定各缔约国适用对象税收和代扣代缴税率)

缔约国
限制税率

利息 股息 使用费

加蓬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希腊 8%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南非共和国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荷兰 超过7年 : 10% / 其他 :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其他 : 10% / 著作权 : 15%

尼泊尔 10%
25%以上法人 : 5% /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5%

挪威 15% 15% 其他 : 10% / 著作权 : 15%

新西兰 10% 15% 10%

丹麦 15% 15% 产业投资 : 10% / 其他 : 15%

德国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2% / 其他 : 10%

老挝 10%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5%

拉脱维亚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产业投资 : 5% / 其他 : 10%

俄罗斯 免除 3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5%

罗马尼亚 10% 25%以上法人 : 7% / 其他 : 10%
发明专利权等 : 7% / 其他 : 10%
手续费: 10%

卢森堡 银行 : 5% / 其他 : 10%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产业信息 : 5% / 其他 : 10%

立陶宛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产业信息 : 5% / 其他 : 10%

马来西亚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其他 : 10% / 著作权 : 15%, 10%

墨西哥 银行 : 5% / 其他 : 15% 10%以上法人 : 0% / 其他 : 15% 使用费 : 10% / 其他 : 15%

摩洛哥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著作权等 :  5% / 其他 : 10%

马耳他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0%

蒙古 5% 5% 10%

美国 12%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著作权 : 10% / 其他 : 15%

缅甸 10% 10% 信息代价 : 10% / 其他 : 15%

巴林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孟加拉国 10%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委内瑞拉 银行 : 5% / 其他 :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装备代价 : 5% / 其他 : 10%

越南 10% 10% 发明专利权等 : 5% / 其他 : 15%

白俄罗斯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5%

比利时 10% 15% 10%

保加利亚 10% 1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5%

巴西 7年借款 : 10% / 其他 : 15% 10% 商标权 : 25% / 其他 : 10%

文莱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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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限制税率

利息 股息 使用费

格鲁吉亚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捷克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哈萨克斯坦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产业设备 : 2% / 其他 : 10%

加拿大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科威特 5% 5% 15%

肯尼亚 12% 25%以上法人 : 8% / 其他 : 10% 10%

塔吉克斯坦 8%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土耳其 超过2年 : 10% / 其他 : 15% 25% 以上法人 : 15% / 其他 : 20% 10%

突尼斯 12% 15% 15%

巴基斯坦 12.5% 2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2.5% 10%

秘鲁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波兰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5%

斐济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菲律宾 公开发行债券 : 10% / 其他 :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25% 10%, 15%

澳大利亚 15% 15% 15%

沙特阿拉伯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使用设备 : 5% / 其他 : 10%

塞尔维亚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著作权 : 5% / 其他 : 10%

斯里兰卡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瑞士 银行 : 5% / 其他 :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5%

瑞典 7年借款 : 10% / 其他 :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其他 : 10% / 著作权 : 15%

西班牙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斯洛伐克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著作权 : 0% / 其他 : 10%

斯洛文尼亚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5%

新加坡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0%

冰岛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爱尔兰 0%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0%

阿塞拜疆 10% 7% 产业投资 : 5% / 其他 : 10%

阿尔巴尼亚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阿尔及利亚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2% / 其他 : 10%

爱沙尼亚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使用设备 : 5% / 其他 : 10%

埃塞俄比亚 7.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8% 5%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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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限制税率

限制税率 股息 使用费

厄瓜多尔 12%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使用设备 : 5% / 其他 : 12%

英国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2% / 其他 : 10%

阿曼 5% 1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8% 

奥地利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2% / 其他 : 10%

约旦 10% 10% 10%

乌拉圭 10% 2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乌兹别克斯坦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装备代价 : 2% / 其他 : 5%

乌克兰 5% 20%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5%

以色列 银行 : 7.5% / 其他 : 10%
10%以上法人 : 5% , 10%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2% / 其他 : 5%

埃及 超过3年 : 10% / 其他 :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5%

意大利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印度 10% 15% 10%

印尼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5%

日本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中国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10%

智利
银行 : 4% / 交易所债券 : 5% 
其他 : 1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装备代价 : 2% / 其他 : 10%

卡塔尔 10% 10% 5%

哥伦比亚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10%

克罗地亚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0%

吉尔吉斯斯坦 1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5%, 10%

泰国 银行 : 10% / 其他 : 15% 10%
软件 : 5% / 发明专利权 : 10% 
产业设备 : 15%

土库曼斯坦 10% 10% 10%

巴拿马 5%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5% 使用设备 : 3% / 其他 : 1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0% 15% 10%

葡萄牙 15%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法国 10% 10%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芬兰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匈牙利 0% 25%以上法人 : 5% / 其他 : 10% 0%

中国香港 10% 25%以上法人 : 10% / 其他 : 15% 10%

* 在实际应用时，必须确认原文。(国税厅 www.nts.go.kr  国际税收信息-税收协定)
* 台湾、澳门是税收协定未签订地区。
* 美国、菲律宾、南非共和国另行征收居民税。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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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招待费中可计入成本的金额的限度和认定范围是多少?

招待费是指，不论以招待、交际、酬谢或其它任何名义，以类似目的支出的费
用，是韩国法人为与和业务有关的人顺利开展业务，直接或间接支出的金额。
招待费的限额如下。

招待费限额=基本限额(1,200万韩元，中小企业3,600万韩元) x 相应营业年度月
数/12 + 收入金额 x适用率

收入金额 适用率

100亿韩元以下 总收入金额 x 0.3%

超过100亿韩元 - 500亿韩元以下 2千万韩元 + (超过100亿韩元金额 x 0.2%)

超过500亿韩元 6千万韩元 + (超过500亿韩元金额 x 0.03%)

招待费凭证 : 每次支出的招待费中，超过1万韩元时，应提供税单、现金收据、
法人信用卡(含员工记名式法人卡)销售发票等作为适当凭证。使用现金或个人
卡超过1万韩元的费用不能认定为成本，但如为红白喜事费，在每次支出额20
万韩元的限度内，以请柬等作为适当凭证。

02
对外国法人非居住者的韩国来源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如何征税？

原则上申报和缴纳支付金额的10%。但是，在确认有价证券的购置价额及转让
费用时，以下列金额作为税额。
①支付金额 x 10%
②(收入金额–购置价额及转让费用) x 20%

03

	适用于资本过少征税的境外控股股东的支付担保范围是否仅限于向第三方
发行的支付保证书等情况？

适用于资本过少征税的境外控股股东的支付担保范围，无论是否有支付保证
书、支付保证书的种类或支付保证方法，在不履行韩国法人等的债务时，包括
实际上应履行境外控股股东债务的形态的所有支付保证。

04

	韩国营业场所从控股股东无利息借款时，是否适用资本过少征税？

实际上不发生利息或折扣费的借款不属于资本过少征税。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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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
� 通关
� 缴纳关税和退税
� 引进资本货物

通关是指履行《关税法》中规定的程序，出口、进口或退回货物。进口通关是指将要进口的物品向海关关长进行进口申

报，海关关长在申报合法的情况下受理后，交付进口申报完毕凭证，并运出进口物品等的一系列过程。

CORPORATE
BUSINESS

Practice
业务运营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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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通关程序

不符合事后缴纳条件的进口货主
缴纳

事先缴纳关税等

收税、设定担保时，自动向申报受理的申报
人及货物系统通报受理明细

受理申报(通关系统)

确认申报是否受理后交货

交货(保税区)

收税、设定担保时，自动向申报受理的申报
人及货物系统通报受理明细

受理申报(通关系统)

确认申报是否受理后交货

交货(保税区)

符合事后缴纳条件的进口货主，
在申报受理后的15天内缴纳税金

关税等事后缴纳

物品运进(保税区)
物品从国外到达后，在保税区安置物品

进口申报(申报人)
填写进口申报表，并发送至通关系统

具备条件(进口货主)
进口货主在具备通关条件、税率推荐、减免推荐条件后申报

处理申报表(海关)
提交物品、材料，如电算画面的审查结果无异常，则审批登记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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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口通关
如要进出口货物或退货，应当向海关关长申报相应货物的品名、规格、
数量、价格，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所定事项。进口申报只能在装载相应物
品的船舶(飞机)进港后进行，但希望进口物品迅速通关时，可在入港前
进行进口申报。进港前申报的进口物品视为已到达韩国。
* ��进口报关时间 : 船舶(飞机)出港前、进港前，可选择在进港后物品到达保税区前或在保税区设置后，
向海关关长申报进口。

② 进口申报材料
进口者需准备INVOICE、提单、包装清单、原产地证书和其他进口条件
确认材料等，并委托进口申报。受委托的申报人在海关为进行通关审查
而要求提交资料时，应提交材料，如果不要求，可自行保管。
* ��关税厅正在构建系统，以便让进口申报时必须向海关提交的材料通过电子方式传送，或者电子图像化
后传送。

③ 处理进口申报
进口申报表按画面审查、材料审查、物品检验等方式进行审查，在合法
进行进口申报时将立即受理。但是，对于申报表项目记载不全的申报，
可以要求完善进口申报表，或采取通关保留措施。

④ 进口物品检查
进口物品检查是指通过现货检查，确认申报进口的物品是否与进口申报
事项一致以及是否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物品。检查比率可考虑到各
进口企业法规的遵守程度、检查揭发情况和原产地等，差别化确定。检
查方法可根据检查对象物品，采取抽检、全部检查和分析检查的方法。
进口物品检查所需费用由进口货主承担。

⑤ 交付进口申报完毕凭证
海关关长受理进口申报后，将以电子方式盖印海关特殊公章的申报完毕
凭证交予报关人。

01. 
通关程序

通关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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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申报时
• 发票(INVOICE)。但是，要以暂定价格申报进口时，在发票尚未从海外到达的

情况下，需提交合同(在申报确定价格时提交发票)
•价格申报表(仅限于相应物品) 
•提单(B/L)副本或航空货物运输单(AWB)副本(以电子方式提交时除外)
• 包装明细书〔按包装盒填写品名(规格)、数量，海关关长认为没有必要时或以电子方式

提交的情况除外〕 

• 原产地证明(仅限于相关物品)
•检查ㆍ检疫ㆍ许可ㆍ推荐等进口条件准备材料(仅限于不能通过电算方式确认的情况) 
•适用减免关税(分期缴纳)
•用途税率申请书(仅限于相关物品)
•适用协议税率批准(申请)书
•地方税纳税担保确认书(仅限于相关物品)
•金伯利进程证书(仅限于钻石原石)
• 配额ㆍ减让关税及税率推荐证明材料及种畜ㆍ鱼苗的繁殖ㆍ养殖用相应税率证

明材料(仅限于不能通过电算方式确认的情况)

★必要文件

原产地基准率及
关税率搜索方法

(FTA协定国家原产地基准率)关税厅综合解决方案Yes FTA
http://www.customs.go.kr   

FTA资料室 ▶ 各协定原产地决定标准 ▶ 搜索HS代码

(各协定国家HS代码关税率)关税厅综合解决方案Yes FTA 
http://www.customs.go.kr 

FTA资料室 ▶ 各协定税率信息 ▶ 搜索HS代码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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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ㆍPASS是在线处理个人和企业在出口或进口时所需的海关申报、纳
税、条件申请等所有通关程序的在线处理系统。

* UNIㆍPASS: unipass.customs.go.kr 

① 主要服务
UNIㆍPASS的主要服务包括电子申报、电子缴费、信息查询及赋予个人通关固有
号码。

② 申请程序
使用UNIㆍPASS需要得到海关的许可。申请人应向国家认证机构申请并取得公认
认证书，然后通过UNIㆍPASS的用户注册菜单注册会员，海关负责人在确认申请
人的资格后予以使用批准。
※ 相关规定 : 《国家关税综合信息网的使用及运营相关告示》(关税告示第2018-25, 2018.7.18.)

02. 
网上通关门户
(UNIㆍPASS)

服务 内容

电子申报
办理进出口申报、退税申请等申报业务后，可确认结果，并可打印通
关材料。

电子缴费 申报进口后可以进行关税等税金缴纳，还可以查询处理明细。

信息查询 可以查询关税行政业务所需的通关信息、法规遵守程度和通关符号等。

个人通关
固有号码

签发个人物品进口申报时使用的个人通关固有号码，并可对此进行
查询。

UNI · PASS
业务咨询

UNIㆍPASS技术服务中心 
•电话 : 1544-1285
    (UNIㆍPASS电算业务(进出口通关、货物、退税等)相关咨询及服务使用指南)

关税行政业务
•电话 : 125 (一般关税咨询 : 20, 外国人 : 40)
    (关税业务、品目分类等全部业务、关税相关法令等制度指南)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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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使用方法
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将内容输入到UNIㆍPASS提供的申报表填写画面并传送的网页
画面输入方式，另一种是在申请人的PC上填写申报表，利用软件将多项内容一并传
送至UNIㆍPASS的方式。UNIㆍPASS在处理大量数据或申请件数较多时，效率较高。
可使用的浏览器 : Internet Explorer(IE)、Chrome、Safari、FireFox

业务处理程序

https://unipass.customs.go.kr
连接UNIㆍPASS

01

• 电子申报> 填写申报表
• 选择申报格式，在使用公认认证书登录后，填写申报明细填写申报表

02

对填写的申报表内容进行检查后发送申报表
检查及发送申报表

03

查询受理/错误、审批、处理等申报表的处理状态
查询处理现状

04

申报表存在错误时，确认错误明细后，修改申报表并重新
发送查询错误通知

05

• �接到海关提交或补充材料的要求时，应向海关提交相关
材料

• 可链接或使用[附件事后提交]菜单提交附件

06

海关负责人审核申报表后受理
申报受理

07

申报已受理后，申报人可打印申报完毕证明
签发申报完毕证明

08

Practice 业务运营



158

一般来说，对于进口商品，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并保护和培育韩国产
业，以征收关税为原则。但是，为了特定的政策目的，可免除部分或全
部关税，还有在进口出口用原材料时，将已缴纳或将要缴纳的关税等返
还给出口者或出口物品的生产者的关税退税制度。

缴纳关税和
退税

01. 
缴纳关税

进口货物的关税以申报缴纳为原则，所以纳税义务人应当自行申报进口
货物的计税标准及税率，并在进口申报受理前或受理后15日内缴纳关
税。此外，作为申报缴纳制度的例外，对于旅行者携带品的税收，采用
海关确定缴纳税额后告知的征收通知方式。缴纳关税有两种方式 : 一是到
金融机构(国库收缴)窗口缴纳，另一种是通过网上银行查询电子缴费单后
转账缴纳。此外，还可以通过关税缴纳代理机构主页用信用卡缴纳。

03. 
关税退税

关税退税制度是指将进口出口用原材料等时征收的关税等，在出口以用
该原料加工的产品时，向出口者或生产者返还的制度。此时，原材料的
加工及出口应在进口原材料起2年内完成，申请返还的期限为自出口时间
起2年。

02. 
减免关税

减免关税分为根据进口时的特定事实无条件减免税和以用于一定用途为
条件减免关税的附条件减免税。关税减免以遵守《关税法》规定为原
则，但也可以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税收特例限制法》和《海底
矿物资源开发法》等，以及国家间的多边协议和双边协议减免关税。

信用卡结算咨询处 :  
CARDROTAX 

金融结算院
•电话: 1577-5500
http://cardrotax.or.kr   

(缴纳代理手续费由纳税人承担 : 缴纳税额的0.8%)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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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商在免关税引进资本货物或为实物出资而引进资本货物时，应
在研究、确认资本货物进口明细后，办理通关手续。

引进
资本货物

01. 
审核ㆍ确认
资本货物
引进物品明细

进行外商投资申报后，须向受托机构(外汇银行或KOTRA)申请审核与确
认资本货物引进物品明细。需审核 · 确认的资本货物如下 : 
•关税ㆍ个别消费税及增值税免征对象资本货物
•作为外国投资商出资的标的物而引进的资本货物
 • 通过外商投资企业从外国投资商处获得的对外支付手段，或对其进行交换产生的
韩国支付手段购置引进，由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指定ㆍ公告的物品中的资本货物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38条�
※ 资本货物的定义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2条第①项第8号

02. 
申请确认期限

应制作明示资本货物等的数量、规格、价格及制作者等的引进物品明细
书，并在进口申报受理之前申请确认。

03. 
确认实物出资完成

作为出资标的物而缴纳的资本货物，在得到KOTRA派遣的关税厅投资合作
官做出实物出资完成的确认后，进行公司设立登记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确认资本货物引进物品明细时
• 申请书3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24号格式 : 资本货物等引进物品明细审核ㆍ确认申请书)
•物品出售协议书等证明价格的材料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第23条

确认实物出资完成时
•申请书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25号格式 : 确认实物出资完成申请书)
•进口申报完毕证复印件

(申请人同意通过“共同使用行政信息”方式确认相应进口申报完毕证明时可省略)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第24条第①项和第②项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申报
[ KOTRA 外汇银行 ]

01

确认引进货物明细
[ KOTRA 外汇银行 ]

02

进口通关
[ 关税厅 ]

03

设立/增资登记
[ 登记所 ]

05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 KOTRA 外汇银行 ]

06

确认实物出资完毕
[ KOTRA 关税厅派遣官 ]

04

资本货物引进程序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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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与劳务
� 劳动合同
� 工资
� 工作时间
� 假日及休假
� 四大保险
� 退休工资
� 解雇
� 就业规定
� 保护女性
� 支持工作ㆍ家庭两全
� 安全和保健
� 非正式员工
� 禁止职场欺凌
� 集体劳资关系

聘用有能力的人才和圆满的劳资关系是外商投资企业成功的关键。韩国的劳动相关法律保障劳动者的正常生活，谋求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实际平等关系。

企业在聘用劳动者时，应订立合同并约定工资、工作时间、假日及休假、解雇等相关事项。在工作期间内，保障职工

的四大保险、退休工资等，并履行企业在安全和保护职工方面的义务。最近，政府通过修改有关工作时间的法律，努

力改善长时间劳动、劳动者的工作与家庭对立问题、保护非正式员工、禁止职场欺凌。

CORPORATE
BUSINESS

Practice
业务运营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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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招聘时禁止要求告知出身地区等个人信息)
《招聘程序公平化相关法律》第4条之3的修订

雇佣30名以上劳动者的企业，在招聘时不得要求求职者填写履行职务所不需要的下列信息或收
集证明材料 : (2019.7.17. 执行)
•求职者本人容貌、身高、体重等身体条件
•求职者本人的出生地ㆍ结婚与否ㆍ财产
•求职者本人的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学历ㆍ职业ㆍ财产

劳动合同应当明确工资、劳动时间等核心工作条件，必须保护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双方的权利。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中应当明确工资、劳动时间、假日、年假、工作场所、业务、休
假和退职金等内容。标准劳动合同登载于雇佣劳动部官网上。

01. 
记载事项

是指在确定性地签订劳动合同后，为培养劳动者工作能力或适应能力的
工作形态。试用期的劳动者也适用《劳动标准法》，因此只有存在正当
理由时，才能解雇。
※ 相关规定 :《最低工资法》第5条第②项，同法实施令第3条

02. 
试用期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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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薪酬和其他任何名称的所有财
物，适用于《劳动标准法》、《工资债权保障法》和《最低工资法》。
雇佣劳动部表示，2021年适用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720韩元，月换算
额以209小时为准，为1,822,480韩元。

工资

工资应直接以货币形式全额支付给劳动者。不过，在法令或集体协议中
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扣除部分工资或以货币以外的方式支付。

01. 
支付

工资应每月一次以上，在固定的日期支付。但是，临时支付的工资、津
贴，以及其他依据与此的薪资或总统令规定的工资除外。劳动者为支付
分娩、疾病、灾害和其他由总统令规定的特殊原因(如因婚姻、死亡或不
得已原因返乡1周以上时间)的费用而提出请求的，用人单位应在指定的
支付期前支付已提供劳动的工资。

02. 
支付时间

用人单位对加班应加算基本工资的50%以上，对加夜班(晚上10点到第
二天早上6点之间的加班)应加算基本工资的50%以上支付给劳动者。此
外，对于假日加班，如果加班时间在8小时以内，则应加算基本工资的
50%，如果加班时间超过8小时，则应加算基本工资100%以上的金额支
付给劳动者。

03. 
加班 · 夜班和假日
加班劳动津贴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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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工作时间除休息时间外不得超过40小时，一日工作时间除休息时间
外不得超过8小时。在计算工作时间时，为从事工作，劳动者在用人单位
的指挥、监督下的等待时间也视为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根据2018年3月修订的《劳动标准法》，从2018年7月开始，雇佣300
人以上的企业每周可以以12小时为限度延长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因此
一周可工作的时间共为52小时。2020年1月1日起，50人以上的企业，
2021年7月1日起，5人以上的企业将依次适用此工作时间规定。2021年7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固定员工不足30人的用人单位，在与职
工代表签订书面协议后，可在上述延长的工作时间基础上，在1周不超过
8小时的范围内延长工作时间(加班时间)。

01. 
加班时间限度

用人单位在工作时间为4小时时，应给予30分钟以上的休息时间；在工
作时间为8小时时，应给予1小时以上的休息时间。

02. 
休息时间

是可灵活决定和安排工作时间的制度，可以根据工作量适当分配工作时
间，或者交给劳动者选择，灵活有效地管理工作时间。

03. 
弹性工作时间制度

区分 内容

弹性工作时间制
根据各期间的工作量，以缩短其他日期的工作时间来代替延长特定日期的工作时间，按照
法定工作时间调整一定期间的平均工作时间的方式。

选择性工作时间制 包括1个月内的加班在内，在每周平均不超过52小时的范围内，由劳动者自由规定工作时间的方式

工作场所外的
视同工作时间制

劳动者因出差或其他原因导致在全部或部分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外劳动，难以计算劳
动时间的，视为在规定的劳动时间里劳动的制度。

裁量工作时间制
裁量业务是指根据业务性质，有必要将业务执行方式委托给劳动者裁量的业务。裁量工作时间制是
指对于总统令规定的裁量业务，认可在用人单位与职工代表书面协议规定的时间里劳动的制度。

补偿休假制
用人单位根据与职工代表书面签订的协议，按照《劳动标准法》第56条的规定，对加班、
夜间加班和节假日加班，以提供休假代替发放加班费的方式。

※ 相关规定 :《劳动标准法》第51条、第52条、第57条和第58条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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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及休假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对一周内按规定工作日出勤的劳动者提供每周平均一
次以上的带薪休假，并保障总统令规定的假日为带薪休假。但是，用人
单位在与职工代表书面协议时，可以以特定的工作日代替带薪休假日。

01. 
假日

节假日规定适用于拥有5名以上固定员工的企业。根据2018年6月29日修订
的 《劳动标准法实施令》，民间企业也应根据《公共行政机构节假日相关规
定》，将节假日及串休节假日作为带薪休假日。雇佣300人以上的企业及公
共机构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雇佣30人以上不满300人的企业从2021年1月1
日开始，雇佣5人以上不满30人的企业从2022年1月1日开始依次实行。

02. 
节假日

用人单位应当对出勤一年规定的劳动天数的80%以上的劳动者，在第二
年提供15天的带薪年假。此后每两年增加1天，但包括增加休假在内的
总休假天数以25天为限。入职未满1年的职工，在1个月出全勤时，应给
予1天的带薪休假。对未使用年假的，应当给予补贴。对于1年内未能使
用的年假，即使请假权失效，工资请求权也依然有效。尽管用人单位为
鼓励劳动者使用带薪年假采取了规定措施，但因劳动者不使用休假而导
致年假失效的，用人单位没有义务对不使用的年假提供补偿。

03. 
法定年假

四大保险 四大保险分为雇佣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国民年金(养老金)和健康保险。

费率

雇佣保险 工伤保险 国民年金 健康保险

劳动者 报酬总额的0.8% 无 基准收入月额的4.5% 标准报酬月额的3.335%

用人单位 报酬总额的0.8% 各行业不同 基准收入月额的4.5% 标准报酬月额的3.335%

长期疗养保险费按健康保险费X 10.25%计算，与健康保险费一起征收。雇佣稳定的职业能力开发项
目，根据员工数，由经营者在报酬总额的0.25%-0.85%的范围内支付。

* 工伤保险费率 : 参照雇佣劳动部官网 moel.go.kr  

外籍劳动者的四大保险投保义务 
在四大保险中，外籍劳动者必须与韩国劳动者一样义务性投保健康保险(外国人在满足一定条件
时可申请不投保)和工伤保险，雇佣保险根据居留资格和国籍，分为义务投保和任意投保。国民
年金根据互惠原则，不同国籍的适用条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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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工资

① 财物清算
劳动者死亡或者退职时，应当自发生支付事由之日起14日内支付工资、
补偿金或者其他财物。

② 交付用人证明
即使在劳动者退职后，如劳动者申请出具有关用人期限、业务种类、职
位和工资等其他必要事项的证明，用人单位应当立即交付如实制作的证
明。该证明上应该只记载劳动者要求的事项。

01. 
退职

① 种类
是指在劳动者连续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退职时支付的退休年金或一次
性款项，根据筹集的方式，包括退职金制度和退休年金制度。

② 退职金制度
用人单位对退职劳动者，按劳动者工作的年限，以每满一年支付相当于
30天平均工资以上金额的标准，向劳动者一次性支付的制度。

③ 退休年金制度
是指用人单位向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等支付退休工资资金，在劳动者退
休时将积累的资金作为退休年金支付或一次性支付的制度，包括待遇确
定型退休年金制度(DB)，缴费确定型退休年金制度(DC)及个人退休计划
年金制度(IRP)。投保退休年金时，劳动者无需担心辞职后公司拖欠退休
工资的情况，可以安全领取退职金，而用人单位对缴费部分，按照《法
人税法》规定认定为成本，可以节约税款。

02. 
退休工资制度

引入退休年金制度
引入退休年金制度企业设立后一年内应设置退休年金制度，未设定时可以视为采用退职金制
度。因此，对于不设定退休年金制度的情况，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不过，如不支付退职金或
者退休工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千万韩元以下罚款。

※ 相关规定 :《劳动者退休工资保障法》第5条、第11条

 • 收益确定型模式退休年金制度(DB) : 是以每满一年支付相当于30天平均工资
以上的金额乘以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值。劳动者将得到的退休工资水平是提前
决定的。

• 缴费确定型退休年金制度(DC) : 每年应向投保人的年金账户缴纳相当于投保人年工
资总额的1/12以上的分摊金额。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分摊金额水平是提前决定的。

 • 个人退休计划年金制度(IRP) : 是指根据投保人的选择，为筹集或运用投保人缴
纳的一次性款项，或者用人单位或投保人缴纳的分摊金额而设定的退休年金制
度，是指工资水平或负担金水平不确定的退休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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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

解雇意味着违背劳动者的意愿所形成的劳动关系的终止，用人单位无正
当理由不得对员工进行解雇、停职、休职、调职、减薪或其他惩罚。

① 惩戒解雇
指因劳动者存在无法维持工作关系的归责事由，通过惩戒形态结束工作关系。考
虑到惩戒目的、事业性质、劳动者的业务、违反内容、对企业秩序的影响等各方
面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② 经营解雇
指因经营需要，以维持企业和企业存续为前提，因紧要的经营需要而解雇员工。
正当条件包括努力避免解雇、根据合理和公正的标准选定对象、50天前向劳动者
方面事先通报及真诚协商。

01. 
解雇的正当性

用人单位为了解雇劳动者(包括因经营原因而解雇)，需要至少提前30天
预告，如果没有提前30天预告，则支付30天以上的基本工资。

02. 
解雇的预告

用人单位在解雇劳动者时，必须书面通知解雇理由和解雇时间，才能
生效。

03. 
解雇的书面通知

劳动者因工伤或疾病疗养的休息期间以及其后30天内，或分娩前后的女
性在依法休息期间和其后30天内，不得解雇。

04. 
解雇时间限制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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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规定

01. 
就业规定的
制定与申报

雇佣10名以上固定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应当制定就业规定，并向雇佣劳动
部长官申报，变更时也应申报。

•工作的起始和结束时间、休息时间、假日、休假及倒班工作事项
�• 工资的决定ㆍ计算ㆍ支付方式、工资的计算期间ㆍ支付时间和加薪相关
事项

•家庭津贴的计算ㆍ支付方式相关事项
•退职相关事项 / 退休工资、奖金和最低工资相关事项等
※ 相关规定 :《劳动标准法》第93条

02. 
就业规定中
应包含的事项

如有工会，在工会劳动者的过半数；如无工会，劳动者的过半数提出意
见时，可变更就业规定。但是，如果就业规定变更对劳动者不利，必须
获得劳动者过半数的同意。

03. 
就业规定的变更

订立未达到就业规定所定标准的劳动合同时，未达到标准的部分视为无
效，无效的部分依据于就业规定所定标准。

04. 
违反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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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女性

对怀孕期间的妇女，产前和产后合计应给予90天(一次怀孕两名以上子女
的为120天)假期，假期安排中，产后应为45天(一次生育两名以上子女的
为60天)

01. 
产前ㆍ产后休假

怀孕后12周以内或36周以后的女性劳动者申请1天缩短2小时的工作时间
时，用人单位应予以批准，且不得以缩短工作时间为由扣减工资。对日
工作时间不足8小时的劳动者，允许将一日工作时间缩短为6小时。

02. 
缩短孕期
工作时间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以配偶生育为由请假的情况下，应给予带薪休假10
天。但是，自配偶生育之日起经过90天后则不可申请。

03. 
配偶产假

支持工作ㆍ家庭两全

劳动者为抚养8周岁以下或小学2年级以下子女(包括领养子女)而申请休
假时，用人单位应予以批准。育儿假的期限为一年以内，用人单位不得
以育儿假为由解雇员工或给予不利待遇，在育儿假期间不得解雇员工。
育儿休假期间包括在工龄之内。

01. 
育儿休假

可以申请育儿休假的劳动者不申请育儿休假而申请缩短工作时间时，用
人单位应予以批准，且不能以缩短育儿期劳动时间为由解雇员工或给予
其他不利待遇。用人单位允许劳动者每周在15小时以上，35小时以内缩
短劳动时间。
※ 相关规定 :《男女雇佣平等和支持工作 · 家庭两全相关法律》第19条-第19条之3

02. 
缩短育儿期
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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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保健

用人单位应定期进行安全保健教育。聘用从事有害或危险作业的劳动
者，或者变更劳动者作业内容时，应当追加进行有害或危险作业所需的
安全保健培训。

01. 
实施安全
保健教育

为保护和维持劳动者的健康，应实施健康诊断，除销售业务直接从业
者外，对于文职劳动者应2年1次以上，其他劳动者1年1次以上实施健
康体检。

02. 
实施劳动者
健康体检 

非正式员工

是指与名称无关，签订规定期间的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在不
超过2年的范围内使用期限制劳动者。如聘用超过2年，则视为签订了无
限期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以期限制劳动者为由，与在工作场所从
事同类或类似工作的正式劳动者差别化对待。

01. 
期限制劳动者
(合同制劳动者)

派遣劳动者是指劳务派遣单位雇佣的劳动者，是根据劳务派遣合同的内
容，受用人单位指挥、命令，为用人单位从事劳动的人。派遣对象业
务是除制造业的直接生产工程业务以外，考虑到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
术、经验或业务性质等，认为合适相应劳动者的业务，是通过总统令规
定的业务。

02. 
派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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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职场
欺凌

用人单位在调查期间，为保护被害劳动者，必要时应当对被害劳动者等
采取变更工作场所、责令带薪休假等适当措施，但不得采取违反被害劳
动者等意愿的措施。

01. 
保护劳动者

用人单位通过调查后确认了企业内发生欺凌事实时，如被害劳动者提出
要求，应当采取变更工作场所、调换岗位、责令带薪休假等适当措施，
并及时对行为人采取惩戒、变更工作场所等必要措施。
※ 相关规定 :《劳动标准法》第6章第2条 (2019.7.16. 执行)

02. 
采取措施

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不得利用其在企业中的地位或关系等优势，超出工作
上的适当范围，造成其他劳动者身体、精神上的痛苦或者进行恶化工作
环境的行为。

集体劳资关系

工会是指劳动者自主组织的团体，其形式不限。韩国以总联合团体为最
高工会组织，普遍存在以同种产业的单位工会为成员的各产业联合团
体、全国规模的各产业工会和各企业工会。

01. 
工会

韩国通过禁止用人单位侵犯劳动三权的行为以及建立不当劳动行为救济
制度，保障《宪法》规定的劳动基本权利。不当劳动行为的类型包括对
加入工会等的劳动者不利、以加入特定工会为雇佣条件的行为、拒绝 · 
懈怠团体交涉等行为、支配、介入和援助工会组织等的行为、对举报和
证明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事项的劳动者施加不利的行为等。
※ 相关规定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第81条

02. 
不当劳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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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公正地进行劳动关系相关判定及调解工作而设立的行政机构。
劳动委员会执行根据《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
《劳动标准法》等的判定、决定、决议、批准、认定或纠正差别性待遇
等相关的业务，劳动纠纷的调节与仲裁，或与协助当事人自主解决劳动
争议有关的业务、与执行相关业务有关的调查、研究、教育及宣传等业
务。劳动委员会在执行业务需要的情况下，有向有关行政机构请求协助
的权利和确认事实的调查权。
※ 相关规定 :《工会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第1条、第2条之2、第22条-第26条

03. 
劳动委员会

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就经营上的各种事项进行协
商或共同决定的制度。拥有30人以上固定员工的企业有义务设立劳资
协议会，劳资协议会由分别代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相同人数的委员组
成。通常为3人以上10人以下。

04. 
劳资协商制度

关于雇佣残疾人、
国家有功者的
用人单位的
法律义务事项

1. 雇佣残疾人义务 

固定员工为5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必须雇佣相当于其用工总数3.1%的残疾人。未能
满足残疾人义务雇佣率的用人单位(不包括雇佣50人以上，少于100人劳动者的用
人单位)每年要向雇佣劳动部长官缴纳分摊款。
※ 相关规定 :《残疾人雇佣促进及职业康复法》第28条、第33条、同法实施令第25条、第36条

2. 国家有功者

固定员工为2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在全体雇佣人员的3%以上-8%以下范围内，
根据不同对象企业的雇佣比率，雇佣该比率*以上的优先雇佣就业支援对象。
如国家报勋处长已责令雇佣就业支援对象，但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而不予遵循，
将对该用人单位处以1千万韩元以下的行政罚款。入驻经济自由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可不适用残疾人及国家有功者雇佣义务，入驻自由贸易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不适
用残疾人雇佣义务。
* 相关规定 :《国家有功者等礼遇及支援相关法律》第33条之2，第86条

参考资料《外商投资企业劳资实务2020》(KO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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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招聘胜任职务的雇员和解雇不胜任的员工比较困难，是否可以设置验
证员工资质的期间？

在劳动合同中，可以规定试用期，考察其资质。关于试用期，《劳动标准
法》上虽然没有另行规定，但根据《劳动标准法》第26条的规定，劳动者
持续工作不满3个月的，不适用解雇预告，因此企业大多将试用期间定为3
个月。

02

计算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时，209小时的依据是如何计算的？

1年月均工作周数为4.345周(365天 ÷ 7天 ÷ 12月)，每天工作8小时，包
括每周休息8小时，因此每周工作48小时。用月均工作周数乘以每周48小
时的计算结果为208.56，即209小时。(4.345 X 48 = 208.56)

03

	1天工作15小时，一周工作3天，一周工作时间为45小时，所以每周
工作时间不超过52小时，是否违反工作时间规定？

《劳动标准法》规定一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上述情况为每天加班
7小时，3天一共加班21小时，所以即使一周总工作时间在52小时以内，因
为一周加班时间超过12小时，也属于违法。

04

外商投资企业高管能否投保雇佣保险？

雇用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为适用雇佣保险的企业的劳动者，代表理事等不属
于被保险人。劳动者是指在用人单位的指挥和监督下提供劳动，并以此为
代价领取工资者；而法人的董事、监事等代表人或具备执行机构地位者，
不属于劳动者。但是，即使职务为专务理事、副社长等，但没有实质的业
务执行权，而且不承担公司经营责任，以从属关系提供劳动，此时属于劳
动者，所以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判断是否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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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外籍劳动者在哪种情况下可以不投保国民年金？

• 在该外籍劳动者的本国法律中，《国民年金法》规定的“与国民年金相应
的年金”中，不适用于韩国国民时

•未取得居留延长许可而居留时
•未进行外国人登记或者签发强制驱逐令书时
�• 居留资格为外交(A-1)、公务(A-2)、协定(A-3)、免签证(B-1)、旅游过境
(B-2)、临时采访(C-1)、短期综合(C-3)、短期就业(C-4)、文化艺术(D-
1)、留学(D-2)、技术进修(D-3)、一般进修(D-4)、宗教(D-6)、访问同居
(F-1)、陪同(F-3)、其他(G-1)时

•其他法令或条约中规定不适用《国民年金法》的情况

06

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人(持有D-8签证)，是否应该义务性地投
保国民健康保险？

原则上属于义务投保对象。但是，根据《国民健康保险法》第109条第⑤
项及同法实施规则第61条之4，如在韩国居留的外国人可以根据外国法
令、外国保险或与用人单位的合同，获得相当于疗养津贴的医疗保障，且
用人单位或投保人申请不投保时，可以不投保。

07

	外国人返回本国时，可以领取国民年金吗？

作为一次性返款对象的外国人返回本国时，如符合下列任何一种情
况，可获得一次性返款。(来源 : www.nps.or.kr  )
ⓐ 在外国人本国的法律中，有向韩国国民支付“相当于一次性返款的付款”规定时
ⓑ 韩国与外国人本国之间缔结关于支付一次性返款相关的社会保障协定时 
※ 签订社会保障协定的对象国(截至2019.5.1.共18个国家) : 德国、美国、加拿大、捷克共
和国、匈牙利、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保加利亚、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奥地
利、印度、土耳其、瑞士、巴西、秘鲁
ⓒ以E-8(研修就业)、E-9(非专业就业)、H-2(访问就业)居留资格投保国民年金的外国人

08

通报解雇预告时，如果还差5天才到法定解雇预告期30天，是否应支
付5天的解雇预告补贴？

想要解雇劳动者(包括因经营原因而解雇)时，至少要提前30天预告，如果
没有提前30天预告，则必须支付30天以上的基本工资(解雇预告补贴)。解
雇预告时间不是以工作日而是以日历日计算的，因此即使有假日也不会延
长，即使只差1天不足，也要支付全体法定期间30天以上的基本工资。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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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 知识产权制度
� 专利厅的主要服务
� 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

韩国是世界排名第4位的知识产权申请国家，也是世界排名第5位的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国家，展现出了专

利强国的面貌。一般来说，专利分为工业产权、著作权和新知识产权，但在韩国以工业产权为主流。1999年，韩国专

利厅被指定为PCT国际专利申请国际调查机构和国际预备审查机构，为了积极地应对迅速变化的世界贸易环境，韩国

正在积极地改善系统，包括强化相关法令和制度、简化行政程序等，为取得和保护知识产权提供多种支持。

CORPORATE
BUSINESS

Practice
业务运营

PART

4



175

知识产权
制度

知识产权分为工业产权、著作权和新知识产权，工业产权是指发明专利
权、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和商标权。在本书中，只涉及适用于一般
企业的工业产权。

“产业财产权注册”是指专利(实用新案、设计、商标)登记中有关专利权
的发生、变更、消失、其他专利权的事项，是指根据专利厅长的职权或
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等国家机关的委托，在专利厅备案的专利(登记)原
簿上记录或记载的事项。

“注册申请簿”是指专利厅厅长为记载产业财产权及其相关权利的法令规
定的注册事项而准备的公共账簿。产业财产权相关登记原簿有以下4种，
在各登记原簿中信托原簿单独存在。专利发明明细书及图纸、设计图纸
和商标的文件可以看作是注册申请书的一部分。

区分 定义 存续期限 

专利注册簿
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思想所创作的作品，
以高水平发明水平注册专利的官方账簿

从设定登记日开始，
截至申请日后20年

实用新型专
利注册簿

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思想所创作的作品，
记录物品形象ㆍ结构ㆍ组合的实用新型专利

的官方账簿

从设定登记日开始，
截至申请日后10年
(适用旧法者15年)

外观设计专
利注册簿

突出产品的形象ㆍ模样ㆍ色彩或三者结合，
记录通过视觉让人感受到美感的设计的官

方账簿

从设定登记日开始，
截至申请日后20年

(适用旧法者从设定登
记日开始，15年有效)

商标分类账
为区别其他产品，纪录符号ㆍ文字ㆍ图形ㆍ

立体形状ㆍ色彩ㆍ全息图ㆍ动作，
或以上多个元素的结合体的官方账簿

从设定登记日开始10年
(可能每十年更新，

半永久权限)

01. 
工业产权注册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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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审查表格必填事项、遵守期限、附加证明、缴纳手续费等程序上有无
缺陷。

② ��公布申请制度是指，申请后经过1年6个月后，专利厅以公告的形式向
普通人公布技术内容，这是为了防止如果审查被推迟，申请技术的公
布也会被推迟而设立的制度。

③ ��这是判断产业上可利用性、新技术性和进步性等专利条件的审查，因
为以公开信息为代价赋予专利权，所以应同时审查是否以方便普通人
理解的方式说明记载。

④ ��是指相应申请符合专利条件时，审查官授予专利。

⑤ ��决定授予专利权后，申请人缴纳注册费，设定并注册专利权。专利权
从此时发生，专利厅对设定注册的专利申请内容以注册公告的形式发
行，向普通人进行公布。

发明专利权制度是指通过保护和奖励发明来推动国家产业发展的制度，
以公开技术为代价赋予专利权。发明专利权只有在获得权利的国家内生
效，韩国在申请发明专利方面采用了赋予最初申请人发明专利权的先申
请主义。

02. 
发明专利权

①
审查方式

②
公布申请

③
实体审查

④
授予专利
权决定

⑤
注册公告

专利申请主要程序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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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方式

区分
电子申请 书面申请

网络 邮政 访问

内容
利用电子文档软件在

线传输
按格式制作后向专利
厅以邮寄方式提交

直接访问提交

受理处

www.patent.go.kr
▶ 申请专利�
▶ 韩国申请

▶ 安装文档制作软件

(35208)大田广域市西
区厅舍路189号政府大

田厅舍专利厅长

专利厅专利顾客
服务中心(大田)，
专利厅首尔事务所

(首尔)

受理
时间

周一-周六24小时受
理，此外的节假日及
周日为09:00-21:00

可申请

将邮局邮戳日期认定
为申请日期(PCT国际
申请将到达专利厅的
日期认定为申请日)

09:00-18:00�
(冬季，

周六 09:00-13:00)

专利电子申请
和信息检索

1. ��电子专利申请“专利路”是专利厅开办的电子专利申请服务网站，提供从申请到
注册、再到缴费的便利服务。
patent.go.kr          •客服中心 : 1544-8080

2. ��专利信息网KIPRIS(Ko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ormation Service)
是专利厅通过韩国专利信息院(KIPI)提供的专利搜索服务。可以搜索及查询包
括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在内的韩国知识产权信息和海外专利
信息。
kipris.or.kr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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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发明，那么实用新型权的保护对象就是技术
方案。因此，实用新型是指对已有的发明进行改良，使之更方便、更有
用的技术方案本身。对实用新型权引入了经过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注
册为实用新型的审查后注册制度。

03. 
实用新型权

所谓外观设计权，是指对于通过物品的形状、外观、色彩或其结合所做
出的富有美感的所有设计，注册者享有的独家权利。若希望申请与已申
请的基本设计类似的设计，可在基本设计的注册申请之日起1年内提出申
请，此时可作为相关设计获得认定并获得外观设计权。

04. 
外观设计权

商标权是指可以独家使用可识别自己和他人的商品的标章的权利。标章
是指符号、文字、图形、声音、气味、立体形象、全息图、动作或色彩
等，包括为显示商品来源而使用的所有标志，而不论其构成或表现方式
如何。商标权的存续期为自设定注册日起10年，如希望更新，需每10年
申请更新注册。

05. 
商标权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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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厅针对知识产权的审查处理期限及审查质量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
实行由优先审查、一般审查和推迟审查组成的有针对性的三轨制专利审
查制度。这一制度的优点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审查时间。通过优先审查
制度，可以迅速获得专利权，抢占独家地位；而通过推迟审查，可以确
保充足的商业化时间。

•优先审查 :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先行技术调查，调整优先审查申请的处理时间
•一般审查 : 在平均审查所需要的期间内提供审查结果
•推迟审查 : 为希望推迟审查的顾客引入暂缓审查申请制度

01. 
定制式三轨制
专利审查制度

摆脱现有的单向(One-Way)服务模式，在整个专利审查过程中，申请人
与审查员沟通，共同创造高质量专利的新审查模式，分为预备审查、统
一审查和补正方案评估阶段。

02. 
专利审查
3.0

专利厅的
主要服务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等的带动下，技术革新和知识产权政策已成为国家战
略的核心。韩国的专利厅在推动提供可信的审查、审判服务、支援和加
强专利创造和保护、促进优秀知识产权商业化的基础上，还推进相关人
才的培养及改善对国民服务政策等。

各审查阶段的主要制度

提供事先
审查，协议
补正方向，
引导主动
补正

在希望
受理日，
开始

统一审查

通知
提交意见

提出
补正方案
审核意见

申请
预备
审查

快速的注
册决定

提供预备
审查结果

引导再
补正

统一
审查

审查
审阅

补正方案
决定
注册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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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查员事先审查的结果为基础交换意见，通过预备审查，申请人可以
在正式审查前掌握被拒绝理由并对应，审查员与申请人直接交流技术和
审查意见，以便进行准确的审查，尽早赋予专利权。

03. 
预备审查

可以按照企业需要的时期，同时审查多项申请，从企业方面来看，可以
根据经营战略。按照产品推出时期等，确保全部的知识产权，而从国家
方面来看，可以搞活研发结果的商业化和技术转让等。

04. 
统一审查

该制度是作为申请人对于收到的拒绝理由的对应，在提交最终补正书之
前，通过与审查员的面谈交换对补正方案的意见的制度。申请人可以在
最终提交补正方案之前，了解补正方案中被拒绝理由是否已修正，从而
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缩短授予专利权决定时期。审查员可以通过与申请
人直接交换对技术的意见和审查意见，以进行正确的审查。

05. 
审阅补正方案

不能使用互联网技术公告服务的情况
想要通过专利申请程序行使专利权者及属于应以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

专利厅官网开设“Cyber Bulletin”，提供“互联网技术公告服务”。在很多
情况下，对于因先申请权制度导致难以行使专利权的技术，发明人也会
进行防御目的的申请，浪费时间和费用。因此，虽然无意确保专利权，
但想要从他人的专利权行使中得到保护的人如果在“Cyber Bulletin”中
记载技术内容，专利厅会对技术内容和日期进行公证，并认定为先行技
术，防止因他人行使专利权而对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06. 
互联网技术公告
服务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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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申请调解纠纷资格者包括工业产权人、实施权人、使用权人、职务
发明人、与权利实施有利害关系的人。

01. 
申请资格

•工业产权(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商标权、外观设计权)纠纷
•职务发明相关纠纷
•技术商业秘密纠纷
→ 工业产权的免费与否及取消与否、只申请判断权利确认审判等事项除外

02. 
申请对象

工业产权
纠纷调解
委员会

专利厅为了减轻国民因诉讼而产生的经济和时间上的负担，并迅速公正
地解决工业产权纠纷，成立依据于《发明振兴法》的工业产权纠纷调解
委员会，支持进行工业产权纠纷调解。
通过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比诉讼更快，而且不收取调解
费用。调解方式具有非公开进行所有程序的优点，并具有以下效果 : 

效果 内容

节省时间和费用 可以通过一次程序解决多个诉讼(民事、刑事)或审判，节省时间，
不需要额外的调解申请费用，因此也可以节省费用。

专业且中立的建议 由专家担任的调解委员通过调解会议，就工业产权纠纷提出专
业和客观的建议，支持当事人作出合理判断。

以双方当事人可以WIN-
WIN的意见解决纠纷 与诉讼不同，可导出让双方当事人均满意的妥协方案。

调解成立时，
审判上产生和解的效力 调解成立时，与确定判决发生相同的审判上的和解效力

迅速性、
非公开性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调解程序自提出调解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结
束，调解过程不公开进行，这对于不愿泄露纠纷事实或担心信
息泄露的情况非常有用。

工业产权纠纷
调解申请

• 申请方法 : 填写从主页下载的申请表后在线提交，或通过邮寄、传真或发送电邮
方式提交  https://www.koipa.re.kr/adr/request_2.html   

• 咨询 : 1670-9779(电话)，02-2183-5897(传真)，Ip.adr@korea.kr(电邮)
•  邮寄 :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31 韩国知识产权中心6楼，
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秘书处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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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
调查专员
�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的功能和权限
� 申诉处理机构和家庭医生制度

1999年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引进的“外商投资调查专员”制度是支持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韩国经营活动中遇见的各

种困难的制度。这是对已进入韩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贴身型投资后期服务的制度，不仅能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还可以通过改善韩国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投资并吸引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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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的功能和权限

外商投资调查专员是经过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的提请和外商投资委员会
的审议后，由总统委任。外商投资调查专员负责调查和处理外国投资商
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制定外商投资制度改善方案，向有关行政
机构和公共机构提出履行建议，以及其他处理外国投资商及外商投资企
业的困难事项所必要的各种业务。

01. 
委任及功能 

① 外商投资调查专员为处理外国投资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如
有必要，可以向有关行政机构及有关机构的负责人请求提供有关下列事
项的必要协助。此时，接到请求的相关行政机构等长官，如果没有特别
的理由必须提供协助。
•提交有关行政机构等的说明或依据总统令规定的标准的资料
•相关员工ㆍ利害关系人等的意见陈述
•协助现场访问

② 外商投资调查专员根据外国投资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处理结
果，必要时可以向相关行政机构及公共机构的长官建议改善相关事项。
• 收到改善建议的相关行政机关及公共机关的负责人应在30天内将处理结果以书
面形式通报给外商投资申诉专员

 •  只有外商投资申诉专员可以确认并检查改善劝告的履行情况，如果相关行政机
关及公共机关的负责人不履行改善劝告，可以要求外商投资委员会将改善劝告
相关事项作为案件提交

※ 相关规定 : �《外商投资促进法》第15条的2.第③项，第④项，第⑤项，第⑥项，�
《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1条的3 第⑤项，第⑥项

02. 
权限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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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处理机构和
家庭医生制度

为支持外商投资调查专员的工作，KOTRA设立了申诉处理机构，申诉处
理机构的长官为外商投资调查专员。
申诉处理机构的长官(外商投资调查专员)可以向相关行政机构或有关机
构提出协助请求，以处理外国投资商和外商投资企业遇到的困难。在这
种情况下，接到协助请求的机构应在7天内通报对请求协助事件的处理结
果或意见。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令》第21条之4第②、③项

01. 
申诉处理机构

为有效处理外国投资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按各地区、各投资
企业指定专门的家庭医生(申诉处理专员)。
 •支援领域 : 金融、劳务、税务/会计、消费品、认证/安全/环境、IT/汽车/机械、出入境/签证等
※ 相关规定 :《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1条的4 第⑤项

02. 
家庭医生制度

外国投资商或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申诉处理程序如下 : 
① 通过专门委员(家庭医生)的电话、现场访问、在线、电子邮件等接收
② ��负责的专门委员研究审议相关难处后，与相关部门或机关协商寻找解决

方案
③ ��投诉处理结果个别通报给相关企业
* 来源 : 2019外商投资行政监察年报(2020.9)

03. 
申诉处理程序

外商投资企业的
申诉受理联系方式

•电话 : 02-3497-1824
•Fax : 02-3497-1699
• 地址 :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献陵路7，Invest Korea plaza 6楼，外商投资企业申诉
处理室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https://url.kr/z3KL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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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调查专员事务所为与国务调整室共同收集和反映在规制的立法
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现场意见，开设了在线服务“外商投
资相关规制信息服务”。该服务将政府和国会制定的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制
内容翻译成英文提供，并向相关部门转达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

* 外商投资调查专员门户网站(规制信息服务) : http://ombudsman.kotra.or.kr 

04. 
外商投资相关
规制信息服务

服务内容

区分 服务内容

政府立法

• 对新设的政府规制和强化法案(实施令、实施规则)提供英文
翻译和摘要

• 收集外商投资企业对相关法案内容的意见反馈，翻译英文并
转达政府负责部门

议员立法
• 对新设的议会规制和强化法案提供英文翻译和摘要
• 收集外商投资企业对相关法案内容的意见反馈，翻译英文并
转达政府负责部门/议会关系人

规制改革申闻鼓
(建议改进

现有规章制度)

• 收集实施中的现有规制相关建议事项，并转达政府有关部门
的答复

* 来源 : 2019外商投资调查专员年度报告(2020.9)

申请规制信息服务
通讯

•申请通讯 : 在外商投资调查专员门户网站(公告事项 ▶ 申请电邮)申请
•咨询 : 02-3497-1829, 1827

01
可以解决困难的领域都有哪些？

支援范围涉及从企业经营到投资商生活环境的所有领域，但不包括企
业之间的私人纠纷、个别企业经营相关事项、违反国际标准的要求以
及对其他企业和产业产生负面影响的事项等。
* 来源 : 2019外商投资调查专员年度报告(2020.9)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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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及清算
� 解散
� 清算
� 注销许可
� 注销营业执照
� 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 对外汇款

外商投资企业中断事业时，将经过解散、清算、注销许可及企业登记、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等过程，丧失法人资格。

在正常履行这一过程的情况下，在清算债务后，剩余财产可以按照外国投资商的持股率分配后汇往海外。企业应安排

专人负责清算工作。

CORPORATE
BUSINESS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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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 如果法人中断事业，需要在法院办理解散及清算登记、注销许可、注销
营业执照、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等手续，这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因
为根据《商法》第535条，对债权人的催告期间为两个月，所以办理时
间不能缩短为两个月以内。

为了取消公司的法人资格，必须经过解散和清算程序。解散理由如下，
但多数情况下，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株式会社的解散事由
•存续期限到期或发生其他章程规定的事由
•合并
•破产
•法院的命令或判决
•公司分割或分割合并
• 股东大会的决议(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赞成和发行股票总数的1/3以上
赞成)

• 解散登记
大法院网上登记所 www.iros.go.kr  ▶ 资料中心 ▶ 注册申请格式 ▶ 法人登记 ▶ 搜索(解
散登记)

※ 咨询处: 大法院登记所法人登记部门 1544-0773→2→3

★ 必要文件

解散 清算 注销审批

01 02 03

注销营业执照 外商投资企业撤销注册 对外汇款

04 05 06

解散及清算程序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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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
(株式会社)

公司解散时，除合并、分割、分割合并或破产外，应任命董事为清算
人。但是，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大会聘任他人时除外。

01. 
任命清
算人

清算人应当自上任之日起两周内向法院申报解散原因及其年月日、清算
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住址。

02. 
清算人
申报

清算人上任后，应立刻调查公司财产状况，编制财产目录和资产负债
表，并将此情况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清算人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应立刻
将财产目录和资产负债表提交法院。

03. 
公司财产
调查报告

清算人应自定期大会之日起4周前，编制资产负债表、其附录清单及事务
报告，并提交监事。

04. 
资产负债表等的制
作及提交

监事应自定期大会之日起1周前向清算人提交关于资产负债表、其附录清
单及事务报告的审计报告。

05. 
监事提交审计报告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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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人应自上任之日起2个月内，向公司债权人规定2个月以上的期间，
催告其在该期限内申报债权，并向债权人公告两次以上，告知债权人如
不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视为同意被排除在清算范围之外。清算人
对所知债权人，应一一催告申报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债权人未申
报，也不能将其排除在清算范围之外。

06. 
对公司债权人的
催告及抵偿

剩余财产应按各股东所持股票数量，分配给股东。07. 
剩余财产的
分配

清算事务终止后，清算人应当毫不拖延地编制决算报告，并将报告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

08. 
清算
终结

清算终结后，清算人应当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在总公司所在地和分
公司所在地分别于2周内和3周内办理清算终结登记。

09. 
清算终结登记

Practice 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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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许可 根据经营的项目取得营业执照，进行营业申报并取得营业许可时，必须
办理停业申报。办理机构包括当初取得许可的市 · 郡 · 区 · 特别自治道、
管辖保健所、地方食品医药安全厅等。

注销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停业时，应当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受托机构在注销登
记时，出具《外商投资登记注销确认书》。

注销营业执照 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停业时，应当毫不拖延地向税务局长提交停业申
报表(可在国税信息通信网提交)。

对外汇款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第3条第①项及《外汇交易法》第6条第④项，
保障投资剩余财产的回收和对外汇款。

进行清算终结登记时
大法院网络登记所 www.iros.go.kr  ▶ 资料中心 ▶ 注册申请格式 ▶ 法人登记 ▶ 搜索(株

式会社清算终结登记、有限公司清算终结登记)
※ 咨询处: 大法院登记所法人登记部门 1544-0773→2→3

注销营业执照时
• 申报表1份(《增值税法实施规则》附录9号格式 : 停业申报表)
•  营业执照原件、解散或清算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代表人身份证
* 代理注销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国税厅增值税部门 126→2→2

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时
•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7号材料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停业事实证明、登记事项全部证明(清算终结)
•还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原件
* 代理注销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对外汇款时
•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8号的2格式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销

确认书)

• 注册会计师审计完毕清算报告 / 纳税证明(管辖税务局长签发)
• 地方税完税证明(市郡区签发) / 存款余额证明 / 登记事项全部证明(清算终结)
• 清算人印鉴证明或法人印鉴证明
* 代理受理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通关及引进资本货物税收制度 人事与劳务 知识产权 外国投资调查专员 解散及清算

http://www.iros.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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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个人为经营者主体的个人企业设立程序，

除法人登记外，程序与股东出资设立的公司法人相同。

但是，在税制、会计和财务管理方面，与公司法人存在差异。

个体经营者可以取得D-8-3或D-9签证在韩国居留。

但如果项目中断，在经过注销许可、营业执照、

外国人登记等合法程序后，剩余财产可以汇付到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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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营户
� 个体经营户和法人经营者的差异
� 设立程序
� 主要税款
� 签证
� 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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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营户
和法人经营
者的差异

个体经营者转换为株式会社后，将产生节税效果。
根据税率表，如果计税标准不高的话，那么对申请个体经营者有利。
但如果超过一定收入金额以上，则对申请公司法人有利。

个体经营户 法人经营者

01  

适用法律
《所得税法》 《法人税法》

02  

应税所得
仅对《所得税法》中限制性列明的

收入征税
对相应营业年度增加的

净资产额全部征税

03  

纳税义务
仅对当年收入承担纳税义务

对各营业年度的营业收入及清算收
入等承担纳税义务

04  

税率
6~45% 10~25%

05  

会计年度

根据《所得税法》，计算每年1月1
日开始到12月31日的收入金额，
规定征税期间，要求缴纳税款

可在章程中自行规定营业年度。

06  

有义务制作账簿
只有一定规模以上的个体经营者

有编制财务报表的义务
所有法人都有编制财务报表的义务

07  

权利义务
主体

个体经营者成为与营利活动相关的
一切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项目收益
归于企业主的收益，但在不履行债
务等时，作为直接当事人承担无限

责任

出资人的责任除《商法》
另有规定外，

以其出资金额为限

08  

财产利用
通过经营赚取的收益即为

企业主个人的利益
通过经营赚取的收益首先属于法人

所有。

�个体经营户和法人经营者的差异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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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须事先向KOTRA(总公司 : 综合行政服务中心2楼及海外投
资据点贸易馆)或外汇银行申报。

★ 必要文件 外商投资申报时
[投资股份时]
�  申报表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1号格
式 : 根据取得股票等或出资方式的外商投
资申报书和许可申请书)

�  外国投资商的国籍证明(个人 : 护照)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长期贷款时]
�   申报表2份	
(《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2号格
式 : 长期贷款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书)

� 借款提供者的国籍证明
� 借款合同(借款人 : 投资商本人)

[非现金出资时]
�   关于出资标的物的证明材料 	
(例 : 工业产权等估价证明材料)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设立程序 个体经营者和公司法人在设立程序上的差异
法人只有在管辖登记所进行设立登记才能具备法人资格，之后要向管辖
税务所申请营业执照。个体经营者无需办理登记手续， 只需向所辖税务
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即可开始经营。

立即

外商投资申报
[ KOTRA，外汇银行 ]

01

需要2-3天

投资资金汇款
[ 外汇银行，携款入关 ]

02

根据许可不同

取得许可
[ 必要时，相关机构 ]

03

需要3天

营业执照
[ 税务局 ]

04

立即

经营者开设存折
[ 外汇银行 ]

05

立即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 首次申报机构 ]

06

外商投资流程图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https://url.kr/9jYeJT
https://url.kr/9jYe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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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投资资金汇款

外国投资商可以将投资的资金以电汇方式汇入韩国外汇银行的临时账
户，也可以直接携带外汇入境，如携带入境，必须向海关申报所持有的
外汇，并取得《外汇申报完毕证明》。

04. 
取得营业执照

不分管辖地区，全国所有税务局均可办理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3天。

办理营业执照时
�    申请表1份(《增值税法实施规则》附录第4号格式 : 营业执照申请书)、租赁合同、外
汇购买证明、护照复印件、外商投资申报表、许可证(仅必要项目)等

* 代理登记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开设临时账户 向银行提交国籍证明文件(外商投资在本国的实体证明或护照)，就可以开设临时账
户。不过，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材料可能有所不同。资金必须以外币汇款，汇款目
的应填写为“投资”。

03. 
审批许可

对于所经营的项目，必要时应取得管辖官厅的许可。相关审批许可办理
机构包括区政府、保健所、食品药品安全处等，办理时间根据审批的种
类及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审批许可项目示例
化妆品制造业、化妆品进口销售业、食品制造业、食品进口销售业、医疗器械销售业、医疗器械
制造业、医疗器械进口销售业、通信销售业、餐厅业、住宿业、保健食品销售业、保健食品进口
销售业、旅行业、吸引外国患者业、酒类进口业、小规模啤酒制造业、职业介绍业、换汇业等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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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开设经营者存折

在外汇银行开设个体经营者存折。可以立即开户，但一旦开户，则20个
工作日内不能在其他银行开户，因此选择银行时应慎重。

06. 
登记外商投资
企业

作为外商投资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并向最初
申报的受托机构(KOTRA总部或外汇银行)申请登记。应当在办理完营业
执照后60日内完成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咨询处 •营业执照 : 国税厅增值税部门126->2->2
•外商投资申报及登记 :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1600-7119

★ 必要文件 经营者开设存折时
� 营业执照复印件、代表人个人印章、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代理开设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时
�  申请书1份(《外商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附录第17号材料 :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 	外汇购买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
* 代理登记时 : 委任状、代理人身份证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https://url.kr/9jYe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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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纳税义务人和征
税收入

个人应依照《所得税法》申报缴纳综合收入、退休收入和转让收入的税
款。其中，综合收入应对利息收入、股息收入、事业收入、劳动收入、
养老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列报收入进行合计后申报缴纳。

02. 
营业年度

所得税的征税期为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止的一年。

03. 
申报期限

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止的收入，应于下一年度5月1日至5月31日申
报。诚信经营者可于6月1日至6月30日申报。

04. 
税率

对综合收入及退休收入适用下列税率，对于转让收入，根据资产的种类
及保有期限等适用其他税率。

计税标准 税率

1,200万韩元以下 计税标准的6%

超过1,200万韩元，4,600万韩元以下 72万韩元+(超过1,200万韩元金额的15%)

超过4,600万韩元，8,800万韩元以下 582万韩元+(超过4,600万韩元金额的24%)

超过8,800万韩元，1.5亿韩元以下 1,590万韩元+(超过8,800万韩元金额的35%)

超过1.5亿韩元，3亿韩元以下 3,760万韩元+(超过1.5亿韩元金额的38%)

超过3亿韩元，5亿韩元以下 9,460万韩元+(超过3亿韩元金额的40%)

超过5亿韩元，10亿韩元以下 1亿7,460万韩元+( 超过5亿韩元金额的42%)

* 超过10亿韩元(税率)3亿8,460万韩元+(10亿韩元以上金额的45%)�
→  缴纳所得税时，地方所得税(所得税的10%)也将另行征收。

主要税款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200

作为外商投资，个体经营者可以获得的居留资格的签证有贸易经营(D-9)
签证和韩国个人企业投资(D-8-3)签证等。

01. 
贸易经营(D-9)
签证

这是签发给经营公司、贸易、营利事业的外国人的签证。
•根据《外汇交易法》，引进3亿韩元以上外国资本并取得营业执照的个体经营者
�•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投资3亿韩元以上，取得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的个体
经营者

签证

★ 必要文件 变更居留资格及进行外国人登记
①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② 护照，护照用照片1张
③ 结核病高危国家的国民需提交结核病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结核病高危国家)尼泊尔、东帝汶、俄罗斯、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孟加拉国、越南、斯里兰卡、
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老挝
④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⑤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 居留地证明材料复印件(房地产租赁合同等)

⑦ 办公室租赁合同复印件
⑧ 引进投资资金证明材料
•相应国家海关或有关银行的外汇转出许可证(申报)
•外币汇款交易明细单(汇款时)或海关申报表(携款入关时)
•外汇购买证明

⑨ 营业业绩(进出口业绩等)证明材料(已有业绩的情况)
•出口申报完毕证明(进出口许可证)、增值税征税标准证明
•纳税事实证明(增值税、所得税)
•税单

⑩ 存折及存折交易明细复印件
⑪ 投资资金使用明细和证明材料
•物品购买收据
•办公室装修费用等 
•韩国银行账户存取款明细书

⑫ 营业场所照片(营业场所全景、办公空间、招牌照片等资)

⑬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业务经验相关国籍国家的材料(必要时要求提供)

※ 所有材料可根据行业和投资金额增减。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https://url.kr/Xi9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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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向韩国个人企业
投资(D-8-3)签证

是指向在韩国国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或生产、技
术领域的必需专业人才签发的签证。签发条件是必须以韩国国民经营的
企业为投资对象投资1亿韩元以上，并持有企业出资总额的10%以上，在
营业执照上与韩国人登记为共同代表。共同经营者韩国人代表的项目资
金也要为1亿韩元以上。

★ 必要文件 变更居留资格及进行外国人登记
① 综合申请书1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附录第34号格式)

② 护照，护照用照片1张
③ 结核病高危国家的国民需提交结核病检查表(保健所签发确认书)

④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⑤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 共同经营者协议书原件
⑦ 共同经营者韩国人的项目资金证明材料
⑧ 居住地证明材料复印件(房地产租赁合同等)

⑨ 办公室租赁合同复印件
⑩ 投资资金引进证明材料中
•相应国家海关或有关银行的外汇转出许可证(申报)
•外币汇款交易明细单(汇款时)或海关申报表(携款入关时)
•外汇购买证明

⑪ 营业业绩(进出口业绩等)证明材料(已有业绩的情况)
•出口申报完毕证明(进出口许可证)、增值税征税标准证明

⑫ 经营者存折及存折交易明细复印件
⑬ 投资资金使用明细和证明材料
•物品购买收据
•办公室装修费用等 
•韩国银行账户存取款明细书

⑭ 营业场所照片(营业场所全景、办公空间、招牌照片等资)

⑮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业务经验相关国籍国家的材料(必要时要求提供)

※ 所有材料可根据行业和投资金额增减。

签发条件
•在韩国招聘的人除外
•营业执照上将与韩国人登记为共同代表
•韩国国民作为共同经营者，项目资金应为1亿韩元以上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202

外商投资企业要停业或中断事业时，可以通过注销许可、注销营业执
照，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等，将剩余财产收回至本国。

01. 
注销许可 

根据经营业务，取得营业执照，进行营业申报和取得营业许可等时，必
须注销许可。办理机构包括当初取得许可的市 · 郡 · 区 · 特别自治道、管
辖保健所、地方食品医药安全厅等。

02. 
注销营业执照

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在停业时，必须毫不拖延地向税务局长提交停业
申报表(可以在国税信息通信网提交)。

03. 
注销外商投资
企业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停业时，应当注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受托机构在注销登
记时，出具《外商投资登记注销确认书》。

※ 外商投资企业注销时所需的必要文件参考解散/清算部分(p.190) 

04. 
对外汇款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保障收回投资剩余财产和对外汇款。

停业程序

注销营业执照时
� 申报表1份(《增值税法实施规则》附录9号格式 : 停业申报表)
� 营业执照原件、代表人身份证
  →  法制处 ▶ 增值税法 ▶ 增值税法实施规则 [附录第9号格式] 停业申报表

* 代理注销时: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咨询处 : 国税厅增值税部门(126→2→2)

对外汇款时
�    外商投资登记注销确认书 / 注册会计师审计完毕清算报告 / 	
纳税证明(管辖税务局长签发) / 地方税完税证明(市郡区签发) / 存款余额证明

* 代理汇款时 : 委任状及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购置房地产
� 相关程序及必要材料
� 汇出房地产买卖资金

外国人在韩国购置房地产时，适用《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外商投资促进法》和《外汇交易法》等法律。

除部分需要申请许可的土地外，仅通过申报就可以购置房地产，而且购置程序及规定与韩国人并无区别。通常以签订

房地产购置合同后支付房款，然后进行房地产购置申报并登记为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签订合同前要进行外商

投资申报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这一点与其他形态的外国人购置房地产的程序存在差异。经过合法申报的房地产买卖

资金可以自由转移至海外，房地产相关税金有购置税、财产税和综合房地产税等。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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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法令

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
法律

《外商投资促
进法》 外汇交易法

对象
外商个人、外国法人、外国人持
有50%以上股份的韩国法人

外国政府、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等

外商个人 
外国法人

外国永住权者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非居住者

申报机构
土地所在地市、郡、

区厅
外汇银行, 
KOTRA

外汇银行

管辖部门 国土交通部 产业通商资源部 企划财政部

主要内容

房地产购置申报:
外国人购置韩国房

地产时

外商投资申报 :
外国人通过外商投
资企业购置房地

产时

房地产购置申报:
非居民购置房地产
相关权利(年租权、

抵押权等)时

申报时间 签署合同之日起30天内
投资资金汇入

以前
购置房地产
提取资金时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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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为营利性活动购置房地产的情况适用于《房地产交易申报等
相关法律》、《外商投资促进法》、《房地产登记法》等。

相关程序及
必要材料

① 在外汇银行总行ㆍ分行或KOTRA进行外商投资申报及登记

② 签订房地产购置合同后付款

③ ���在房地产所在地市、郡、区厅进行房地产购置申报。申报期限为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提交材料为房地产购置合同。

④ ���在土地所在地管辖登记所办理房地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申报期限为自
合同签署日或尾款支付日起60日内。

外商投资企业申
报及登记

01 02 04

签订房地产购置
合同及付款

03

房地产
购置
申报

房地产
登记

�  法人登记簿誊本 / 登记申请书 / 登记原因证明材料(盖章合同等) / 登记权利证 / 
房地产登记簿誊本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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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签订房地产购置合同后付款

② ���在房地产所在地市、郡、区厅进行房地产购置申报。申报期限为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提交材料为房地产购置合同。

③ ���在土地所在地管辖登记所办理房地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申报期限为自
合同签署日或尾款支付日起60日内。

02. 
居住外国人 : 
外国人、外国法
人的韩国分公司

居住外国人购置房地产时，适用《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
《房地产登记法》等。

签订房地产购置
合同及付款

01

房地产购置
申报 

02

房地产
登记

03

�  分公司法人登记簿誊本(个人 : 外国人登记证复印件)、登记申请书、
登记原因证明材料(盖章合同等)、登记权利证、房地产登记簿誊本等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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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为营利性活动购置房地产的情况适用于《房地产交易申报
等相关法律》、《外商投资促进法》、《房地产登记法》等。

① 签订房地产购置合同

② 支付房地产相关款项

③ ���提取房地产购置资金时，依照《外汇交易法》向外汇银行总·分行进行
房地产购置申报。提交材料包括购置房地产合同书、房地产鉴定书或
公示地价确认书、房地产登记簿誊本。不仅是房地产，还应申报房地
产的权利(物权、租赁权)。只有取得此申报书，以后出售房地产的处
置款才能汇往海外。

④ ���在房地产所在地市、郡、区厅进行房地产购置申报。申报期限为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提交材料为房地产购置合同。

⑤ ���房地产登记用的登记号由管辖居留地(在韩国没有居留地时，将居留
地视为大法院所在地)的地方出入境·外事机构长官签发。提交材料包
括 : 个人购置时，提交土地购置申报完毕证和护照复印件；法人购置
时，提交土地购置申报完毕证和所在国签发的法人登记证、代表人、
代表人住址证明材料等。代理人申请时，追加提交委任状和代理人身
份证。在土地所在地管辖登记所办理房地产登记，申报期限为合同签
署日或尾款支付日起60天以内。

� 分公司法人登记簿誊本(个人 : 外国人登记证复印件)、登记申请书、
  登记原因证明材料(盖章合同等)、登记权利证、房地产登记簿誊本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签订房地产
购置合同及

付款

01 02 04

房地产
购置
申报

03

申请房地产
登记用
登记号

房地产
登记

123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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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签订房地产购置合同后付款

② ���在房地产所在地市、郡、区厅进行房地产购置申报。申报期限为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提交材料为房地产购置合同。

③ ���如果身份证号码被注销，可以通过首尔地方法院申请房地产登记用登
记号。提交材料为地址证明*或居住事实证明或在外国民登记证。

④ ���在土地所在地管辖登记所办理房地产登记，申报期限为合同签署日或
尾款支付日起60天以内。

* 地址证明 : 驻外使领馆发行的在外国民居住事实证明

04. 
永住权者

永住权者拥有韩国国籍，因此与是否在韩国居住无关，被视为等同于韩
国人。永住权者购置房地产时适用《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和
《房地产登记法》等。

� 地址证明或居住事实证明、登记申请书、登记原因证明材料(盖章合同等)、
  登记权利证、房地产登记簿誊本
* 代理申报时 : 委任状和代理人身份证

★ 必要文件

签订房地产
购置合同及

付款

01 02 04

房地产
购置
申报

03

申请房地产
登记用登记号
(身份证号注销时)

房地产
登记

123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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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商投资企业

仅限于注册资本的减额、股息、清算款项目可汇款。分公司可以营业收
益或清算款名义汇款。

02. 
居住外国人

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如果附支付凭证材料向外汇银行行长申报，就能汇
款，但是用韩国发生的资金购买房地产时，必须向韩国银行总裁申报。

03. 
非居住外国人

可以用购置时申报的资料向海外汇付出售款，没有进行购置申报时，必
须向韩国银行总裁申报。

汇出房地产买卖
资金

Individual Business 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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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国人是否同样适用《房屋租赁保护法》而受到保护？

租赁住宅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租赁人在完成住宅的交付和居民登记
后，从次日起对第三方生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迁入申报即可认定
为进行了居民登记。大法院的判决等证明外国人也可以同样受到保
护。大法院认为，外国人申请外国人登记和变更居留地时，视为根据
《居民登记法》进行了居民登记和迁入申报。

02
在韩国没有居留地的外国人(未持有外国人登记证)是否可以购买
韩国的度假公寓，进行所有权转移登记？

可以。在韩国没有居留地的情况下，可视为居留地在大法院所在地，
向管辖大法院所在地的地方出入境 · 外事机构长官申请房地产登记用
登记号即可。

03
	我们公司是外商投资比率为40%的外商投资企业，去年取得了
10,000㎡的土地，不过没有进行外国人购置房地产申报。而今年
外国投资商收购了全部韩国合作伙伴的股份，成为了外商投资比
率100%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发生另外的申报
义务？

根据《房地产交易申报等相关法律》第7条，依据持有韩国房地产等
的韩国法令设立的法人变更为外国人时，该外国人想要继续保留该房
地产等时，应自法人变更为外国人之日起6个月内向申报机构申报。
与是否购置房地产无关，拥有房地产的主体身份变更为外国人的情况
也属于申报对象。

购置房地产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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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行业名 管辖部门

61100 邮政业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4110 中央银行 企划财政部

64912 ��开发金融机构
※ 依据于特别法的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

企划财政部
金融委员会

65301 个人抵扣业 相关主务部

65302 企业抵扣业 相关主务部

65303 年金业 相关主务部

66110 金融市场管理业 金融委员会

66199 其他金融支援服务行业
※ ��票据交换业等金融商品交换服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支援服务行业允许外商投资

企划财政部
金融委员会

84111 立法机构 -

84112 中央最高执行机构 -

84114 财政和经济政策行政 相关主务部

84119 其他一般公共行政 行政安全部

84120 政府机构一般补助行政 行政安全部

84211 教育行政 教育部

84212 文化与旅游行政 文化体育观光部

84213 环境行政 环境部

84214 保健及福利行政 保健福祉部

84219 其他社会服务管理行政 相关主务部

84221 劳动行政 雇佣劳动部

84222 农林水产行政
农林畜产食品部
海洋水产部

84223 建设和运输行政 国土交通部海洋水产部

84224 邮政及通信行政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84229 其他产业振兴行政 产业通商资源部

84310 外务行政 外交部

84320 国防行政 国防部

84401 法院 -

84402 检察 法务部

84403 教导机构
※ 随着《设立和运营民营教导所相关法律》于2001年7月开始实施，外商也可以投资民营教导所

法务部

84404 警察 行政安全部

84405 消防署 行政安全部

[附表1] 外商投资对象除外行业(第4条相关)

[附表1] 外商投资对象除外行业(第4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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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行业名 管辖部门

84409 其他司法和公共秩序行政 相关主务部

84500 社会保障行政 保健福祉部

85110 幼儿教育机构 教育部

85120 小学 教育部

85211 初中 教育部

85212 普通高中 教育部

85221 商业及信息产业特色高中 教育部

85222 工业特色高中 教育部

85229 其他特色高中 教育部

85301 专科大学 教育部

85302 大学 教育部

85303 研究生院 教育部

85410 特殊学校 教育部

85630
社会教育设施
※ 不以认可学历或授予学位为目的的终身教育设施(远程教育形态、企业-市民社会团体-学校-
媒体机构附属、知识-人力开发事业相关设施)，以成人为对象时允许外商投资

教育部

85699
其他未分类的教育机构
※ 其他未分类的教育机构中，《学院的设立、运营及
课外辅导相关法律》中规定的学院允许外商投资

教育部 

90131 表演艺术家 文化体育观光部

90132 非表演艺术家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110 产业团体 相关主务部

94120 专家团体 相关主务部

94200 工会 雇佣劳动部

94911 佛教团体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912 基督教团体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913 天主教团体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914 民族宗教团体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919 其他宗教团体 文化体育观光部

94920 政治团体 -

94931 环境运动团体 环境部

94939 其他市民运动团体 相关主务部

94990 其他协会及团体 相关主务部

99001 驻韩外国公馆 外交部

99009 其他国际及境外机构 外交部

Appendix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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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行业名 准入标准 管辖部门

01110
粮食及其他粮食作
物种植业

除水稻栽培及大麦栽培外准入 农林畜产食品部

01212 肉牛饲养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时准入 农林畜产食品部

20129
其他基础无机化学
物质制造业

除核发电燃料的制造-供应业外准入 产业通商资源部

24219
其他有色金属冶
炼、精炼及合金制
造业

其他与基本无机化学物质制造业许可标准相同 产业通商资源部

35111 核电业 <未开放> 产业通商资源部

35112 水力发电业

外国人从韩国电力各品目公社购买的发电设备合计应不超过韩国全部发
电设备的30%
※ 仅适用于在韩电(包括子公司)购买的情况

产业通商资源部
35113 火力发电业

35114 太阳能发电业

35119 其他发电业

35120 输电及配电业 限于下列情况准入 : 
1.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2. ��外国投资商拥有有表决权的股份等应低于韩国第一大股东
※� 电力销售业仅适用于根据《电气事业法》规定的电力销售事业限于下列情况准入 : 

产业通商资源部
35130 电力销售业 

38240
放射性废物收集运
输及处理业

除依据于《放射性废物管理法》第9条的放射性废物管理项目外准入 产业通商资源部

46313 肉类批发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时准入 农林畜产食品部

50121 内港旅客运输业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准入
1. 准入对象 : 韩朝间旅客或货物运输
2. 与韩国的船舶公司合作的情况
3.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海洋水产部

50122 内港货物运输业 与内港旅客运输业准入标准相同 海洋水产部

51 国际航空运输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时准入 国土交通部51 韩国航空运输业

51 小型航空运输业

58121 新闻发行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时准入�
(但对于日刊新闻，外商投资比率低于30%时准入)

文化体育观光部

58122 杂志及期刊发行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时准入 文化体育观光部

60100 无线电广播业 <未开放> 广播通信委员会

60210 电视广播业 <未开放> 广播通信委员会

[附表2] 外商投资对象限制行业及许可标准(第5条相关)

[附表2] 外商投资对象限制行业及许可标准(第5条相关)



217

行业分类 行业名 准入标准 管辖部门

60221 节目供应业

外商投资比率在49%以下时准入
(但使用进行综合编制的广播频道的经营者在外商投资比例在20
%以下时准入；进行报道相关专门编辑的广播频道经营者在外商
投资比例在10%以下时准入)
※ 节目供应业是指《广播法》的“广播频道使用事业”
※.但是，对于除了综合编制或报道相关的专业编制者，或商品介绍和销售
相关的专业编制者以外的使用广播频道的经营者，在韩国与外国双边或多
边签订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韩-欧盟FTA、韩-加拿大FTA、韩-
澳FTA)中，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规定并公告的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对象
国的政府或团体、或者外国人持有股票或股份的法人不视为《广播法》第
14条第1项第3号所规定的外商投资法人(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考相应自由贸
易协定文)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广播通信委员会

60222 有线广播业
对于综合有线广播业，外商投资比率在49%以下时准入 
(但中转有线广播业在外商投资比率在20%以下时准入)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0229 卫星及其他广播业

外商投资比率在49%以下时准入
(但进行综合编制或报道相关专门编制的网络多媒体广播内容经
营者在外商投资比率在20%以下时准入)
※ 但是，对于除了综合编制或报道相关的专业编制者，或商品介绍和
销售相关的专业编制者以外的网络多媒体广播内容经营者，在韩国与
外国双边或多边签订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韩-欧盟FTA、韩-
加拿大FTA、韩-澳FTA)中，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规定并公告的自由贸
易协定签订对象国的政府或团体、或者外国人持有股票或股份的法人不视
为《互联网多媒体广播事业法》第9条第2项第3号所规定的外商投资法人(
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考相应自由贸易协定文)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1210 有线通信业

限外国政府或外商(包括外国人拟制法人)持有的股票(限有表决权
的股票，包括拥有股票存托凭证等表决权的股票等价物及出资股
份)的和低于其发行股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时准入。(KT不允许
外国人等为最大股东，但股票持有率不足百分之五时准入)
※ 外商投资法人 : 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包括根据《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业相
关法律》第9条第1项第1号的特殊关系人)作为最大股东的法人，持有发行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法人。
※ 但是，对于韩国与外国双边或多边签订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规定并公告的自由贸易协定(韩
美FTA、韩-欧盟FTA、韩-加拿大FTA、韩-澳FTA)的对象国外商
投资法人，根据《电气通信事业法》第10条进行的公益性审查结
果，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认为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危险的法人
不视为外国人(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考相关自由贸易协定)。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1220 无线及卫星通信业 与有线通信业的准入标准相同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1299 其他电信业 与有线通信业的准入标准相同(但附加通信业无限制)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63910 新闻提供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25%时准入 文化体育观光部 

64121 国内银行
除依据《农业协同组合法》的农协中央会(金融)及依据《水产业
协同组合法》的水协中央会(金融)外允许

农林畜产食品部
海洋水产部
金融委员会

Appendix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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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 纳税对象 税率

购置税 购置房地产、车辆等
一般税率 : 2.8%，3.5%，4.0%等
有偿购置(住宅) : 1.0%-3.0%(4住宅)�
重征税率 : 2.8%，4.4%，8.0%，8.4%等

地方消费税 增值税(国税) 
增值税额的21%
在民间最终消费支出指标中适用各地区的加
权值分配

地方所得税

综合收入、退休收入 1千分之6-1千分之42

转让所得 1千分之6-1千分之42，1千分之10-1千分之70

法人收入 1千分之10-1千分之25

特别征收 收入税额的100分之10

居民税

均等分摊 个人ㆍ法人
个人(1万韩元以下，设有营业所的个人5万韩
元)，法人(5~50万韩元)

财产部分 营业场所总面积(超过330m2) 每m2250韩元

员工部分 工资额 (超过50人) 工资总额的0.5%

汽车税 
持有部分 

轿车 每年每cc为80-200韩元

面包车 货车
2万5千韩元-
11万5千韩元

6千6百万韩元-
15万7千5百韩元

行驶部分 交通 · 能源 · 环境税(国税) 交通税额的36%(弹性税率26%，09.05.21)

烟草消费税香烟(卷烟、烟斗) 每20支(1盒)1,007韩元

休闲税 赛车、赛艇、赛马、传统、斗牛 发售金总额的10%

地区资源
设施税

特定设施部分 建筑、船舶 财产价额的0.04-0.12%

特定资源部分 地下水、发电用水等 采水量每㎥20韩元，发电用水每10㎥2韩元

地方教育税
购置税额、登记许可税(登记部分)、休闲税额、均等分摊
居民税额、财产税、汽车税额、烟草消费税

20%(购置部分20%除外)，20%, 40%, 25%, 
20%, 30%, 50%

财产税
财产税 建筑、住宅、土地、船舶、飞机

住宅 0.1, 0.15, 0.25, 0.4% 
建筑 0.25%�
土地综合 : 0.2, 0.3, 0.5%
其他 : 0.2, 0.3, 0.4%
分离 : 0.07%-4%

财产税城市地区部分 土地、建筑、住宅 根据第110条征收的土地等计税标准0.14%

登记许可税
注册 

房地产登记 保存(0.8)、转移(1.5, 2.0)、设定(0.2)

船舶登记 保存(0.02)、其他(每件1.5万韩元)

车辆登记 所有权登记(非营业用5%，轻型车2%)

机械设备 所有权登记(1)、设定(0.2)、其他(1万韩元)

登记法人
营利法人 : 设立(0.4)、增加资本(0.4)
非营利法人 : 设立(0.2)、增加出资(0.2)

许可 各种审批等许可 4千5百韩元-6万7千5百韩元

[附表3] 地方税税率

[附表3] 地方税税率/[附表4] 受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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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机构 部门 电话 邮编 地址

庆南银行 外汇事业部 055-290-8495 [51316]
庆尚南道昌原市马山会原区3·15大路642
(庆南银行、外汇事业部)

光州银行 外汇事业室 062-239-6555 [61470]
光州广域市东区霁峰路225 
(光州银行，外汇事业室)

国民银行 FI营业部 02-2073-8956 [07331]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8街26
国民银行汝矣岛支行11楼

企业银行 外国顾客组 02-2031-5630 [04538]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82 
(乙支路二街, IBK Finance Tower) 
(企业银行，外汇事业部外国顾客组)

农协银行 外汇组 02-2131-1611 [03142]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栗谷路6双树塔A栋14楼
(农协银行，外汇组)

纽约梅隆银行 企业信托部/业务部 02-6137-0360 [07326]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10号One IFC 
29楼(纽约梅隆银行)

大邱银行 外汇事业部 053-740-2946 [42123]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达句伐大路
(大邱银行，外汇事业部)

德意志银行 资金管理业务部 02-724-4281 [03180]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川路41(瑞麟洞)
永丰大厦18楼(德意志银行)

DBS银行 顾客部 02-6322-2661 [04520]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 136 
首尔金融中心18 层(DBS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 外汇汇款组 02-6364-7262 [04539]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5街26
未来资产Center1大厦西馆12层
(三井住友银行)

瑞穗银行 GCBS组 02-3782-8690 [04520]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 136 19 
(瑞穗银行首尔分行)

巴登-
符腾堡州立银行

业务部 02-6730-0142 [04520]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 136 14楼 
(巴登-符腾堡州立银行)

美国银行(BOA) 法人支援部 02-788-1760 [04520]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136金融中心27楼
(美国银行)

釜山银行 外汇事业部 051-661-4665 [48400]
釜山广域市南区门岘金融路30釜山银行总行
15楼(釜山银行，外汇事业部)

法国巴黎银行 汇款出纳部 02-317-1929 [04631]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100 State tower南山 
24楼 (法国巴黎银行)

产业银行 贸易金融室 02-787-7521 [07242]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银行路14 
(产业银行，贸易金融室)

法国兴业银行(SG) 资金部 02-2195-7820 [03155]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3街17 D塔 D1 23楼 
(法国兴业银行)

水协 全球外汇事业部 02-2240-2605 [05510]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梧琴路62 
(水协银行，国际金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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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机构 部门 电话 邮编 地址

新韩银行 外汇投资战略部 02-2151-2872 [04513]
首尔特别市世宗大路9街20
(新韩银行,�外汇投资战略部)

ING银行 业务部 02-317-1849 [04520]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136�
首尔金融中心11楼�(ING银行)

山口银行
釜山支行

业务组 051-462-3281 [48931]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央大路63�4楼
(山口银行)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汇款科 02-399-6413 [03188]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川路41永丰大厦7楼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首尔分行)

友利银行 全球投资支援中心 02-3789-1899 [06611]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65
瑞草洞江南教保塔2楼
(友利银行，全球投资支援中心)

全北银行 外汇业务组 02-751-2489 [07327]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渡口路77 
JB金融控股大厦3楼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 企业资金管理业务部 02-758-5232 [04516]
首尔特别市中区西小门路11街35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广场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尔分行)

济州银行 资金部 064-720-0267 [63192]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Ohyeon街90

中国建设银行 运营部 02-6730-3611 [04538] 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11街24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营业部 02-3788-6617 [04514]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73太平路大厦1楼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运营部 02-3788-3790 [03188]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川路41永丰大厦23楼
(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会计营业部 02-2022-6837 [04523]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29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中国银行 营业部 02-399-6699 [03188]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川路41 1楼
(中国银行)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业务部 02-3700-9632 [03154]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1教保大厦21楼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渣打银行� 外汇汇款业务部 02-3702-3393 [03160]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47
(韩国渣打银行，企业金融运营中心)

韩国花旗银行 中央企业业务中心 02-3455-2676 [04521] 首尔特别市中区清溪川路24 (韩国花旗银行)

澳新银行 运营部 02-3700-3143 [03154]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1 教保大厦22楼
(澳新银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业务部 02-2004-0100 [04511]
首尔特别市中区七牌路37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KEB韩亚银行 全球资本交易中心 02-2002-2325 [04538]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66号
KEB韩亚银行明洞公司大楼地下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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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金张律师
事务所

Jung�
Gyeong-
taek

首尔市钟路区
社稷路8街39

1,050

Lee�
Gyeon-
gyun

韩语
英语

企业并购、企业支配结构·经营权纷
争、银行、外国人投资、海外法务、
私募投资、电视通讯、企业财务

02-3703-1181

Kim�
Jino

外国人投资、企业并购、公平交易、
代理店及加盟事业、企业支配结构、
企业内部调查、国际纷争、欧洲企业
服务(法国、德国等)

02-3703-1261

Lee�
Young-
min

私募投资、企业并购、房地产、企业
支配结构、经营权纷争、公平交易、
欧洲、德国、企业财务、外国人投资

02-3703-1406

Kim�
Hyo-
sang

公平交易、企业收购合并、房地产、
德国、电视通讯、企业结构调整、
外国人投资、游戏·度假村·娱乐

02-3703-1409

Park�
Sangho

能源、企业并购、项目融资、金融、
海外法务、外商投资

02-3703-1747

Lee�
Rune

企业并购、企业支配结构、经营权纷
争、资本市场、企业财务、外商投资

02-3703-1956

Yoon�
Yeomin

韩语
英语
日语

日本、公平交易、企业并购 02-3703-1766

Park�
Jeong-
jun

韩语
英语
德语
法语

企业并购、外商投资、不动产·
建设、人事·劳务、德国、欧洲

02-3703-1153

Choi�
Wontak

韩语
英语
汉语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并购、
人事·劳务

02-3703-1925

Neul-
poom

Chun�
Seong-
hun

首尔市瑞草
区盘浦大路
104，2楼

8

Chun�
Seong-
hun 英语

越南语

越南大使馆翻译公证认证
出入境、行政、签证业务
投资咨询、设立法人、咨询
法律咨询、家事、民事、刑事 02-725-3003

Kim�
Yujin

Lee�
Seung-
wook

英语 外商投资及法人设立总体管理

大虎

Suk�
Dong-
heon
Choi�
Sooha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191，6楼

18
Suk�
Dong-
heon

英语
汉语

取得签证等出入境相关咨询 02-56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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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大虎

Suk�
Dong-
hyeon
Choi�
Sooha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191，6楼

18

Shin�Donguk 英语
子公司、分公司、设立合资企业、
外汇交易规定咨询、外商投资企业税
收优惠咨询、股份转让等企业并购相
关的咨询、经营支援服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咨询

02-568-5200

Lim�Dongbeon 日语

东北亚
Kim�
Sinho

首尔市瑞草区
法院路15，
西馆416号

9
Kim�Sinho 汉语

韩中相互投资、企业收购合并、
法律、投资咨询

02-596-8111
Lee�Gyeongjae

英语 法律、投资咨询
Chang�Yunseok

(有)
LAND-
MARK

Kim�
Jaehu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147，21楼

30

Kim�Jaehun
英语

企业并购、企业投资中的企业法务、
税收

02-533-7979

Yoo�Hyeongjun
Park�Hyoseon
Che�
Junbyeong

日语 企业法务、税收、民事、刑事

Choi�Usik
英语 企业法务、租税、民事、刑事、劳动Choi�Wonwoo

Cho�Hunhui
Lee�Sohyeon

汉语
企业并购、企业投资中的企业法务、
税收

Ahn�Wanjin
Joo�Geonhwa

(有)
LOGOS

Yang 
Seung-
guk
Kim Mu-
gyeom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87
街3
(8,14,16楼)

115

Ryoo Duhyeon

英语

海外事业、合作投资 02-2188-1014

Byun Yunseok 外商投资、公司法、企业收购·合并 02-2188-1017

Lee Hanna 国际交易、海外业务、国际仲裁 02-2188-2836

Park Jeongyeol 企业并购、外商投资、海外业务 02-2188-2837

Ki Munju 医疗法、劳动法 02-2188-1050

Lim Hyeongmin 汉语 公司法、中国企业对韩投资 02-2188-1025

Han Jeongae 日语
公司法、破产法、
日本企业的国内投资

02-2188-2831
02-3477-8500

麟
Lim 
Jinseok

首尔市瑞草区
瑞草大路347 
10楼

55

Lim Jinseok
英语
日语

企业、金融、仲裁 02-3477-8500

Kang Incheol

英语

国际纠纷 02-3477-6300

Kim Hakhun 企业并购投资、PEF、公平交易 02-3477-8686

Cha Seonhui 金融、HR、国际纠纷

02-3477-3003Park Seongjun 能源、基础设施

Lee Hongwon 企业投资、企业并购、金融、P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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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麟
Lim 
Jinseok

首尔市瑞草区
瑞草大路347 
10楼

55

Yoon 
Hyeonsang

英语 金融

02-3477-8500
Milosz 
Zurkowski

英语
波兰语

投资、金融、国际诉讼仲裁、破产、
人力资源

Cho Mangu 英语 投资、企业并购、项目融资 02-3477-8686

Kim Yonggap
英语
日语

知识产权、公平交易 02-3477-8685

Kim Jongsik
英语
日语

企业并购、公平交易、房地产 02-3477-8686

纪纲

Kim�
Injoong
Lee�
Sujeong

釜山水营区望
美洞繁荣路70
号街8
(水营洞)3,4楼

5
Lee�Sujeong

英语
日语

法人设立、财务、纠纷调整 051-782-9226

Kim�Jiyeong 英语

(有)伞友
Lim�
Jeong�
hyeok

首尔市瑞草区
瑞草大路48街
33�7楼�Heo-
beuwon大楼

14

Moon�Hayeong 法语 总负责

02-584-5533
Kim�Hajin 英语

法律咨询、国内法人设立、
合资企业、海外投资、企业并购、
国际仲裁、国际交易、企业咨询

良轩

Kim�
Euijae
Choi�
Sungjun
Kim�Soo-
chang
Choi�
Gyeong-
jun

首尔市中区世
宗大路55，
25楼

45

Che�Yeonjeong 英语
外国投资者国内法人、设立分公司、
外国人投资申报外汇交易、企业并购

02-397-9840

Im�Seokjin
英语
日语

合资经营、海外投资、企业并购
国内企业进驻海外

02-397-9878

Yoon�Juhyuk 英语
企业咨询一般业务、企业并购、劳动
诉讼和仲裁

02-397-9842

(有)元

Kang�
Geumsil
Yoon�
Giwon

首尔市江南区
江南大路308�
11楼

53

Lee�Gwangsu

英语

并购、破产、回生
证券发行、企业上市

02-3019-2895

Park�Hyojun
企业咨询一般、企业并购、国际投
资与交易、EPC项目、国际诉讼与仲
裁、国际通商、合规

02-3019-5455

Chun�
Changhyeon

企业法务(企业咨询、企业并购、
破产、回生)、建设不动产(不动产金融
项目融资)

02-3019-2894

Choi�Hyeono
金融、证券(结构化金融、派生产品)、
国际法务、建设不动产(不动产金融项
目融资)

02-3019-2893

Lee�Yeongju
企业法务(公司设立、投资咨询、
审阅合同)、国际法务

02-301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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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有)律村
Kang�
Seok-
hoo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521，Parnas
塔38楼

395

Moritz�
Winkler

英语
德语

海外、欧洲、企业并购
知识产权、劳动、国际诉讼和仲
裁、汽车、中南美洲/南欧

02-528-5483

Kang�Sugu
英语
越南语

企业法务和金融、银行·金融一般业
务、海外、越南/东南亚

02-528-5561

Baek�
Yoonjae

英语

国际诉讼和仲裁、企业法务和金
融、企业收购合并(企业并购)、
企业支配结构、建设、租赁筹资/融
资租赁(飞机)、国际通商

02-528-5473

Byun�Ungjae
英语
汉语

企业法务和金融、海外投资、
中国、环境

02-528-5797

Shin�
Dongchan

英语

中东、海外投资、企业并购、
国际诉讼和仲裁

02-528-5356

Lee�Sujeong 劳动 02-528-5246

Lee�
Seungmok

知识产权、非法交易、商标
商业秘密、著作权(包括计算机程序)、
专利/实用新发明
国际项目风险管理精英汇(IP�compli-
ance)、知识产权调查/评估、
知识产权许可/交易、海外纠纷管理

02-528-5942

Lee�
Seungbeom

英语
日语

企业并购、企业内部调查
公平交易、日本、汽车

02-528-5091

Lee�
Taehyeok

英语
企业法务和金融、企业并购、
海外投资(印度尼西亚等)
金融一般、基金、PE

02-528-5512

Lee�
Hyeonggi

英语
法语

企业并购、破产和企业结构调整、
保险、金融机构审批许可金融限
制、企业支配结构

02-528-5885

Lee�Hongbae
英语
越南语

海外投资、越南/东南亚
不动产建设、海外不动产开发和建
设/配套设备、企业法务和金融
企业并购

+94-4-3837-
8200

Lee�Hwajun
英语
俄语

海外投资、企业并购
国际诉讼和仲裁、环境能源
不动产、俄罗斯/独立国家联合体、
北韩

02-528-5519

Lim�Mintaek
英语
阿拉伯语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东
海外不动产开发和建设/配套设备、
海外、企业法务和金融、企业并购

02-528-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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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有)律村
Kang�
Seok-
hoo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521，Parnas
塔38楼

395

Jung 
Sehun

英语
企业并购、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纠纷、广播电视、医疗制药

02-528-5923

Cho 
Hyeoncheol

英语
法语

企业并购、海外投资、法国、
奢侈品行业

02-528-5958

Choi 
Yonghwan

英语
日语

国际税收、税收争讼 02-528-5709

Choi 
Chungin

英语
韩语
日语
西班牙语

企业法务和金融、企业并购、文化
产业、基金·私募股权投资、项目融
资、企业支配结构、资本市场
环境/能源、房地产咨询、
体育/娱乐、海外纠纷

02-528-5073

以公
Huh�
Jinmin

首尔市瑞草区
盘浦大路98，
3楼

5

Kang�
Duung

英语

国际交易合同审查和法律风险管理
的法律咨询
投资咨询和企业并购法律审查
(企业并购、第三方托管、融资协
议、尽职调查报告等)根据《外商投
资促进法》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汇相关业务(申报、许可等)
在国内和海外设立当地法人

02-2038-3620Heo�Jimin

国际交易合同审查和法律风险管理
的法律咨询、投资咨询和企业并购
法律研究(企业并购、第三方托管、
融资协议、尽职调查报告等)

Yang�
Hongseok

在国内和海外设立当地法人

Hwhang
Yeongmin

投资咨询和企业并购
法律研究(企业并购、第三方托管、
融资协议、尽职调查报告等)

Kim�
Sunhyu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的外国直
接投资�外汇有关业务(申报、许可等)

利厚
Lee�
Jong-
geon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201�
亚洲大楼
20楼

13

Lee�
Jonggeon

英语
汉语

海外直接投资、外国人的国内投
资、国内外企业的法律核查、收购
合并(企业并购)、国际交易、私募资
金等集合投资、韩中美企业法务

010-7134-2198

Ryoo�
Gwon-
yeong

英语

国内外企业的法律核查、
知识产权、著作权、私募基金等集
合投资、韩中美企业法务

010-7143-0882

Back�
Eunseong

海外直接投资、外国人的国内投
资、国内外企业的法律核查、收购
合并(企业并购)、国际交易、私募资
金等集合投资、韩中美企业法务

010-3271-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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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利厚
Lee�
Jong-
geon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201�
亚洲大楼20楼

13
Kwon�
Nakhyeon

英语
国内外企业的法律核查、
知识产权、著作权、
国际交易、收购合并(企业并购)

010-3271-7740

人和
国际

Hwang�
Ju-
hwan

釜山广域市莲
堤区法院路32
号街18，8楼
(巨堤洞，�
Naraetaun
大楼)

3

Hwang�Juhan

英语
各种民事·刑事诉讼、
合同契约、投资咨询

051-503-0037
Sung�
Hyunjung

Song�
Jungwon

(有)地平

Lee�
Gong-
hyun
Kim�
Jihyung
Yang�
Young-
tae
Lim�
Seong-
taek

首尔市西大门
区忠正路60�
KT&G�西大门
塔�10楼

243

Jung�Cheol 英语
企业并购、企业法务一般·海外投资、
资源·能源·基础设施、
中国、缅甸

02-6200-1753

Ryoo�
Hyejeong

英语
俄语

企业并购、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企
业法务一般、海外投资、国际建设、
公共契约、俄罗斯·中亚

02-6200-1722

Choi�Jeongsik
英语
汉语

企业并购、人事·劳务、税收、中国、
外商投资、国际仲裁·国际诉讼

02-6200-1785

Suh�Junhui
英语
日语

企业并购、企业一般、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健身、娱乐·体育·休闲、
新技术·新产业、缅甸

02-6200-1763

Jenny�Kim 英语
企业并购、外商投资业务、金融公司
企业并购·进军海外、�结构化金融、
报销金融、公平交易

02-6200-1771

Lee�Hun

英语

外商投资业务
(外商投资法人设立、股权投资、
合资公司等)�企业一般业务(包含劳动)
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国际建设

02-6200-1851

Noh�Chunguk
企业并购、企业法务一般、外商投资、
海外投资、金融、房地产金融港有形
投资、�美国、印度、菲律宾 02-6200-1793

Lee�Sanghui
企业法务一般、外商投资、劳动法、�
知识产权(包括研究协议),��国际建设、�
技术、�媒体&电信

Kim�Okrim
英语
汉语
日语

企业并购、企业法务一般、
外商投资、中国

02-6200-1718

K&P
Kim�
Taejin

仁川延寿区仁
川大厦大路
323号，
B栋2901号

5 Kim�Taejin 英语
法律咨询、民事、刑事、
外商投资及法人设立

032-864-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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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TIME
Lee�
Hyeon-
gu

首尔市瑞草
区瑞草大路
286，407号

3
Lee�
Hyeongu

英语 合同及税金 02-583-7203

(有)和友
Jung�
Jinsu

首尔市江南
区岭东大路
517�ASEM
塔�18、19、
22、23、
34楼

420

Na�
Seungbok

汉语

中国、中韩投资、IPO、企业并购、
海外投资、一般企业咨询、
外国人投资、私募投资、金融限制
和法规遵守、监督机构调查、
资本市场、资产运营等

02-6003-7137

Kim�Hanchil 俄语

俄罗斯独立国家联合体、欧洲、
企业并购、海外投资、外国人投资、
金融限制和法规遵守、银行、
金融控股公司、一般企业咨询等

02-6003-7524

Cha�Jihun

英语

海外投资、海外企业并购、
项目融资、仲裁及国际诉讼、东南亚

02-6182-8373

Lee�Sunggi

欧洲、东南亚、俄罗斯独立国家联
合体、企业并购、破产企业回生、
海外投资、金融、金融纠纷、监督
机构调查、金融限制和法规遵守、
广播信息通信、能源资源、北韩等

02-6003-7519

Kim�
Gwonhoe

欧洲、东南亚、俄罗斯独立国家联
合体、日本、中国、海外投资、
外商投资、国际贸易通商、
一般企业咨询、企业并购、结构化金
融、国际外驻及国际诉讼等

02-6003-7566

Lee�Junu

东南亚、韩国/越南投资、财务、调
整、日本、中国、俄罗斯·独立国家
联合体、欧洲、金融、私募投资、
外商投资、海外投资、项目融资、
娱乐·体育、国际仲裁和国际诉讼、
一般企业咨询等

02-6003-7527

Chang�
Hwangrim

东南亚、资产运营、企业并购、
金融、私募投资、外商投资、保险、
非银行金融公司、
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一般企业咨
询、资本市场项目融资、北韩等

02-6003-7594

Jung�
Haewang

英语
日本、日韩投资、JV、商业诉讼、
海上、航空、一般企业咨询等

02-6003-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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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律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有)和友
Jung�
Jinsu

首尔市江南区
岭东大路517�
ASEM塔�18、
19、22、
23、34楼

420

Hong�Dongo

英语

知识产权、日本、
金融限制和法规遵守、
企业并购、银行·金融控股公司、
一般企业咨询

02-6003-7549

Kim�
Wonhyeong

日本、企业并购、一般企业咨询、
外国投资商、资本市场规制、
资产运用、项目融资
私募投资、保险等

02-6003-7531

Kang�Seongun

IPO、中国、金融、私募投资、
资本市场规制、外商投资、
金融限制和法规遵守、
航空东南亚等地

02-6003-7591

White�&�
Case

Hong�
Jihun

首尔市永登浦
区国际金融路
10�One�IFC�
31楼

5

Hong�Jihun

英语

融资、结构化金融 02-6138-8816
Lee�Dongho 企业并购、私募资金 02-6138-8811
Jung�
Wonseon

企业咨询、收购合并 02-6138-8812

Park�Sera 项目开发和融资 02-6138-8820
Jun�Saebyeol 商业ㆍ诉讼、纠纷 02-6138-8817

(有)韩结

Song�
Doo-
hwan
Lee�
Kyung-
woo
An�
Byung-
yong
Ahn�Sik

首尔市钟路区
钟路1�教保生
命大楼16楼

Lee�Jehyeok 英语
海外投资和企业并购
金融、国际诉讼和仲裁、
外商投资

02-3458-0980

Park�
Hyeongjun

英语
海外投资、企业收购合并、
合作投资、外商投资

02-3458-0906

Um�Taejin 英语
进军美国等海外市场、政府采购
进军市场、国际契约、贸易限制

02-3458-0921

Jung�
Gukcheol

汉语
外国法律顾问(中国)、中国投资、
收购合并、房地产投资、知识产权、
演艺管理、私募投资、诉讼及仲裁

02-3458-9401

Yoon�Suin
英语
日语

外国投资商、企业收购合并、
企业一般、国际交易、
国际诉讼及仲裁

02-3458-0983

Yun�Sangwon 英语
海外投资及企业并购、金融、
合作投资、外商投资、知识产权

02-3458-0947

OPES
Song�
Hyemi

首尔市瑞草
区法院路1街
22、4楼法律
事务所OFFES

4

Song�Hyemi 英语
日语
汉语
法语

分公司设立程序代理
法律咨询、
合同审查及诉讼业务

010-8277-2024Park�Hyunsun

Eom�Huiae

正结
Jung�
Sung-
yup

首尔市中区世
宗大路136�金
融大厦4楼

5

Hwang�
Sehoon

英语

劳务、刑事、娱乐、
出入境、外商投资

02-318-2554
Song�Simgeun

法人设立、制定和商讨合同、
遵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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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会计、税务法人

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会计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庆南
Na�
Hansoo

昌源市义昌区
Chasang路150
号街93�Hanma
大楼3楼�税务
法人庆南

5 Yoon�Sungui 英语
国内企业设立的海外当地法人管理
和外国人经营的国内公司的税务管
理和咨询等

055-277-0113

广开土钟
路分公司

Im�
Mihee

首尔市钟路区
三峰路81�斗山
建筑馆�213

6 Im�Mihee 英语
记账业务、国内国内成立公司补贴、
税务监察的风险评估、
相应税务调查

02-3288-3676

广场
Lee&Ko

Kim�
Jun-
seok

首尔市永登浦
区国会大路74
街9�三保大楼
6楼

7 Kim�Junseok
英语
汉语

国内外跨国企业的记账代理
(包括代扣税业务)、
制作转让价格报告书、
代理税务调查

02-2672-2637

全球税务
会计

Jung�
Ayoung

首尔市钟路区
钟路183，
hyosungjew-
elry�City�A栋�
505号(仁义洞)

3 Jung�Ayoung
英语
日语

国内、外国企业的进出口业务、
外国企业的代扣税申报、
外国企业的营业注册和咨询商谈、
外国企业的财务报表汇报和税务申
报等

02-2279-7777

NURI
Kim�
Chul-
hoon

首尔市江东区
九川面路658
号4楼

3 Kim�Chulhoon
英语
日语

国际税收、外国法人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设立、非居民税务

02-6436-3000

茶山
Ryu�
Hwan-
yeol

首尔市江南区
驿三路98街
23，6楼

83
Ahn�Jongnam 英语 设立联络事务所/分店/法人、薪资

服务、账簿、资金管理、审计、
税务服务(固定办公地点、转移价
格、税收价格)、贸易业务支援

02-531-7472

Song�
Seongyong

日语 02-531-7458

大脉
Seo�
Jung-
mi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406，A-1212
号

3 Seo�Jungmin 日语
实物出资法人变更/税务调查/不动
产法人/建设行业/外国企业进驻国
内税务咨询/个人和法人税务管理

02-568-5833

DAEWON
Kang�
Young-
joong

首尔市江南区
彦州路129街�20
(论岘洞，
韩国关税公司
会馆2楼)

12

Cho�Sungkwon
Yoon�Sungwoo
Park�Taehyun
Yoon�Kiyoung

英语
国际税收相关咨询、填写转让价格
报告书、国内收入来源审查和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和税务调整

02-3016-3806

LIAN
Lee�
San-
geun

首尔市瑞草区
瑞草中央路
209，8楼

50 Cho�Uihaeng 英语

外商投资进驻国内的相关咨询
联络事务所、分公司
子公司设立和清算
外商投资法人构建会计系统
总公司财务报告(K-GAAP、IFRS)、
记账税务申报、咨询(法人税、
附加值税、国际税收、转移税)
人事外包(薪资计算、申报、支付代
理)资金管理

02-537-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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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会计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Mazars�
Sebit

Park�
Seung-
ha

首尔市龙山区
元晓路90街
11，龙山The�
Prime
(业务楼)19
楼，04315

28

Park�Seungha

英语

Tax�&�Accounting
02-3438-2406

Heo�Young 02-3438-2403

Lee�Jungmin
Audit,�FAS

02-3438-2441

Shim�Kyutaek 02-3438-2442

Julien�Erbo
法语
英语

Accounting�
outsourcing�services

02-3438-2431

Yang�Jisun 英语 02-3438-2473

Julia�Boche
德语
英语

02-3438-2556

Shim�Jiwon 日语 02-3438-2563

宝明
Lee�
Chang-
yeol

釜山水营区水
美路14号街
40，2楼
(水营洞)

13
Lee 
Changyeol

英语
审计、内部审查、财务核查、
企业并购咨询

051-328-8328

BnH
Baek�
Sang-
hoon

首尔市中区乙
支路5街 26西
馆10楼
(Mirae Asset
中心)

22
Baek 
Sanghoon

英语

价格转移、境外逃税、海外账户、
MAP、APA、税务调查、BEPS、
更正请求、不服从纳税、质疑惯例、
法令修正、企业并购咨询

02-6030-8520

Samduk
Lee 
Yongmo

首尔市钟路区
邮政局路48 
S&S大楼

441

Choi 
Gwonjeong

英语

•�分公司、分店、联络事务所
固定营业场所/申报支援
•�薪资服务
•�会计账簿和财务程序数据填写
•�法人税和所得税税务调整
•企业并购、分红等税务和会计咨询
•�业务支援服务

02-397-6602

Ha Jeonghun
审计、价值评估、财务核查
编制金融计划

02-397-6602

三友
SNTA

Lee 
Daekyu

首尔市永
登浦区
Yeouinaru
路67 902号
(汝矣岛洞，
Shin Song
大楼)

5 Kyung Junho 日语

•�外国企业进驻韩国所需的各种商
谈业务和税务相关服务-法人税、
附加值税、所得税等各种税务申
报和国际税收咨询、税务调查等
•�会计相关服务-bookkeeping、  
填写财务报表和会计报告资料等
•�Payroll服务-薪资计算和汇款业务、
代扣税申报和年末精算、 
4大保险业务等

02-321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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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会计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Samil
Yoon 
Hoon-
soo

首尔市龙山区
汉江大路
100

2450

Steven Kang
(Kang 
Chanyoung)

英语
Inbound Audit
and IPO Servies

02-709-4788

Daniel Fertig 英语
Inbound Audit
and Other Accounting
Services

02-709-8714

Jun�Yonguk 汉语
China�and�SE�Asia�Audit�and�
Accounting
Services

02-709-7982

Henry�An�
(An�Ikheung)

英语 Inbound�Tax 02-3781-2594

Robert�Browell 英语 Inbound�Tax 02-709-8896

Kim�Youngju 英语 Transfer�Pricing 02-709-4098

Park�Daejun 英语 Private�Equity/�Valuation 02-709-8938

Steven�Jeong
(Jung�
Seungmin)

英语
Corporate
Finance3

02-3781-2551

Lee�Junghoon 英语
Transaction
Services/�FDD

02-3781-9544

成贤
Park�
Geunseo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508�
Haeseong
第二大楼�9楼

85

Lee�Minjae

英语

税务咨询(固定营业场所及转移定价
审核)、会计审计、
财务核查、外商投资地区申请
高端技术项目申请代理等

02-513-0208

Park�Yeonga

联络办公室、分公司、
代理设立当地法人和咨询、
人力资源外包(薪资)、
企业会计(代理记账)、
税务申报代理(法人税、
附加值税等)、税务咨询(固定营业场
所及所得税、法人税源泉税)

02-513-0278

Ko�Taeil

联络办公室、分公司、
代理设立当地法人和咨询、
人力资源外包(薪资)、
企业会计(代理记账)、
税务申报代理(法人税、
附加值税等)、
税务咨询(固定营业场所及转移定价
审核)、会计审计、财务核查

051-460-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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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
代表
姓名

地址
会计师
人数

业务
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成贤
Park�
Geun-
seo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508�
Haeseong第
二大楼�9楼

85 Kim�Hyeyun 英语

人力资源外包(薪资)、
企业会计(记账代理)、
税务申报代理(法人税、附加值税等)、
审计和财务核查等

051-460-4710

SHINWHA
Yang�
Bum-
jun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86街
15，8/9楼

25

Yang�Yungi 英语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其他咨询 02-561-7181

Kim�Gwangsu
日语

法人设立、记账、税务咨询、
会计审计

02-553-7956

Jang�Taeil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其他咨询 02-555-9211

安进
Hong�
Jong-
sung

首尔市永登浦
区国际金融路
10�首尔国际
金融中心�One�
IFC�9楼

1018

Huh�Hoyeong

英语

监察、会计咨询、
金融机构财务核查和企业并购咨询等

02-6676-1180

Cho�Taejin 02-6676-3322

Lee�
Hyungnam

金融机构审计全面进驻国内的相关配
合工作(IFRS咨询、会计处理咨询、
企业并购咨询等)

02-6676-1268

Gong�Sunhee
金融机构审计、构建内控机制
US�GAAP/IFRS财务报表转移会计咨询

02-6676-1264

Park�Seongho
内部控制制度(SOX)�
审核和建立咨询、
US�GAAP和IFRS咨询、财务核查

02-6676-3160

Lee�Sunhee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
其他财务咨询、审计(针对外国投资
企业)、海外基金投资考察、
财务相关规定和其他咨询

02-6676-3224

Hwhang�
Jaeho

02-6676-3129

Yoo�Jihun
审计(针对外国投资企业)、
IPO监察和咨询、
内部控制相关的会计咨询

02-6676-3124

Lee�
Donghyeon

会计PMI�(结算支援和咨询、政策教
育等)、按商定程序确认合同履行明
细(成本验证等)、内部监察共建、
US-SOX自测代理、存货盘点代理

02-6676-3125

Kim�Yeongjae 会计审计、财务核查 02-6676-1689

Jun�Yongseok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 02-6676-1524

Suh�Jeonguk
IFRS�审计和咨询、财务核查、
对进军韩国提供整体的咨询
coordinating

02-6676-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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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姓名

地址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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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安进
Hong�
Jong-
sung

首尔市永登浦
区国际金融路
10�首尔国际
金融中心�
One�IFC�9楼

1018

Na�Giyeong

英语

审计(IFRS、K-GAAP)、企业并购咨询、
其他财务咨询、内部控制相关咨询、
全面进驻国内咨询的相关配合工作

02-6676-1530

Hwhang�
Seunghui

财务核查、对进军韩国提供整体的咨
询coordinating

02-6676-1642

Yoo�
Byeongmun

US�GAAP�和IFRS监察和咨询、
财务核查、
内部控制和SOX相关的会计咨询

02-6676-1546

Kim�Gihyeon
监察、会计咨询、
财务核查(除金融机构)和企业并购咨询

02-6676-1397

五星
Lee 
Seok-
hyeong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
109，9楼

13

Lee 
Seokhyeong

英语

外商投资总管、审计、
企业并购咨询、企业调查、税务咨询

02-2631-1230

Wie Yeong

外国人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企业/国内分公司/联络事务
所设立、外国企业进驻韩国咨询
法律咨询

Kim Geontae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代理、
英语国家企业税务会计外包、
薪资代理、4大保险管理、
附加值税申报代理、
法人税申报代理、总公司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Park Juhyeon

Lee Jinwook

Lee Sunwon

Kim Jungeun

Park 
Yeongryeon

汉语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代理、
汉语国家外商企业的税务会计外包、
薪资代理、4大保险管理、
附加值税申报代理、
法人税申报代理、总公司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Cho Young
汉语
英语

Cha Junrin 汉语

Masio
Yumiko

日语

代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针对日本企业的税务会计外包、
薪资代理、4大保险管理、
附加值税申报代理、法人税申报代理、
总公司财务报告、财务管理

WITH
Kim 
Won-
hyun

首尔市衿川区
Gasan digital 
1路25 2楼
201号

7 Joo Youngjin 英语
外国投资企业财务状况的海外报告服
务和研究税法注意事项、
预测财务报表和损益分析报告

032-858-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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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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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With 
Plus

Choi 
Seyoung

首尔市瑞草
区巖山路152 
Samjeong大
楼，2楼

8

Choi 
Seyoung
Kim 
Hyunjun
Cho Dukhee

英语
日语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支援
(当地法人和分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支援、
日本境内设立分店和分公司、
公司综合评价服务、外包服务、
日本企业并购服务、
国际间继承税申报和支援

02-576-9659

理村
Kim 
Myung-
jin

首尔市永登浦
区国际金融路
70 Miwon大楼

116

Yoo Seongil
英语
汉语

代理设立联络事务所、
分公司及当地法人和咨询、
预约和税务申报代理法人税、
附加值税、劳动所得代扣税等、
国际税收咨询、审计、企业并购调查
和咨询、一般税务和财务咨询

02-780-0889

Jung 
Seongmun

英语

代理设立联络事务所、
分公司和当地法人和咨询、
税务咨询(租税减免等、法人税制相关
问题)、税务申报代理(法人税申报、
附加值税申报、劳动所得代扣税申报
代理)、企业会计(记账代理)

02-6617-7210

INDUK
Kim 
Jongpil

首尔市永登浦
路国会大路
70街19 
Daeha大楼
3楼

130

Moon 
Jungsik

英语

外国法人和外国法人批准及设立、
清算咨询、外国法人 外商投资法人记
账代理(外包)、薪资和4大保险申报代
理、法人税申报和税务调查代理、
租税减免和不服从纳税会计审计

010-3898-2035

Oh Yuntaek 英语

结构调整及清算外汇交易规定和遵守
相关的咨询、国际交易相关税务咨询
法人税申报和税务调查代理租税不服
会计审计

010-5245-4333

Lee Sunkyu 日语

日本企业设立和清算、
日本企业记账和税务申报、
法人税咨询、日本企业不服从纳税、
日本企业审计

010-9145-0584

Shin 
Sungho

英语
企业并购、财务核查、尽职调查
企业评价

010-3893-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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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进
SERIM

Jeon 
Yihyun

首尔市江南区驿
三路121 Yuseong
大楼3,4,5楼

91

Gong 
Young-
min

英语

1. 外包业务
•�每月薪资相关业务
•账簿记账业务和提供每月财务报表
•�通过ERP系统制作总部月度报告
•�附加值税申报业务
•每月访问得出的证明材料相关业务
•海外汇款等在内的银行业务
2. 咨询服务
3. 审计业务
4. 税务调整和申报业务
5. ��外国法人在国内设立分公司/分店

业务

02-555-1559

Na 
Sangtaek

02-6138-8811

Jung
hyun

Um 
Taechul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151 驿
三Heights大楼 
1810号

5
Um 
Taechul

英语
法人税申报、继承税和赠与税申报、
国际税收业务(填写转移价格报告书
等)、各种税务调查代理、咨询等

02-565-8649

济元
Park 
Munsik

首尔市江南区论
岘洞71-2
建设会馆

28

Kim 
Sangyun

日语

开设公司、设立分店和联络事务所、
会计和税务委托业务、
审计、应对税务调查、
薪资和4大保险业务、
其他会计税务综合咨询、
财务核查和其他财务咨询

02-511-1402

Choi 
Byeong-
ho

英语
外商投资申报程序指南、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审计、
记账代理、税务代理

02-512-0164

真一
Bae 
Yeong-
seok

首尔市永登浦路
区银行11 
日新大楼 
701号

55
Choi 
Yeongyun

英语

代理设立联络事务所、
分公司和当地法人和咨询、企业会
计(记账代理、代理填写集团报告数
据)、税务咨询

02-6095-2137

Chunji
Park 
Jumsik

首尔市衿川区
樱花路234 ACE 
High-end Tower 
6期 1604号

20

Kim 
Soyeon
Park 
Soohyun

英语

进驻国内的个人企业家、
对外国投资法人的综合所得税、
法人税、附加值税等税务业务代理、
对《税收特例限制法》中规定的扣
除税额减免进行审查等税务咨询

02-59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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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地址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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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提供
语言

负责业务 联系方式

KNP瑞草
Kim 
Byung-
rim

首尔市瑞草区师
任堂路72 Seoho
大楼5楼 税务法人
KNP瑞草分公司

3 Kim Juhyun 英语

个人税金申报 Form1040、
法人税金申报 Form1120、
合作申报 Form1065、
海外金融账户申报 FBAR / FATCA、
金融账户自主申报 OVDP、
海外法人/外商投资法人 记账代
理、弃籍税商讨、美国继承/赠与
税申报、美国不动产投资指南
美国投资移民支援、
美国法人设立、国际税收咨询

010-8806-4664

K�
Partners�
KSD国际
税务咨询

Kim 
Sung-
dong

首尔市瑞草区江南
大路273
(瑞草洞Songnam
大楼211号)

7
Kim 
Sungdong

英语
税收条约、与非居民外国法人有
关的韩国国内税法相关业务

02-562-0055

泰盛
Nam 
Sang-
hwan

首尔市江南区驿三
洞 726-2 K-Cube
大楼5楼

200

Kim Minjeong

英语

子公司和分公司联络事务所设立
代理、外商投资企业账簿制作及
税务申报、外商投资企业审计与
经营咨询

02-561-6513

Jung Hajun 企业并购咨询、财务核查 02-561-0994

TU
Lee 
Kwon-
dae

釜山市海云台区
Centum中央路 
90，1206
(载松洞，CUBEE 
e Centum)

5 Lee Eunsook 英语
国内外企业记账代理、税金申报、
法人设立时业务代理

051-639-9680

Hana

Lee 
Kyusub
Kim 
Yong-
chul

首尔市江南区论岘
路79街72
(驿三洞，奥林匹
亚中心3楼)

40

Michael M. 
Lee 

英语

针对进驻国内的外国企业的记账和
税金申报、薪资相关申报、
进驻国内的外国企业的设立、
撤回相关租税商谈和国内税收、
最优化战略业务、转移价格相关的
材料提交和应对、针对进驻外国的
国内企业的设立和撤回的税收战略
商谈、不服从纳税代理和个人、
法人的调查业务代理

02-2009-1681

Christie S. 
Lee

02-2009-1682

Ara. Jung 02-2009-1631

Carlos H. 
Jung

02-200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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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英
Park 
Yong-
geun

首尔市永登
浦区汝矣
公园路111 
Taeyeong大
楼 2-8F

1033

Gong Youngmin

日语

会计审计

02-3787-6745

Shin Geumcheol 02-3787-6372

Shin Hunsik 02-3787-6884

Kim Heungsik 02-3787-6810

Woo Seungyeop 税务咨询、税务申报代理
(法人税申报、附加值税申报、
劳动所得代扣税申报代理)

02-3787-6508

Shin Janggyu 02-3770-0954

Woo Seungbaek
英语
德语
日语

一般税务咨询、
激励外商投资相关咨询

02-3787-6320

Hanul
Nam 
Gibong

首尔市江南区
德黑兰路88街
14，Sindo大
楼6楼

222

Nam Gibong

英语

认证核查咨询、税务记账咨询
02-2009-5762

Kang Jeongdae 02-2009-5701

Lee Junu
审计、财务核查、价值评估
记账(税务)代理

02-2084-5811

Ko Hyeoncheol
英语
汉语

审计、记账(税务)代理、
其他咨询等

02-2084-5680

Kim Seonghwi
设立当地法人、代理记账、
税务代理

010-8305-0490

Yoon Hyeonggeun

汉语

认证核查咨询、
税务记账咨询

02-2084-5825

Kwon Ilgyu 02-2009-5784

Hong Yeongji 02-316-6639

Shim Jisu

英语

02-316-6622

Wie Sangyeong 02-316-6621

Park Sanghyeon 02-316-6638

INPACT�
SeilOne

Jo 
Hyeong-
jun

首尔市江南
区德黑兰路8
街21 Hwain 
gangnam大
楼6楼

47

Moon Gilmo
英语

外商投资法人设立和清算代理
代理设立外国法人分公司和联
络事务所、对外国投资法人记
账和总公司报告代理、人力资源
外包、税务申报代理(附加价值
税、法人税等)和节税方案研究
税务调查代理(探讨固定办公地
点、转移价格和税收条约)、招商
引资及相关咨询、企业并购咨询

02-564-0026
010-5265-9460

Han Junghui

Chang Inin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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